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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言 

ï .裁军谈判委员会兹向联合囯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其 I 981年会议的年 

度报告以及有关的文件和记录，本报告并叙述了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第二章）和委 

员会根据1981年所通过议程而逬行的工作（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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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员会的工作安徘 

A . 委员会1981年会议 

2. 委员会自 1 9 8 1年 2月 3日至 4月 2 4日并自 6弓 1 I 日至 8 月 2 1 日举 

行了两期会议。在此期间，委员会举行了 4 9次正式全体会议，会上各fiij员就委 

员会面前的各项问题提出了各自政府的尊见和建议。 

3. 委员会并就各种问题，^工义程,1〗、组织和程序、以及委员会审议的冬 

议程项目和其他事项，举行了 4 5次非正式会议， 

4. 按照议事规则第9条，下列戍员国抠任了委员会的主席：二月份主席法!1; 

三月份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四月和1981年会议第一、二期会议之间的休会时 

期的、意志卿共和国；六月 I I日^月底的主席匈牙利；七月份主席印度；八月 

至委员会1 982年会议前休会期间的主席印度尼西 iL 

B. 参加委员会工,的国家 

5. 下列各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阿尔及利亚、阿裉廷、澳大利 

亚、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加拿大、中国、古巴、捷^斯洛伐克、埃及、 

埃塞俄比亚、法国、德;t志民主共和国、德;t志联邦共和国、1^牙利、印度、印度 

尼西亚、伊钥、^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蒙古、洛哥、荷兰、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秘瞢、波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娄内瑞拉、南斯拉夬和礼尹尔。经 

过综合的参加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的与会者名单已列为本报告的咐录一. 

C. 1981年会议议程及苒第一期 

和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 

6 .在第104次全体会议上，主帝按照议事规则第2 9条的观定就委员会第一 

【议的临时议程提出 j - ^ m . 在翻这个提案时，作了如下的^盲： 

大家有一项谅解，不在目前尚无孩武器的11家领土上部署孩武器的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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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员会议程笫2项"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下加以审议。大家$有一项 

谅豚，议程第7项下的委员会报告将特剁处理大会第35/156号决议中提到的 

委员会成员资格的审查方式的审议问题。我提醒委员会注囂，工作计划中没有 

提到组织方面的问题，这符合委员会的愿望：这些问题、特别是议事规则第九 

节的修正茱冋题应在非正式会议上处Mo 

7.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它的议程和工作计划。一些代表团就 

有关议程的问题发了言。第一期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第c : d / 1 4 4 *号文件）^ 

下： 

"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多边谈判论坛，应促成有效'i际IT督下全面彻,芪裁军 

的实现。 ‧ 

"委员会除了别的以外，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会议^最 

后文件》的各项有关条款，将在下列各方面处理有关停止军备竟赛和裁军以及其他 

有关措施的冋题： 

一、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二、 化学武器； 

三、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四、 常规武器； 

五、 裁减军事预算； 

六、 裁减军队； 

七、 裁军和发屣； 

八、 裁军和国际安全； 

九、 附，施;«：信任的措施P?t适当裁军惜施可为一切有关方»受的有效孩査方法; 

十、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裁军方案. 

"在上述范围内，裁军谈判委员会为1981年通过了下列议程，其中包括按照 

议事规则第八节规定应由委员会加以审议的项目： 

1. 禁止核试验。 

2.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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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 

4 *化学武器. 

5.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6. 综合裁军方案。 

7. 审议和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以及其他任何适当的报告。 

"委员会进行工作时将铝记着，它应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别会 

议的成功作出贡献. 

工 计 划 

"按照议事规则第2 8条的规定，委员会还通过了 1981年会议第一期会议的 

工作计划： 

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审议议程和工作计划， 

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初步审议就议程各项目设立附属机构的冋题. 

禁止核试验。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综合裁军方案.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 

化学武器，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 

tÉK器， 

进一步审议议程项目。 

特设小组的中期报告，如果有的话. 

"委员会在通过其议程和工作计划时，已经考虑到《议事规则》第3 0和第31 

条 的 规 定 。 " 

8 , 在 1 0 5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各工Î，小组的决定‧大 

2月 3日一 6日： 

2月 9日一 1 3日： 

2 月 1 6日一2 0日： 

2 月 2 3曰一 3月 4曰 

3月 5日一 1 3日： 

3月 1 6日一2 0日： 

3 月 2 3曰一 4月 3曰 

4月 6日一 1 0曰： 

4月 1 3日一 1 7日： 

4 月 2 0日一2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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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此发了言.决定（笫C D力51号文件）如下： 

"委员会决定， 1 9 8 0年 3月 1 7日设立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按照委 

员会在其第1 0 0次全体会议上达成的结论（第C D / i s g号文件第6 8: 1 6段） 

应立即恢复工作， 

"委员会进一步决定，在1981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去年3月1 7日为1980 

年会议设立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化学 

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它们能在原有职权的基础上继续工作， 

"根据谅解，委员会将尽快地审査三个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以便酌情对其职 

权加以修改，以便推进制订具体裁军措施的谈判进氛 

"，据谅解，委员会的决定丝毫不排除紧急审议那些已经提出的关于就委员会 

议程第1和2项设立其他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同样也不排除审议已经提出或可能 

提出设立其他附属机构的建议。 

"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1 9 8 1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委员会 

报告它们各自的工作进展。" 

9 .在委员会1 9 8 1年会议的第二期会议期间，主席在1 2 9次全体会议上就 

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提出了一项提衆。在提出这项提案时，主席了如下发言： 

"关于通过委员会19 81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冋题，请大家记住下列谅觯: 

"会议的结束日期将在8月份，不超过8月2 7日.确切的结束日期将在7月 

3 1日前确定，要考虑到议事规则第7条所要求的委员会的各项工作需要。 

"委员会每星期一般召开两次全体会议.星期二和星期四举行，但是看情况， 

如果在24小时之前，没有人登记要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该次会议就将被取消，由 

此剩余下来的时间将由主席通过适当协商后重新派用。 

"下列关于工作安排的冋题将在6月1 9日结束的那个星期以及其后的星期的 

非正式会议上审议： 

(a) 关于修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现有的职权的提案； 

(b) 关于增设附属机构的提案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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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举行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审议"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 

武器的新系统"项目的提案. 

"下列关于工作安排的其他问题将在本届会议期间由主席规定的非正式会议上 

审议： 

(a) 审议审査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资格的方式问题，包括成员们对委员会 

如何改进工作和有效工作所发表的意见； 

(b) 对议事规则第九节的修正案； 

(C)裁军谈判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的版式，要考虑到文件的节约. 

"预拟在八月份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将对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 

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提出的报告及时进行审议，若该报告被提出的话二 " 

10 .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主席建议的工作计划（第CD / 186^* 

文件）。工作计划如下： 

"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议事规则》第2 8条的规定，通过了 1981年第二期 

会议的工作计划： 

全体会议发言.审议1 9 8 1年第二期会议工,计划，并 

审议增设附属机构和有关工作安排的问題', 

禁止核试验，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 I t敛射武器* 

化学武器. 

综合裁军方案. 

6 月 1 1 曰一 1 9 曰 

6 月 2 2曰一2 6日 

6 月 2 9曰一7月3曰 

7 月 6 曰 一 1 0曰 

7月 1 3日一1 7日 

7 月 2 0曰一2 4曰 

7 月 2 7日一3 1日 

8 月 3 曰 一 7日 进一步审议议程项目和有关工作安排的悬雨: 

8 月 I 0日一⋯一.日：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 

'主席的犮言中阐述了这些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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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和通过提交联合囯大会«" /«告以 ^ 5 ( ^ « 甯关的 

报 告 ， ' 

"委员会的 # i红作小组，自 6月 1 6日魏周仍至少#^一次会议，日 » 1 下： 

一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S际安排每星期 

二下午； 

一化学武器每星期三下午； 

一综合裁军方案每星期四下午； 

一放射性武器每星期五上午。 

"根据各特设工作小组的情况和需要，经各小组主席与委员会主席协两后，特 

设工作小组可增加每周的会议次数。 •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会议将 

于 8月 3日至 1 4日举行。 

"委员会在通过其工作计划时，已经考虑到《议事规则》第3 0和第3 1条的 

H ，， 

1 1 .在笫1 2 5 ? ^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于4月2 4日结束其年度会议的笫一 

期会议，并于6月1 1日开始第二期会 i JL在:^ 142^全体会议上，委员会还决定 

于 8 月 2 1日结束1981年会 iJL 

D .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情况 

1 2 .按照议事M M第 3 2条，下列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 

奥地利、智利、丹麦、多米;?JP共和国、芬兰、希腊罗马教廷、伊拉克、马达加 

斯加、挪威、西班牙、瑞士、 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越南。 

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将特别谈及审议委员会成员资格的审査办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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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委员会收到并审议了非委员会成员国要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请礼一些代 

表团就此问题发了言（CD/PV. 1 0 4 ) .根据议事规则，委员会邀请： 

(a) 奥地利、丹麦、芬兰、挪威和西班牙的代表参加1981年委员会全体 

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有关议程的实质性项目的讨论，并参加综合裁军 

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b) 瑞士代表参加1981年委员会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有关化学武器 

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或威胁使M核武暴的有效国际安排等 

项目的讨论，并参加讨论如上议程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C)芬兰代表参加1981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及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d) 丹麦和挪威代表参加1981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以及 

(e) 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代表参加1981年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II际安排、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等项目的各特 

设工作小组的会 i l 

E .关于增加议事规则笫 2 5条的 

内容的建议 

14. 1 9 8 1年7月3 0日，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瑞典和南斯拉夫代 

表团提出一份委员会1982年会议可能要审议的、载入CD /204号的工,文件，题 

为 "工作文件一一附属机构的设立"。 

委员会成员 '査办法的审议 

15. 委员会还审议了大会第35 /156工号决议中提到的委员会成员资格的审 

査办法. 

16. 正如委员会主席在1 9 8 1年6月 I 6日第129^全体会议上所宣布的，委 

员会为了审议该问题，包括委员们提出的关于改进和提高委员会工作效率的意见， 

举行了若干次非正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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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与 后 一 个 问 题 有 关 ， 委 员 会 面 前 有 号 文 件 ， 是 一 些 社 会 主 义 国 

家于 1 9 8 1年 7月 2
 4

日提出，题为："改进和提高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安排的效 

率 ， ， 二 一 

18. 在审议成员资格的审査方法时，委员会铭记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 

第113段的内容，其中特别声明，谈判机构为了方便起见，成员应当较少。委员会 

还考51到《最后文件》第2 8段的内容，其中特别提到，一切囿家有权参加裁军谈 

判，委员会还考虑到《最后文件》的第1 2 0^的(g)和(h)两节。 

19. 许多代表团认为，委员会目前的成员数量是适当的，并代表了世界社会的各国， 

扩大成员数量的做法是不成熟的，因为委员会工作了仅仅三年.有些成员表： 

示赞成稍微增加一些委员会的成员。有人认为，《何可能出现的^员的变化可釆取 

扩大、或减少、或各地区或集团内成员轮流参加的形^。但是，许多代表团认为， 

目前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改变目前的成员数量。 

20. 委员会注意到，有必要为非成员国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提大家普遍认为， 

应继续,出一切努力为非成员 i i的参加提供方便。委员会打算明年审议这个冋题， 

以便尽可能地满足非成员国对各项裁军惜施所表明的兴趣。 

21. 还讨论了成员们提出的改进和提高委员会工作效率的提案.委员会同意继 

续在1982年会议期间及早审议这些提案.（见第CD/?V. 149号文件） 

G.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22. 按照议事规则笫4 2条的规定，向委员会散发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全部 

来文的清单（第CD/UGC. 3和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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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23. 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工作是以委员会为该年度所通过的议程和工作计划 

为基础的.委员会印发的文件一览表和这些文件的全文已列为本报告的附录二. 一 

份载有1981年期间逐字记录的各国代表团发言按国家和议题分类的索引，和委员 

会会议的逐字记录都编为报告的附录三' 

24. 委员会的面前还有1981年2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的信（第C D /UOt^)»^ 

中递送了大会1980年第3 5届会议所通过各项有关裁军的决议，特别是各项委托 

裁军谈判委S会执行具体任务的决议。 ‧ 

35/46 "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 

35/1443 "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 

35/145A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 

35/145B "永远禁止一切国家进行一切核试验爆炸" 

- 3 5 / 1 4 9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晷新系统" 

35/152B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35/152C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35/152S "笫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35/152G "《最后文件》第1 2 5段" 

35/152J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35X154 "締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秣武晷K 

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35/15 5 "締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S家使用或威酶使用檨武—器節 

国际公约" 

35/156 C "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 

3 5 / 1 5 6 ? "对核武器的研究" 

35/156G "締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S际 

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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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56H "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 

3 5 / 1 5 6工"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25.在同一封信中，秘书长特别提请注意这些决议中的下列规定： 

" ( 1 )第3 5 / 4 6号决议附件第1 2段载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竭尽全力即刻 

就下列各项冋题进行谈判，,于可能时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特别会议以前, 

就下列冋题向大会提出商定—的案文：（a)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b)禁止发展、生产和 

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这种武器的条约；（C)禁止发展、生产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 

约；（d)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其中考虑到 

在这方面已提出的各项提案和建 i t 

" ( 2 )第3 5 / 1 4 4 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 i :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 1 9 ^年 

会议初期考虑到现有全部提案和今后的倡议，高度优先就拟订一项有关全面和有效 

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继续进行谈判, 

执行部第4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其谈判结杲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 ( 3 ) 第 3 5 / a 4 5 A 号决议执行部第 4 g:敦促裁^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 

(a)支持委员会于1981年会议初期阶段设立一个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展 

开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b)竭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委员会可将多边谈判达成的 

条约案文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iJL 

" (4 )第35 /145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会议 

初期，采取必要措施，包括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把全面禁试条约作为最高优先工作 

开展实质性谈判；执行部第6段进一步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此一条约进行谈判时 

就一个国际地震测报网和有效核査制度的建立、试验和运用，确立必要的体制和行 

•骤；执行部分第7段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同委员会合作完成其任务， 

并为此目的，支持设立一个关于全面核禁试的工作小组；执行部分第8段促请裁军 

谈判委员会竭尽一切努力，最迟于1982年举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 

别会议以前将全面核禁试条约草案提交大会。 

"(5)第35 /149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再次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其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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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次序'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 

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案，并就此种武器的特 

定类型拟订可能的协定；执行部分第2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有关其工作成杲的报 

告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6)第35/152B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于其1981 

年会议期间重新深入审议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项目；执行部分第2段相 

信必须加紧努力，以便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的规定，作 

为高度优先事项，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形台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冋题进行谈判；执行部^第3段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并为了早日开始 

就这个冋题的实质展开谈判而进行协商，协商中除了别的以外，应考虑设立"个负 

有明确任务的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执行部分第4段请裁军谈判 

委员会就这些谈判的结果，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7 )第35 /152C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 

会议初期阶段就其1979和1980年议程上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项 

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执行部分第2段参照裁军谈判委员会过去两年会议就本 

议题交换的葸见，认为该工作小组开始谈判时最好能对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第5 0段所设想各核裁军阶段加以讨论和阐明，包括确定核武器国家在核裁 

军进程中的责任和非核武器国家的作用。 

" ( 8 )第3 5 / 1 5 2 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 i: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集中力量处理 

其议程上的优先实质性冋题，以求取得确实成果； 

"(9 )第35 /152G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请裁军领域的各适当S际机构，按 

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继续努力，遵照《最后文件》第三节《行动 

纲领》和《宣布 1 9 8 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达成遏制军备竟赛屎； 

"00)第35/152J-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按照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和大会关于这些冋题的其他有关决议的各项规定，于其19 81 

年会议继续或着手进行其议程上优先裁军冋题的实质性谈判；执行部分第2段请裁 

军谈判委员会参加各个特定优先裁军问题谈判的成员亳不拖延地加强努力促使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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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达成积极成果，.以便提交委员会，同时也就成员进行的各个谈判和取得的成果 

向委员会提出一份全面报告，以便按照上文第1段的规定对委员会内进行的谈判作 

出最直接的贡献；执行部分第3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1 981年会议继续就详细拟订 

综合裁军方案的冋题进行谈判，并及时将该方案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 

会特别会议审议；执行部分第4段又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加强其在优先裁军问题方面 

的工作，以便委员会能够以具体的成缋，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别会 

议创造有利气氛作出贡献；执行部分第5段又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 

射义提出一份工作报告， 

"(11 )第35/15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继续 

优先就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进行谈判；执行部分第4段促请参与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冋题会谈的国家，为迅速拟订和締结一 

项有关这一冋题的11际公约作出努力。 

« ( 12)第35/155f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积极继续进行谈 

判，以期在其下届会议可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11 

际安排达成协议并予以締订，在此应计及各方对締结一项国际公约的广泛支持，并 

考虑任何其他旨在达成同一目标的提案； 

"(13)第35/156C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迖延地进行 

谈判，以期制订一项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ffl际协定；执 

行部分第3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此冋题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4)第35/1 5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寻求有效 

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努力方面，应考虑到全面研究核武器 

专家小组的报告(A / 3 5 / 3 9 2 )及其结论。 

"(15)第35/156G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 

以期拟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并将其结杲向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执行部分第2段在这一方面，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所 

通过的报告中的特设工诈小组的建议，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会议开始时 

再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其适当的任务到时再行决定，以便就详细拟订一项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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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武器的条约继续进行谈判. 

"(16)第35/156H号决议执行部分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处理题为"核武器 

的一切方面"项目.的适当阶段，继续审议可予充分核査的停止和禁止生产作核武器 

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途的裂变材料的问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 

"(1 7)第35/156工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没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审议对其成 

员资格进行审査的方式，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执Ç部第3艮 

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其成员资格的第一次审査，应当在成员国间进行适当协商之后， 

于笫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完成；执行部分第4段重申委员会 

应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的请求，应邀请它们在委员会讨论这些国家特别关心的问 

题时参加委员会工作." . 

26. 在同一封信中，秘书长按照大会第35/156D号决议第7段1向委员会转 

交 了 一 份 地 区 性 裁 军 的 一 切 方 面 的 研 究 报 奢 ， 该 报 告 载 于 , 文 件 。 根 

据大会35/149、 35X152Q, 35/156C以及3571560号决议，秘书长还向委员 

会转交了与这些决议审议的题目有关的所有文件。 

27. 在委员会 1 9 8 1 年 2 月 3 日第 1 0 1 次*会 i U i ，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 

人代表向委员会转达了秘书长;委员会的1981年会议的贺辞（c iV ï>v . 101), 

28. 委员会枚到了与议程上各々项目有关的下列文件（其他文件列入各具体项目下）： 

(a) CD/141, 1 9 8 1年2月5日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题为"关于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工作安排的意见"。 

(t) CD/158. I 9 8 I年 2月 2 6日，题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囯政府在交 

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批准书时的声明，，。 

(C) CD/160. 1981年3月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出， 

题为"加强和平、加深缓和以及遏止军备竟赛"。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萦古、波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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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 

(<i) C L / 1 6 2 , 1 9 8 1年3月1 1日，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些社会主 

义国家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以及关于全 

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的意见"。 

(e) CDX165, 1 9 8 1年3月2 0日委内瑞拉代表团提出，题为"教皇约 

翰'保罗二世 1 9 8 1年 2月 2 3日星期三在广岛和平纪念砗公园的演 

说，，。 

1 9 8 1年3月2 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 

出，题为"争取和平、裁军和国际安全保证"。 

C D / I T O , 1 9 8 1年 3月 3 1日印度代表团提出 a题为" 1 9 8 1年 2 

月 9日至 1 3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S家外长会议《新4里宣 

言》中题为'盱衡国际局势，部分的选录"。 

CD/182， 1 9 8 1年4月2 4日，题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裁军 

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的结果的声明，，。 

1 9 8 1年6月1 5日巴基斯坦代表团提出，题为"1981 

年 6月 1日至 6日在巴格达举行的笫 I 2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上通 

过的决议"。 

(J) CD/189 , 1 9 8 1年6月2 5日蒙古代表团提出，题为"蒙古人民革 

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上报告 

的摘录"。 

m CDX191, 1 9 8 1年6月3 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 

出，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给世界各国议会和 

人民的呼吁书"。 

(1) GDX20L 1 9 8 1年7月3 0日蒙古代表团提出，题为"蒙古人民共 

和国大人民呼拉尔致亚洲和太平洋各国议会的呼吁书"。 

(m) C D / 2 0 2 » 1 9 8 1年7月3 0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题为"美 

国总统 1 9 8 1年 7月 I 6日就美国不扩散和和平核合作政策发表的声 

明，，。 

(1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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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D/206 . 1 9 8 1年8月6日中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裁军及与 

其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的陈述". 

(0) C D / 2 1 1 . 1981年8月13日古巴代表团提出3题为"古巴共和国国 

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罗斯博士 1981年 

7 月 2 6日发言摘要"。 

A、禁止核试验 

29.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在2月1 6日至2 0 日和 6 月 2 2日至2 6日期 

间，审议了议程中题为"禁止核试验"的项目.在 4月 1 3日至1 7 日 和 8 , 3 日 

至7日期间，委员会进一步审议了这一项目。 

30. 委员会面前有的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诈措施的特设科学 

专家小组1 9 8 1年2月3日至1 2日举行的笫1 1届会议的进度报告. 

31. 此外，这一年内还向委员会提出同本项目有关的下列文件： 

(a) CD/181, 1 9 8 1年 4月 2 4日，题为"21国集团*关于裁军谈判委 

员会议程项目1题为'禁止核试验，的声明" 

(b) GDX192. 1 9 8 1年7月8日1题为" 2 1囯集团声明，项目1 :禁正 

核试验" 

(C) CD/194. 1 9 8 1年7月1 3日，题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禁止 

核试验的声明" 

32. 委员会面前还有秘书处应委员会主席要求（CD/PV. 116) , I 9 8 I年3 

月 3 1日编写的，题为"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来关于拔裁军 

的提案汇编"的CI>/171号文件的有关部分。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缅甸、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IT度尼 

西亚、伊朗、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里兰 

卡、瑞典、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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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9 8 1年3月1 0日及 8月 1 8日的113次及147次全体会议上，委员 

会通过了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11 

次和1 2次会议的进度报告中所载旳建议。一些代表团欢迎这些裉,，并对其发表 

了评论。 

34. 2 月 9 日至 I 3日的工作计划为审议成立议程项目的附属机构问题，按照 

此计划委员会于本届笫一期会议开始时及其后举行了多次关于成立项目一"禁止核 

试驗"特设工作小组的非正式会 iJL 

35. 在非正式协商和主席在1 9 8 1年3月1 9日第II6?^全!^会议上发言一 

这次会上有几个代表团犮表了意见一之后，考虑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 

文件》第5 1段，特别是大会关于三边谈判应尽速完成并将其结果提交多边谈判机 

构作充分审议，以便尽早向大会提出一份条约草案的建议1委员会召开两次非正式 

会议审议了项目1。 

36. 按照本届笫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委员会于6月1 1日至1 9日及其后审 

议了成立议程项目 1的附属机构问^ 

37. 在 1 9 8 1年 7月 1 4日第137次全体会议上，应2 I国集团的要求（CD/^ 

192号文件），主席将CD/ISI号文件所载关于成立议程项目1特设工作小组的提 

案提交委员会做决定。一些代表团就与拟i义的决定有关的问题发了言。讨论结束时， 

主席指出，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商一致. 

38. 在 1 9 8 1年 7月 2 3日第140次全体会议上，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 

委员会审议了 CD/194号文件，该文件主要是关于在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条件 

下成立项目1特设工作小氣主席指出，目前对这个提案没有达成协商一致。讨论 

时，一些代表团发了言. 

39. 委员会又一次承认，与裁军有关的各项措施之中，核禁试一直被认 

为是最高优先的问鼠 尽管各核武器国家对停止核武器试验负有特珠的责任，所 

有国家都理所当然地关心早日締结一项能吸引普遍加入的核禁试条约。2 I S集团、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代表团都在二月初表示支持去年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特设 

工作小组的各提案，伹是这个冋题没有取得委员会协商一致的葸见。后釆，在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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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倡议下，委ê会决定召开非正式会议，就这一项目下的具体冋题进行实 

质性的审査. 

40. 在1981年4月6日至13日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许多代表团发表的意» 

加强支持以前提出的关于立即在一个工作小组内就拟定一项条约草案进行谈判的提 

案，从而， 2 1国集团在1 9 8 1年4月2 4日提出了一个提案（CD /181 ) . m 

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谈判一项条约草案的、与范围、核査遵守情况和最后 

条款有关的各条款，并要考虑到已有的提案相今后的倡议，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三边谈判的各个报告。该提案也提请人们 

注1 9 8 1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向三边谈判国提出的一些具体冋题，并要求它们所 

设想的委员会在核禁试的多边谈判的作用以及就它们在谈判中的条约的范围、` 核查 

遵守情况和其他条款方面提供进一步的情报. 

41. 一些代表团说,迫切需要委员会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开始工作，为此g的，有 

些代表团明确支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有些代表团指出国际局势不利于就如何 

进行这个优先议程项目冋题达成协议.有些代表团表示，即使委员会不能葳1^'經其 

他冋题达成协议，至少应开始为交换地震资料的际制度做些制度上的安? 

42. 在本届第二期会议期间，21国集团要求，委员会应对ciyisi号xl^,!r载 

关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并确定其职权的提案做出正式决定。有人揞S，三边谈 

判 各 方 如 能 联 合 或 别 答 复 号 文 件 中 提 出 的 冋 题 ， 将 受 到 欢 遝 i o v m z i 

43.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7月1 3日提出一个声明（Ci : /194)，-X^早珏錄结 

一项所有国家永远在一切环境中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条会改善g际气丄 

止核军备竟赛创造有利条件并促进不扩散制度的加强。它们赞威设立一|#工!'^ 

小组以便締结这样一项条约，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参加这个条â^ ,并裰癱条Hi毪 

适当的义务.为使谈判能尽快圆满结束，它们呼吁立即恢复：遴埃裱会主义类,扭握 

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进行的三边谈判.它n也建複，三à f c t判国， 

21 [ I集团在C D / 1 8 1号文件中向其提出的问题联合拟 a答复.鹰U K它m L , , 

两个没有参加上述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应更明确地表明它11：^设立一个棻ii ,`^騰褥 

设工怍小组的态度，并应表示它们难备参加条约的谈判工懊并搌徤条教承#它flîî]S?;î 

义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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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 1国集团在CD/181号文件中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特»：作小组的提案是在 

7月 1 4日委员会第1 3 7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两个旨国家对这一提案发了言， 

一个核武器国冢觯释说，它的有关核试验、包括关于禁止试验的谈判冋题、的政策 

审査工作尚未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同意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另一个核武器 

国家重申了它的立场，即寻求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最有效办法是通过继续进行三边 

谈判 .关于号文件中提出的冋题，这两个核武器国家指出，它们除 1 9 8 0 

年 7 月 3 0日提出的三边报告以外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关于进一步处理这一项目， 

这两个核武器S家说，它们愿合作寻找替代方法，以便使委员会能对这个问题进行 

积极的审议.鉴于这两个发言，主席指出，关于这个提案，目前达不成协商一致. 

45. 参加三边谈判的第三者，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中的一员，支持设立一个审议 

禁止核试验问题的所有方面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CD / i94)，以求尽快締结一项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它也表明它愿联合答 

复2 1国集团向三边谈判国提出的问题，并建议谈判三方之间能为此目的进行必要 

的磋商。它提出了对一些问题的答复。它还宣布，它同时十分重视三边谈判， 

并准备立即恢复谈判。 

46. 有些成员国重申它们并不坚持要求对CD /181号文件所载的冋题做出联合 

答复，并表示它们欢迎三边谈判国任何一方做出单独的答复 

47. 一个没有参加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国家代表团回顾说，只要符合为它的职权 

可能提出的条件，该代表团就不会反对就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对 

这个代表团来说，禁止核试验应该是核裁军的有效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在 

«^范围内予以审议， 

48. 另一个也没有参加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国家表明。它原则上不反对 

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它认为禁止核试验只有同核裁军的各种措施结告,'3釆，才 

能有助于减少核威胁。 

49. 21国集团在C]Vi92号文件中表示相信，如果今年对它的关于设立~^#i殳 

工,小组的提茱不能达成一项积极的决定，就可能有必要研究应采取什么逬一步步 

骤，以确保委员会的《议筝规则》不得被弔来^委员会为了能进行关于其年度议 

程上的各项目的谈判而做出程序上的决定。因叱，该集团的五个成员国在 

号文件中提出建议，在第2 5条后补充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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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一致的规定也不应被用来阻止为了有效地发挥委员会的作用而按 

照第2 3条规定设立附屬机构。" 

5 0.该建议的倡议人表示，今年做出不为这一项目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决定是违反 

协商一致的现则的精神的。它们还说，如果委员会明年还发生同样的,况，可能必 

须在夺员会的全体会议上正式审议修正议事规则第2 5条的提案了。 

51. 在7月23日笫140次*会议上.委员会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罢求审议了它 

们的CD/194号文件，主席再一次指出，关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目茼没 

有达成商一致。 

52. 委员会中大家普遍感到不满的是，未能就一项核禁试条约开始谈氣 

53. 委员会承认这一项目具有最高优先地位，它准备在下届会议期间努力做到締结 

一项核禁试条约a在此要考虑到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意JL， 

B .停止核军备竟赛与核裁军 

54.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在2月2 3 日至 3 月 4 日和 6 月 2 9 日至 7 月 3 

日期间，审议了议程中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与核裁军"项目。委员会在4月13 

日至1 7日和8月3日至7日期间进一步审议了这一项目。 

5 5 .会议期间向委员会提交了有关该项目的下列文件： 

(a) CDX143. 1 9 8 1年2月1 1日墨西哥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裁军 

谈判委员会19 81年议程项目2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S 

工作文件，，。 

(b) CD/171, 1 9 8 1年 3月 3 1日秘书处应委员会主廨要求编写〖 

PV. 1 1 6 ) ,题为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题 ^ ^大会眷鋼会来关 

于核裁军的提案汇编"。 

(C) CD/180， 1 9 8 1年4月2 4日，题为" 2 1國集a关于裁军谖判委 

员会议程项目 2题为'停止核军备竟專和槟裁军'^声鲷". 

美国代表团指出，它还不能表明在委员会下届会谈雔时美圏盡这m ± 

的意图是什么，因此，它对笫5 3段釆取保謦W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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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D / 1 8 8 . 1981年6月1 7日墨西哥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裁军 

谈判委员会1981年议程项目2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 

工 ,文件 "。 

(e) C D y J 93. 1981年7月9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关 

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其议程项目2进一步进行工作的意见"。 

(f) 1 9 8 1年8月1 3日中11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停止核 

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问题的一些意见 

(g) CD/216 . 1 9 8 1年8月1 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提出，题 

为"塔斯社声明"。 

Ih) CD/219， 1 9 8 1年8月1 7日，题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必须 

立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有关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 

核武器冋题特设工作小组的声明"。 

(i) C D / 2 2 5 . 1 9 8 1年8月2 0日，题为"古巴共和国外交部于1 9 8 1 

年 8 月 1 9日发表的声明"。 

(J) C D / 2 2 6 . 1 9 8 1年 8月 2 0日，题为"蒙古人民共和囯外交部声明，: 

(k) CDX227. 1 9 8 1年8月2 0日，题为"中国代表团‧苏联捏造的 

中国在中子弹问题上的立场"。 

56. 根据 2月 9日至 1 3日的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审议成立议程项目的附属 

机构问题，委员会于本届第一期会议早期及其后，举行了一系列关于成立项目2特 

设工作小组的非正式会议。 

57. 在非正式协商和1 9 8 1年3月1 9日第1 1 6次全体会议上主席发言， 

以及几个代表团发表意见之后，委员会召开两次非正式会议专门审查了核裁军谈判 

的前提和威慑学说及其他关于核武器的理论。 

58. 委员会根据本届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于6月1 1日至1 9日及其后审 

议了成立议程项目2附属-

5 9 . 在 1 9 8 1 年 7 月 1 4日第1 3 7次全体会议上，应一些代表团的要求， 

主席将 s o t 文件所载提案提交委员会作决定。提案内容为成立议程项目 2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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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作小组，小组职权包括阐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第5 0段和为 

多边谈判确定实质冋题.几个代表团对拟议的决定做了发言.讨论结束时，主席宣 

布对通过CD /1 80号文件中的提案目前没有达成协商一致. 

6 0 .在 1 9 8 1年 7月 2 3日第1 4 0次全体会议上，应一些代表团的要求， 

委员会审议了 CD /193号文件。该文件建议主席进行关于委员会如何就项目2进一 

步工作冋题的协商。主席在向委员会报告他的协商结杲中指出，当前不能同意成立 

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一些成员愿意考虑成立联系小组，以处理21国集团提出的 

CD/180号文件提出的冋题。主席还说，在这种情况下并鉴于在1980年会议的剩 

余期间中能进一步讨论项目2的时间很有限，他的意见是进一步协商似可推迟到明 

年会议开始的时候'他还表示希望，感兴趣的代表团将对下一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如 

何才能进一步工作彼此非正式地交换些意！^委员会同意主席的建说其后，一些 

代表团对当前审议的冋题发表了意 

61. 在1 9 8 1年8月2 0日第148^全体会议上，应一些代表团的请求，主席 

向委员会提交了 CD /21辨文件所载的关于设立一个禁止发展、储存、部署和使用 

"核中子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供作出决見有几个代表团就这个拟议ft:夹 

定作了犮言，主席宣布对通过cD /2 igf文件所载的提案没有达成协商一致. 

62. 有些代表团对继续进行的核军备竟赛，核威慑理论所固有的危险和庑 

类生存的核战争爆发的危险表示严重关切。他们敦促，作为最高优先R题，委员 

会就与议程项目 2有关的具体措施开始谈判。其他代表团强调指H i ,它 f ! i为应 

该努力减少紧张和降低核对立的程度，与此同时，它们认为核武罢的存在是过去多 

年中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稳定得以保持的关键因素。它们认为，有关核裁军RM© 

谈判应首先由有关的核武器国家进行，它们并提请注意在委员会进If这种谈判ST复 

杂 & 

63. 在本届会议初期， 2 1 国集团重申了其提案，罢求成立特^作 4 ^ 继，, 

拟订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 0段设想之核裁 , | iV段，溼瀟ér于儉靠 

核威慑理论而牵涉到的冋题及禁止使用核武器涉及的冋题，K及礴«军谈判委灵 

会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有效发挥其,用&5畨誰P它与其傲论坛尧f这 

个项目的谈判之间的关系进行多边谈判（C ï) / i 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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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由于这项提案在委员会未获协商一致，乃决定举行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对这个 

项目所涉及的具体冋题进行买质审议。考虑到各种提.案，在一些社会主义!S家建议 

下，于1981年3月1 9日达成协议：非正式会议应特别审议核裁军谈判的先决条 

件和或慑理论及其他有关孩武器的理论。在同 ; t举行非正式会议的决定时，2 I S 

集团发表蓴见说，实质性讨论应旨在澄漬有助于裁军谈判^员会就孩裁军冋题逬行 

多边谈判的具体冋题和概念。 

65. 在 I 9 8 I年3月2 3日和3 0日#^的非正式会肚，这一涉及到安全考虑和 

战略理论的项目的复杂性质、它所包含的困难冋题的广度、它与示形势的关系以 

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和消除孩战争险采取紧急行动旳必要，得到了普遍承认。讨论 

中待别谈到为多边谈判进行的协商和准备，进行这些工作中政治葸愿旳重要性，以 

及孩军备竟咸慑政策和使用孩武器所包含的危险。有些代表团批评减慑理论， 

说它会使孩军备竟赛升级和加深孩战争危「佥。许多成员强调，停止孩军备竟赛和釆 

取孩裁军措施，包括不使用孩武#，可以大大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66. 某些核武器国家认为，核裁军应作为包括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在内的整个 

裁军进程中的一部分进行。不然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军事不稳定，以及由此产 

生的政治不稳^ 它们认为，这一裁军进程不能与各国的安全要求以及国际政治 

和军事形势分割开來 它们认为，保持军事能力一其中包括核能力一的首耍 

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争，办法是表明拥有保卫国家不受任何水平的潜在攻击的能力， 

并使对手相信发动这样一种攻击的危险将大大超过可能的好先 它们认为，正是 

这样，威慑过去是、并将仍然是维持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均衡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因此，它有助于全世界的稳^ 

67. 一个核武器国家就有关防止核战争、限制核军备竟赛、以及核裁军的问题发表 

了看法，并在 6 0 号文件中提出了有关这些冋題的具体建议內容。它还提 

请大家注:t大会关于在禁止在一切时侯使用核式器的司时不在If lî示关系中使用武力 

的决议旳极端重要的,尊义。 

68. 在审议这个项目时，考虑了秘书长的《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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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然后，注意力集中到了委员会应采取的多边行动的性质'有些代表团的立场是： 

这个项目为委员会进行有益工作所提供之范围在当前相对地说是很小的。它们承认 

人们广泛关心目前孩储存的水平，伹认为，孩军香管制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核大 

国之间的谈判，特别是美囿和苏联，因为，能有效地控制孩军备竟赛的 ' i家只^是 

那些能够承担义务控制或裁减其孩军库的国家。它们还强调了自己的零见：现在仍 

然不清楚，到底哪些题目适合于供委M会就孩裁军逬行it判。 

70. 21国集团提出这样看法：核威慑理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是无干的，它 

是孩军备竟赛的根子，导致更大的不安全和国,示关系的不稳定。该集团认为孩武器 

国家的以孩军备对它们的安全是必要的为理由^竟相积累孩军备，这是不it'f谅9^。 

此 外 ， 2 1国集团还认为把全世界的安全系于核武器国家之i司关系如何，从致治_t 

道义说都是没有道理的。 

71. 21国集团的意见是，在少数几个大国的武器库中存在着核武器以及*军香竟 

赛的继续升级直接从根本上危害着所有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并增加贫战争的t? 佥， 

而孩战争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因此，该集团认为，所有国家郄有扠参加後裁军:炎判, 

尽營双边的和其他区域性的孩裁军谈判可能是有益的并S加强。由于这个 f g . 它 

相信对象件中 ,听提出的孩裁军具体措施的多边谈判应毫不返廷 *开给， 

而裁军谈判委员会正为此目的缇供了最合适的场所。 

72. 一些社会±X国家在全力支持Jfâ""4^工作小组的问时，妄求大家汪雾它'« i 

己的提案（CDX4 )。它们的提.案主張就停止孩武器的生产和镜幾稷武^哥铪遌ft 

谈判并主张举行协商来为这种谈判做准蚤。照它们的零见，任何发场先雙，人^铳 

打击的企图必将引起同样强大的裉复还击，没有可地区 i |遵寻过 : t , ê " W来琉" 

突的后果。因此，没有任何任务比防止核战争更为重要的了，它 î l , l t i亭 i t产、 

裁减和消灭核武器应按阶段逐步实行，要在互相可以接受的考定淘蓬5iyi:t'#， m 

武器 i l家参加各阶段的各种惜施的^,变，要适当考虑到賓武#1家相奠，有关葡家 

现有武器库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情况而后决定，它fn认为，§前喷軍备，均:#在遷 

歩降低武器库水平的所有阶段中都不应打破，所肓n家安全不应减禰* i t ^ i T t ? 

备竟赛和孩裁军惜施应同加强对各国安全的致治和法拿谦4联系趄m t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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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方面的措施之一，不应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囯家的领土上部署孩武器。它们 

表示它们继续随时准备就所有有关孩裁军的各神问题开始谈判a 

73. 一个核武器国家代表团发表意认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裁军冋题受两 

种根本性的现实情况的约束。第一，核武器在压倒的程度上掌握在两个大国的手 

里；第二，核武器的存在是均势的根本因素，并因之也是世界上一定地区的安全的 

根本因素，因此在制止核军备竟赛和随后的核裁军方面的任何进展有赖于已开始 

进行的夏重努力：（a)两个大国的努力，它们应该就均势的定义、就最高限额，然 

后在晚些时期，就逐步降低这些最髙限额，达成一致意见；03)在欧洲地区内作出 

努力，以改善安全条件和信心，然后逐步降低常规武器的水平，在前一种情况下 

寻求的目标如同在后一种情况下寻求的目标一样，是很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因为全 

面的均势同欧洲战区的均势是不可分割的。正是这种及重的平衡产生威慑的作用。 

在两方面，它都是由核和常规组成部分产生的.威慑原则上并不包含有取得优势 

的企图，因此，不包含军备竟赛也不会由此产生破坏稳定的危 I 相反，保持威 

慑一般来说会导致努力消除或防止破坏稳定的影响；并且它也应和停止核军备竟赛 

以及逐步裁减这种武器的做法相一致的.鉴于核武库很不均衡，只有在两个大国 

大量裁减其军备之后，所有其他的核武器国家才能同意承诺裁减它们自己的军备。 

7 4.其他代表团指出，不管如何设想，均衡的观点相威慑观点都不能侏证地区的或 

全球的和平和安全。它们认为，鉴于大规模毀灭性的核武器不能与常规武器同等看 

待，因此，以诉诸核武器作为抵消常规军备中主观上认为的不均等的手段的做法是 

站不住脚的*它们还警告说*这种理论还可能为在世界其他地区引进核武器的做法 

提供辩护. 

75.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对任何破坏现有军事一战略平衡的企图的同时，丝亳不 

认为高庹军事对垒基础上那种平衡应继续保持下去.这些国家就裁军冋题的全部政 

策的目^是努力减少军事对垒的程度并促进有效国际管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它们 

认为.各国的真正安全以及整个国际安全应该通过限制军备竟赛而不是通过继续军 

备竟赛来加以保证。 

76. 有一个代表团提出，某些国家在反对威慑理论的同时实际上在奉行这种理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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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还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在具有最大的核武器储存的核武器国其他核武器国 

家在军备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而，前者应该率先大量裁减它们 

的核军备，从而创造有利的条件使其他核武器S家同它们一起按照合理的程;？和比 

例进一步裁减核军备， 

78. 2 1国集团在CD/180号文件中估价这些非正式会议时表示确信：已经再次充 

分表明.需要通过谈判和采取具体措施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紧急采取多边行 

动. 2 1国集团根据这一估价，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并加紧寻求一项能使它履 

行联合国大会委托给它的在裁军领域里的职权的共同方案。 

79.不过，对这些具体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査并没有进行多边谈判的大家可以 

接受的基础或者就进行这种谈判的先决条件达成任何协iZ» • 

80.在6月11日和19日之间，委员会在第二期会议期间再次审议了设立一个进 

一步处理这一项目的附属机构的冋题.CD/180中载有的2 1国集团关于特设工作 

小组的正式提案，于1981年7月1 4日提交委员会作决定，而目前没有达成表示 

赞成的协商一致。有一个核武器国家觯释说，"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项目 

包括范围广泛的冋题和措施，任何其中之一都构成极为复杂的谈判冋题。据它认为， 

建议包括进拟议的工作小组职权中的冋题，早已在其他工作小组中进行审议。但它 

仍准备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合作，找出各种替代办法来处理这个项目.包括举行非正 

式会议釆代替单独另设的工作小IL 

8 1. J?一个核武器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囯家一起，支持设±X作小组的提案并赞 

成立即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有些代表团表示了这个意见：有 

关核武器限制和裁减的种种问题，主要都是^边和地区性质的问题'是直接有关! 1 

家权:哏内的问题，而这些国家应当首先着手进行谈判，这并不影响委员会的作用和 

职责。 

82.有些代表团强调，非正式会议中进行的讨论是有益的。它们认为，在目前阶段， 

就包括5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所有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都来对这些冋题进行实质性 

的审议而说.这样一种方法仍然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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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根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委员会于7月23日审议了载于CV193中的 

它们的提案，并一致同意主席就进一步处理这一项目进行协商.主席所进行的协商 

揭示，未能同意设立工作小组的成员们都愿意考虑设立一个联系小组釆处理2 1国 

集团提出的载于第CD/ISO号文件中的冋凰鉴于现有的时间有限，主席建议，进 

一步的协商可以推迟到下届会议开始再进行，委员会同意了'有些曾提议设立一小 

特设工作小组的代表团，保留在下届会议上再提出它们提案的权利'其他有些代表 

团认为，那些未能同意设立工作小组的代表团应该提出它们认为可以推进委员会对 

这一项目的工作釆说是必要的提案，在这方面，很多代表团持有这样的观点：不应 

该失去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交换观点而产生的势头，应该适当利用委i会的一切可能 

& _ ‧ 

84. 所有成员强调指出，侵略、扩张、外国占领以及其他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 

动对裁军一其中包括核裁军——谈判有着有害的影响.在促进裁军目标这一方面， 

大家强调有必要严格遵守《联合囯宪章》中的原则，以及通过谈判觯决现有的国际 

争端和停止外国干涉和占领的原则. 

85. 裁军谈判委员会一致同意在其下届会议上重新深入地审议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 

和核裁军的项目，同时莩考虑到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提出的种种提案和意见. 

86. 滅表团在 I 9 8 I年会议期间几次提到了核中預器冋邋有些條团谴责美 

国政府于8月份作出的开始生产核中子武器的决定，并认为这是对要求核裁军这一 

世界舆论的挑 i : t它们认为，这种新武器将会增加核战争的危险，加剧军备竟赛在 

质量上新飞跃的危险性，并会使裁军问题的觯决严重地复杂在这一方面，一些 

社会主义国家莩求委员会亳不迟延地就制定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 

子武器公约的问题开始谈判，并为此目的在委员会内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CD/ 

219).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在1978年（在CCD/559号文件中）提出了这一公 

约的草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它们主张以一项国际条约的形式禁止核中子武 

器. 

87. 有些代表团提出，就C D/21 9号文件中的建议交换意见的过程增强了它们的看 

法，即有必要设立一个牿设工作小组来谈判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如2 1 

国集团建议的（CD/ai6和CD/ISO ),应首先就停止和扭转核武器在质量上和 
数量上发展的措施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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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一个f戈表团在提到两个核大国增加军备的各种因素时认为，核中子武器是这两 

国核军备竟赛的一个产物。 

89. 一些代表团强调指出，加强的辐射武器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核武器，它属于核 

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总问氣囡此，没有理由去特别处理这个问题，或以条约的形 

式对此作出专门的规定.因此，为谈判这一问题而设立工惟小组的做法似乎是没有 

道理的. 

90. 一个代表团对目前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核军备竟赛的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升级表 

示关注，其中包括部署S S - 2 0机动导弹和生产加强的辐射武器，它指出，现在 

不是作利己的姿态和提出利己的建议的时候、而是显示出明智的政治家风度的时候. 

它建议，委员会应向美国和苏联发出紧急呼吁，就停止和扭转其核军备竟赛0^数量 

上和质量上的升级的问题早日开始谈判. 

9 1.在回答这个建议时，有人提请大家注意某个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国家的最 

高领导人的声明，即它将在开始谈判这个问题的实质的当天停止在其领土的欧洲部 

分部署中程导弹，条件是另一方也同样这样做的话.而且。这个国家还提到了它在 

遏止军备竟赛^裁军领域中提出的许多具体的建议，其中包括它在委员会中提出的 

建仏 

9 2 .有些，团在对有关武器的作用的看法提出反对意见时回顾道，1 9 7 8年 

美国政府并没有开始制造和部署这种武器，它们还提出，最近的决定是与特别是欧 

洲战区的部队部署的发展态势有关的。根据他们的说法，这,适当地称为增加辐 

射/减少冲击波的武器的设计并不是为了使核战争更可设想，而是为了使侵略更不 

可设想.它的设计和用意是为了对大规模的装甲攻击保持威'它们断然拒绝这样 

的看法：即这种武器会使人们更容易越过界限而进入核战争。它们认为，由于这一 

理由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没有必要急迫地设立有人建议的特设工作小组来单独处理 

这种牿殊的核武器。 

9 3.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重申，采用这种武器将从根本上降低核国并增加武装冲 

突升级到全面核战争水平的可能性。 

94.在委员会的第148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第C1V2I9号文件中关 

于紧急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主席宣布，没有达成赞成这一建议的协商一 

致，因此该建议没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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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保 证 不 对 无 核 武 器 国 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b) 

(c) 

(<i) 

95.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在3月1 6日至2 0日和 7月 2 7日至3 1日 

期间，审议了议程中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的有效@ 

际安排"的项目。在 4月 1 3日至1 7日和" s i s日至7日期间，委员会进一步审 

议了这一项目. 

96. 委员会面前还有下列与这个项目有关的新的文件： 

(a) CD/153, 1981年2月1 8日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题为"工作文 

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CD/161 , 1981年3月4日巴基斯坦代表团提出，题为"工作文件: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CD/176, 1981年4月1 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11联盟提出，题 

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 

日涅夫答希腊《新闻报》冋，，。 

CD/177, 1981年4`月1 0日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囯际安排问题的工 

作文件"。 

CV207, 1 9 8 1年8月6日中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安全保证 

问题的工作文件"。 

9 7 . 在1 9 8 1年2月1 2日第 I 05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在1981 

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1980年3月1 7日为1980年会议成立的保证不对无核武 

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它能在原有职 

权的基础上继续工作。委员决定，牿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 1 98 1年会议结 

束前的在任何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第C D/1
 5

1号力牛） 

98. 在1 9 8 1年2月1 7日第1 0 7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还决定任命意大 

利代表为特设工作小组主席。 

99. 在1 9 8 1年4月2 4日第1 2 7次会议上，特设工怅小组主席发言，报 

告了特i殳工作小组在本!第一期会议期间的活动情况。 

Î 0 0 .特设工作小组从T Ô S T ^ 2月̶1̶7日至8月1 3日举行了 2 3次会议，主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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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在这期间进行了非正式协商。作为其审议的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 

一份报告（CD/215 )‧' 

1 0 1 .在 1 9 8 1年 8月 2 0日第148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该特设工作 

小组的报告，这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一、'导言 

在1 9 8 1年2月1 2日第105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了关 

于议程项目3的决定。该决定载于C1V151号文件，其中说： 

委员会进一步决定，在1981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去年3月1 7日 

为1980年会议设立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它们能在原有 

职权的基础上继续工作。 

根据了紘委员会将尽快地审查三个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以便酌情 

对其职权加以修改，以推进制订具体裁军措施的谈判进I 

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1981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 

委员会报告它们各自的工作进展。， 

"二、工作安徘和文件 

"在1 9 8 1年2月1 7日第107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委员会任命了意 

大利代表齐亚拉皮科公使为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联合国裁军中心的林国炯博 

士任特设工作小组的秘书。 

"特设工作小组在 1 9 8 1年 2月 1 7日至 4月 2 1日和 6月 1 6日至 8月 

1 3日之间共举行2 3次会议。 

" 1 9 8 1年4月2 4日，工作小组主席在第1 2 7次*会议上曾口头上向 

裁军谈判委员会做了关于1 981年第一期会议期间该工作小组工作情况的简要 

报告（C D _ / P V . 1 2 7)。 

"应瑞士、芬兰、奥地利和西班牙的请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2月 

2 4日第 1 0 9次*会议， 1 9 8 1年 3月 1 0日第1 1 3次全体会议和1981 

年 4月 1日第 1 2 2次全体会议上，决定邀请这些委员会的非成员国参加特设 

工作小组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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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工作小组在执行其职权中，考虑到了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联大 

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第5 9段，其中"........吁请各核武器国家采取步骤，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大会注意到核武器国家所作 

的各项宣言，并且促请他们继续努力，在适当时达成有效的安排，以保证不对 

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工作小组在其工作过程中还考虑到了 

《最后文件》其他有关段落。 

"特设工作小组还注意到载入第CD,l 40号文件的秘书长递送大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通过的决议的信件，并特别注意到第35/1 5 4号和第35/1 5 5号决议, 

以及也与此有关的笫35/4 6号决 i j ^第3 5 / 1 5 4号决议的第3和第4段如 

下： 

'3. i裁军谈判委员会 I 9 8 I年会议继续优先就加强无核武器国家 

的安<^正问题逬行谈判； 

* 4 .促请参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会 

谈的国家，为迅速拟订和締结一项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公约作出努力.， 

第35/155号决议的第4段如下。. 

* 4 .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积极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在其下届会议可 

就保 i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 

并予以締订，在此应计及各方对締结一项公约的广泛文持，并考 it任何其 

他旨在达成同一目标的提案*， 

载有"宣布1 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第35/46号决议附件的第 

1 2段中说： 

'12.⋯'一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竭尽全力就下列各项问题迫切进 

行谈判以便达成协议，并于可能时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之前，提出商定的案文： 

(a)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 

排，其中考虑到在这方面已提出的各项提案和建议。， 

除在议程项目3下提出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即CIVIS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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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CD/176. CfDXl??. CD/184^CDy207 )和特设工作小组以前有 

的已列入CIVSA/w:P. l /Rev .2号文件'外，在1981年会议期间提出了下 

列文件： 

(a) 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标题为"关于审议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实质内容的几个阶段"（C D / 

SA/CRP. 1和2; CD/SA/WP. 5 ) ； ^ 

(b) 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标题为"找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保证的各种特点"（CD/SA/t:RP. 5 )以及其修正本CIV 

S A / G R P . 5yRev 1); 

(c) 荷兰提出的工作文件，其中载有供安全理事会决议釆用的关于消极安 

全保证的"共同方茱"的建议 (CDySA/CRP. 6) (GD/SA/^P6);i^ 

(d) 巴基斯坦提出的工作文件，其中载有关于CD/SA"P. 5号文件的第 

二阶段可供选择方案D的提案（CD/SA/CRP. 7) (CD/^A/WP. ? )； ^ 

(e) 保加利亚提出的工作文件，内容是对"可供逸择方案D (第二阶段， 

CD/SVT?P 5号文件)"的审议 : t见和提出的建议（CD/SA/CRP. 

8和Corr, 1 ) ( C D / S A , P . 8 

"此外，秘书处还编了一个文件，标题为'在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关于保证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发言汇编，， 

载于CDy^SA/WP, ly^ev. 2。 

"三、实质谈判 

"工作小组在执行其受委托的任务中，特别铭记1980年会i义期间成立的上一届 

见本报告附件A. 

V CD/SA/CRP. 4/Rev 2 号 文 件 后 来 为 5 号 文 件 印 发 ； 见 本 报 

告附件B . 

2 / CD/SA/CRP. 6号文件后来作为CD/SA/WP. 6^文件印发， 

^ CD/SA/CRP. 7号文件后来作为CD/S A/WP. 7号文件印发 

1/ CD/SAXCRP 8和Corr. 1号文件后来作为CD/SA/^P. 8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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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第1 8段（CD / /125)中的建议。该建议说：'工作小组 

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 981年会议开始时，探讨方法与途径来克服工作小 

组谈判时所遭遇的困难，并继续进行谈判，以求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家使甩 

或威胁使用孩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达成协，它注葸到 t届特设工作小组为 

了在共同方案上达成协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 署张的谈判。它还 

回,顼了大家认识到要继续寻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可以包括在一项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国I示文书中的共同方案。 

"在工作中，特设工作小组决定基本上集中注意力于审査已作出的保证的实 

质，因为据理解：在实质上取得协议可帮助在形式上达成协议。因此，主席在 

考虑到各种意见和建议情况下提出了一项工作计划（ C D , S A ， . 5 )作为审 

议和谈判的总的指导方针。该计划主要包括本届会议两个工作阶段，即 (

1)第一 

阶段：找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烕胁使用孩武器的保证的各种特点；（S)第 

二阶段：审议为寻求'共同办法，或'方菜，可予探讨的可供逸择方案。 

"为了实现工作计划的第一阶段制定的目在审议过程中提出了各种意见和提 

案，包括一些表和提纲，为的是有系统地找出核武器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中所包 

含的那些组成部分和CD/SA/^P. 2号文件中所载无核武器国家的提案中所包 

含的那些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并为了促进工作小组的工作，主席提出了 

工作文件（Cr /SV^CRP 5
和R e v . 1 ),他在其中尝试综合各代表团观点 

和立场‧大家晋遍觉得，讨论的结果，加深了对各种立场a对它们间的相同与 

不同 i : ^的理解， 

"在执行工作计划第二阶段（CDySAAP. 5 )规定的任务中，工作小组以对比 

分析的方法彻,铉审査了'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的各种供逸择方案，以求集中力量 

于它们中最有希望的方 I 

"在深入第 1 0段中可供选择方案的过程中，各国代表团在工作小组中 

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被称之为安全保证）的有 

效国际安排的问题提出或重申了下述立场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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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人类构成最大威胁的核武器的任何使用将同样地影响到交战国 

和非交战面的安全，因此，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应彻底禁止使用核武 

1在à方面，有人认为，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同时应宣布在国际关 

系中放弃使用武力；另一种意见是，只有在核裁军的有效进程范围内， 

才能设想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作为向全面裁军进展的一个部分. 

一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而不附加 

任何条件或限制，以此作为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和实现核裁军的一个 

组成部分和最初的步骤； 

一向那些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

-向那些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提供安 

全保证.在这方面，有人认为，达成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 

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协定将是一个有利于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 

步骤； 

―向参加《不扩散条约》或承担任何其他类似的保证不取得核爆炸装置 

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义务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除非这样 

的一个国家与一个核武器囿家结盟或联合起来攻击或支持攻击已提供 

保证的核武器国家、其领土和军队或其盟国； 

一向那些承诺不生产或接受核武器（或其他的核:暴炸装置）或取得对核 

武器的控制权的无核武器a家提供安全保证，只要这个；！家不从事或 

不参加在一个核武器国家的支持下对另一个核武器国菜（的领土或军 

队）的攻击； 

一向那些不参加一些核武器国家的核安全安排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 

一通过与参加无核武器区的无核武器国家绪结公约的方式提供安全保 iE^ 

以便给予这些保证以一种互相约束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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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害进一步探讨其他可能会在将来拟订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的情况下，工作 

小组决定在目前审议阶段集中力量于载于工作计划第二阶段的可供选择方案D 

和可供选择方案E"，这些可供选择方案要求'一项包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谈 

判中可能提出的并且得到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的组成部分的安全保证的"共同方 

案，，，和'一项可以把核武器国家现有的单方面承担的义务中包含的组成部分 

调和起来的"共同方案"，.在这方面，荷兰代表团提出了一个载有拟写入安 

理会决议的消极安全保证"共同方案"草案的工作文件（CDy^SA/项？. 6 ) . 巴 

基斯坦代表团也在其工作文件（CD/SA/WP. 7)中，在不损害它自己的立场的 

情况下，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方案作为进一步审议一项"共同方案"的基础， 

以及有关禁止使用核武器和核裁军的外加的组成部分.对这两个工作文件，保 

加利亚提出了 一 个 工 作 文 件 8 ) . 对 上 两 个 文 件 中 提 出 的 方 案 进 

行了评论，并对应按什么适当方针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对，提案的讨 

论集中在它们的主要组成部分，讨论还深入审议了保证的适用性以及可能出现 

的'中止备款，的可取性及其性质问题。 

"在讨沦中明显地看出了关于发展一项'共同方案，问题的不同态度* 一种意见 

认为，核武器国家应无条件地、亳不保留地或无限制地向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提 

供保证。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规定各种标准表明可包括进保证范a的无孩武器 

国家。对这些意见和标准的分歧继续存在。 

"关f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中止安全保证，以及是否应该做出此种中止的规定，有 

分坡慝见。 

"在，可能的'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的过程中，还提到了适当形式的问 

题。大家普遍认为，大家原则上对纟V结一项国际公约的想法没有反对貢见。但 

是也指出了所涉及的困此外，还审议了作临时安徘的 : f见，特别注意到要 

求作出一项安理会决议的各种提案，在这一点Ji;t见是分歧的。同时，人们还 

指出，任何临时安徘的价值和是否可行将取;9^于它的实质。一些代表团认为， 

任何这种临时措施决不应替代一项1际公约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u际安徘。 

见本损告附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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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建议 

"工作小组重申，无核武器国家应该f效地得到孩武器囿家不使用或《胁使用孩 

武器的保证，大家继续认为，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或脉 

使用孩武器的有效 I S 际安排达成协议，特剁是考虑到核裁军和全面彻 

底裁军的目标。关于有效安排旳实质的谈判揭示，具体的困难在于一些核 

武器和非孩武器！！家具有不同的想法，也在于在制订一项能为大家所接受的、 

可列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H际文件的一项'共同方茱'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的复杂性质。工作小组认识到，需要对^，国家的安全利益fl乂足够的考虑。工作 

小组把旨在寻找一项'共同办法，或'共同方茱，的^力，视为朝向安全保证 

冋题达成协议的积极的一步。 

"在这种背景下，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议，应该进一步探讨各种可供逸 

择的办法，特别应包括1981年会议期间审议的那些办法，以便克服所遇到的 

困难。在这方面，应做进一步的努力来寻求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 

特别是寻求"^能够包括在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的'共同方案'。 

因此，在1932年会议开始时就应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如上面第7段提 

到的联合国大会决议35/46所建议的那样，就保证不对无孩武器11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孩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迫切进行谈判，以便达成协议，并于可能时 

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之前，提出商定的.1文，。 

附 件 A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文件一览表 

一、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 

(1) C D y l 

(2) C D y l O 

一载有大会第3 3 y 7 2 A和B号决议。（1 9 7 9年 I月 

2 4曰：） 

一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缔结一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 

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 

( 1 9 7 9年3月2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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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D / 2 3 

(4) CD/25 

(5) CDX27 

(6) 

( 附录 H ) 

(7) CDy55 

(8) C D / 7 5 

(9) c n y r ? 

aO) 

一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提出，题为'关于加强保证无核国家安全的国际 

公约草案，。（1979年6月2 1日） 

一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1979 

年 6 月 2 6日） 

一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题为'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 

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进行核攻击以确保其安 

全的问题向联合国大M出一项建议的提^，。 

( 1 9 7 9年7月2日） 

-载有'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 

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1979年8月14日） 

一载有大会第34/84， 34/85和34^^6号决议。 

( 1 9 8 0年 2月 5日） 

一芬兰提出，题为' 1 9 8 0年 3月 1 2日芬兰常珐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为提出一份载有芬兰政 

府的意见的工作文件而写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 

的信，。 （1980年3月1 4日） 

一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达成协议而继续进行谈 

判的决定。（ 1980年3月1 7日）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 f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过渡措施加以通过的可 

能决议蕈案，。（1 9 8 0年7月1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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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CDX12 5̂  

02) CD/140 

03 C D ^ 5 1 

(16) CDX176 

a?) C D y i 77 

aa CD/184 

关于'特设工作小组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 

际安徘达成协议，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1980年8月7日） 

载有大会第35/^ 54和35ya 5 5 号决 I (1981 

年 2月 3日） 

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按其1980年会议期间 

原有职权重新设立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特设工作小组的 

决定（1981年2月1 3日） 

保加利亚提出，题为 f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1981 

年 2 月 1 8日）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1981 

年 3月 4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题为'1981 

年4月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给裁 

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送苏共中央总书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答希腊 

《新闻报》问，。（1981年4月10日） 

联合王国提出，题为'联合王国关于保证不对无 

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囱际安 

排问题的工作文件，。（1981年4月10曰）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1981年6月1 2日巴基 

斯坦常-對"^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转递 

1981年6月1日至6日在巴格达举行的第I 2 

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载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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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Z12— ？号决议：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 1 9 8 1年6月1 5日）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 

小组工 作文件 

(1) C D / S A y W P . 1 

a n d R e v . l 

(2) C D / S A y w p . 2 一 

(3) C 3 5 / S A y W P . 3 ― 

(4) C D / S A / W P . 4 -

(5) C D y ^ A y W P . 5 一 

(6) C D / S A y W P . 6 

( C D / S A y C R P . 6 ) 

关于保证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文 

件一览表。（1980年4月2 5曰和1981 

年 2 月 2 0日） 

主席提出，题为 f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A .安排的范围和性质，。（ 1980年6月 

25曰） 

巴基斯坦提出，题为：'供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作为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的过渡措 

施加以通过的可能决议簟案，。（1980年 

7月1 5日） 

保加利亚提出，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排的形式，。 

(1980年7月1 7日） 

主席提出，题为'关于审议保证不对无核武 

器囯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 

徘的实质内容的几个阶段，。（1981年3 

月2 6曰） 

荷兰提出，载有一项建议的写入安全理事会 

决议的有关消极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 

( 1 9 8 1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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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DySAyi7P.7 ― 

( C D / S A / C R P . 7 ) 

(8) C D / S A y W P . 8 -

( C D / S A y e RI>,S 

a n d C 0 r r . 1 ) 

巴基斯坦提出，载有关于C D / S A , P . 5号 

文件第二阶段中可供选择方案D的提案。 

( 1 9 8 1年7月1 3日） 

保加利亚提出，载有关于 f可供选择方案D 

(第二阶段 C D / S A , ? . 5 号文件），的审 

议意见和提出的建 i l» (1981年7月2 1日） 

三、供裁军谈判委员会于1979年7月5日设立的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 

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特设工作小组成员 

使用的材料汇编 

(1) .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全体会议和特设委 

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2) 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会议和第一委员会会 i》上的发言： 

( a ) 错 会 议 

(à)第一委员会（一般） 

( C )第一委员会（苏联的公约萆案）； 

(3) 五个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声B力； 

(4) 安全理事会第255号决议（1968); 

(5) 大会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决议； 

(6) 1968年无核武器国家会议通过的关于安全保证的决议； 

(7) 197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安全保《鄱分； 

(8)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安全 

保证的第5 6至5 9段； 

(9) 汇编的增编和补编。 

H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厕或烕藤使用 

核武器以加强其安全感的提案，（AyC. 1X33^ . 1978 

年1 1月1 7日）； 



a大会第2936(xx:v ir )号决议：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 

远禁止 使用核武器； 

曰'载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关于在条约范围内建立安全保证制 

度的附加议定书蕈案的工作文件，( ï î P T / C 0 D E / 2 a 1975 

年 5 月 1 5日） 

m联合王国、中国、法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就《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发表的声明。 

四、 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期间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发言汇编 

五、 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发言汇编 

/、 、关于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会议进程的非正式简报 

(1) 1979年特设工作小组七次会议的非正式简报。 

"附件B 

"主席的工作文件 

"关于审 议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的实质内容的几个阶段 

大家注意到，上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损告指出，在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就安排的实质内容达成协议会有助于就安排 

的形式达成协议。 

考虑到这一点，工作小组目前集中力量在安徘的实质内容问题方面进行工 

作，以期尽可能地产生出一项共同办法，看来是适当的和可取的。鉴于各国 

代表团就198 1年会议期间工作小组工作的范围和实质内容提出了各种看法和 

建议，分几个阶段审议这个问题可以成为在工作小组中审议和谈判保证不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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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徘的总的指导路a» 

"第一阶段：找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的各种 

特点0 

A . 核武器国家单方面的声明中提出的保证所反映的特点。（这些声明见 

第C D / S A / W P . 2号文件，即第C ] V 1 2 5 *号文件的附件B ) 

B . 无核武器国家的建议中反映出来的特点。（这些建议见第CDy^SA/ 

W ? . 2 号 文 件 ， 即 第 号 文 件 的 附 件 B ) 

"第二阶段：审议在寻找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时可加探讨的可能选 

A . 实现核裁军之前，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 

B . 核武器国家向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提出无条件的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a 

C . 核武器国家向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提出无条件的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同时附有每个核武器国家的觯释性声明。 

D . —项包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中可能提出的并且得到有关各方一致 

同意的组成部分的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 

E . —项可以把核武器国家现有的单方面声明中包含的条件.和限度调和起 

来的共同方案。 

I` .核武器国家发表实质内容相同的单方面的庄严声明，不对在自己的领 

土上不拥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用核武器。 

G. 对给核武器国家现有的单方面声明以更为正式和合法的地位进行可能 

的审议。 

H. 以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区的参加国之间订立公约的办法来确定义务。 

"在工作小组内这两个阶段的讨论未取得进展前，可以在较后一险段考虑审 

查和谈判一项共同方案的具体内容以及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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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化学武器 

102.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在 3月 2 3日至 4月 3日和 7月 1 3日至1 7 

日期间，审议了议程上题为"化学武器"的项目，在4月1 3日至1 7日和 8月 3 

日至7日期间，委员会进一步审议了这一项目. 

103. 除了早些时候的文件外，委员会面前有下列与该项目有关的文件： 

(a) CD/142 ， 1981年2月1 0日瑞典代表团提出，题为"工作文件： 

禁止保有或取得能够使用化学武器的化学战争能力"* 

(b) c:d/164， 1981年3月1 9日芬兰提出，题为："建立化学武器监 

督能力——芬兰研究项目的目前阶段和目标". 

(C) C D / ' l e ? . 1 9 8 1年3月2 6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一项基于 

活动分析的化学武器管制条约在核査和监督方面的要求". 

(d) C D力 6 8 , 1981年3月2 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工作文件—— 

禁] t化学武器：关于化学战剂的定义问题". 

(e) CD/169 . 1981年3月2 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工作文件一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生产手段的拆除"a 

CD/173 ， 1981年4月3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化学战剂的 

处理" . 

CD/178 . 1981年4月1 6日芬兰提交其政府发出的关于参加化学 

武器核査专题讨论会的邀请. 

C D / 1 2 4 / R e v 1。 1981年4月2 4日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提出，题 

为"对C D / 1 2 4关于化学剂和化学战剂定义的修正". 

9 5, 1 9 8 1年7月 I 4日，南萧拉夫代表团提出，题为:"工 

作文件：失能剂"， 

Civa9 6, I 9 8 I年 7月 I 6日芬兰提出，题为"化学战剂的痕量分 

析，，。 

(f) 

(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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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W CD/19 7, 1981年7月1 7日罗马尼亚代表团提出，题为："工 

作文件一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组成部分的建议：U和标准"。 

9 9 . 1981年7月2 4日捷 tJf洛伐克代表团提出，题为： 

"工作文件 s毒素的定义和特性". 

crt/2 0 3 , 1981年7月3 0日荷兰1 ̂ 团 提 出 ， 聽 " 在 全 面 有 

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公约范围内的 

协商和合作，核査措施和申诉程序"。 

(n) CD/212. 1981年8月1 3日中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禁止化 

学武器的一些意见"。 

104. 在 I 9 8 I年 2月 I 2日第 I 0 5次全M议上，委员会决定，在1981 

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1980年3月1 7日为1980#^议设立的化学武器特设工 

作小组，以便它能在原有职权的基础上继续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决定，特设工作小 

组无论如何应在应在1981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告它的工作 

进 展 （ 第 号 文 件 ） . 

105. 在1981年2月17日第107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还决定提名瑞典代 

表担任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 

106 .在 1 9 8 1年 4月 2 4日第127^全体会议上，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提出他 

的关于特设工作小组工作进展的报告（% C D / 1 7 9号文件和A d d . 1 ), 

107 .在 1 9 8 1年 7月 I 4日第IS"T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应特设工作小组主 

席的要求，决定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指 

派代表参加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某些会议，以便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在确定化学 

品的毒性和潜在有毒化学品的国际登记方面提供技术情报* 

1 0 8 .在 1 9 8 1年 7月 2 8日第141次全体会议上，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作了一 

次发言（ 1 4 1 )，内容是他应大家要求就修改特设工作小组职权问题进行 

谈判的结果.有一些代表团就此发言作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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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特设工作小组从1 9 8 1年2月1 8日至 8月 1 7日举行了 2 3次会议，主 

席在这期间也进行了非正式协两.做为其审议的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交 

了一份报告（CDy220 ) . 

U 0 . 在 1 9 8 1 年 8 月 2 0 日第 1 4 8 次*会 i J L h , 委员会通过了特设工作小 

组的报告，这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插入CD/220 〕 

"一、导言 

" 1 9 8 1年2月1 2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笫 1 0 5次全议上通过了下 ? ' J决 

定： 

'委员会进"^决定，在1 9 8 1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去年3月1 7日 

为1980年会议设立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fi家使用或咸胁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1际安徘、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它们能在厣有 

职权的基础上继续工作。 

根据谅觯，委员会将尽快地审查三个待设工作小组的^权，以便酌情 

对其职权加以修改，以推逬制订具体裁军措施的谈判进程。 

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1981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 

委员会报告它们各自的工作进屣。（CD力51号 t件），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在其 1 9 8 :年 2月 1 7日第107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任命瑞典C '利 

德戈尔德大使为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联舍国裁军中心日内瓦股股长瓦尔德 

海姆一纳蒂拉尔女士任特设工作小组的秘书。 

"特设工作小组在1981年2月1 8日至4月2 2日举行了 1 2 次 会 并 

在1 9 8 1年6月1 7日至8月1 7日举行了 1 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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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奥地利、丹麦、芬兰、挪威、西班牙和瑜士的申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 

1981年2月1 0曰第 1 0 4次全*议祁 1 9 8 1年 4月 7曰第 1 2 2次全体会 

议上分别做出决定，邀请上述非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参加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根据1 9 8 1年7月1 4日委员会第137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邀请世 

界卫生组织和联舍国环境规划署欧洲区域办筝处指派代表参加特设工作小组的 

某些会1^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提供技术情m» 应邀之下，国际劳工组织/^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囯际化学品安全计划委员会的默西 

埃博士和帕里泽克博士以及联舍国环境规划署的囯际潜在有毒化学品登记处m 

胡伊斯曼博士和吉尔伯特博士参加了主席召开的协茼会议或有关毒性确定的工 

作小组的会议a 

"特设工作小组在执行其职权时，注:1到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囯 

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 5段其中一邵分说： f彻底有效禁止发展、生 

产祁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一切化学武器是最迫切的裁军措施之一。因此， 

締结一项达成此一目的的公约一为此已谈判多年一是多边谈判最为迫切的 

‧之一。，工作小组还考虑到A/RESZ35ya44B号决议，该决议执行邵分. 

第3段 f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1981年会议一开始就考虑到现有全邵提案 

^今后的倡议，高度优先地就拟订如此一项多边公约继续逬行谈判。， 

"«1981年会议期间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化学武器3^正式文件有: 

― C D / 1 4 2 ,瑞典提出，题为'禁止保有或取得能够使用化学武器的化 

学战争能力（4个附件）， 

一 C]V16 4，芬兰提出，题为'建立化学武器监督能力一芬兰研究项 

目的目前阶段和目#' 

― C D / 1 6 7 ,加拿大提出，题为'一项基于活动分柝的化学军备营制条 

约在核查和监督方面的要求' 

― c r ) / i 6 8，中国提出，题为'禁止化学武桊：关于化学战剂的定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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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 D / 1 6 9 ,中国提出，题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生产手的拆"余' 

一 cr)/i73，加拿大提出，题为'化学战剂的处理'' 

一 C D / / l 2 4 / ^ e v 1，印度尼西亚提出，题为>C!]V124关于化学剂和 

化学战剂定义的修正' 

― c 1/179 Add. 1 ，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向裁军谈判委 

员会提出的小组工作的进度报告，-

― C D / 1 8 3 ,加拿大提出，题为'关于军备管制核查的概念性工作文件， 

一 CDX195 ,南斯拉夫提出，题为'失能剂， 

一 C D / 1 9 6 .芬兰提出，题为'化学战剂的痕量7 }析， ' 

― C D / 1 9 7 , 罗马尼亚提出，题为'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组成部^的建议' 

― C D / 1 9 9，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题为'毒素的定义和特性， 

― C D / 2 0 3 ,荷兰提出，题为'协商和合作，核查措施和申诉程序，。 

"1981年会议期间，在迸行工作时，向工作小组分犮了下列工作文件： 

― G D X C W / W P . 7和R e v . 1 ，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 

1部分' 

― C D / C W / W P . 8 和 C o r r . 1 ，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一 

第2部分， 

- C D / C W / ^ P . 9，加拿大提出，题为'核查和化学武器， 

― C D / C W / ^ P . 1 0和C o r r . 1 ,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 

第 3部分， 

― C D / G W ^ P . 1 1 ,萦古、波兰和苏联提出.题为'化学武器：禁止 

化学武器公约中应包括的活动的类型，' 

― C Ï Ï / C W / W P . 1 2 ,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第4部分， 

― C D / C W , P . 1 3 ,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第5部分， 

― C D / G W / W P . 14 .题为'主席建议的小组工作的纲要——第6部/^， 

― C D / C W / W P . 1 5 ,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提出，题为'化学武器：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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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 D / C W / ! 7 P . 16，法国提出，题为'材料和设施的公布和销毁， 

― C D y c W / W P , 17 .法国提出，题为'化学武器——定义、标准' 

― C D / C W / ^ P . 18 .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主席所建议的经充实后的纲要之初步意见' 

― 1 9 , 题 为 ' 化 学 武 器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建 议 的 化 学 武 器 公 

约组成部分' ' 

― C D / C W / W P . 20，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建议的化学武器公 

约组成部务' 

― C D / C W / W P . 21 .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建议的化学武.器公 

约组成部分' ' 

― C D / C W / V 7 P . 2 2 和 C o r r . 1和R e v . 1 ,题为'主席向化学武器工 

作小组做的关于就毒性确定冋题进行协商的情况的报告' 

一 CD/cw/^P. 2 3 ,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器核査：专家协商 

委 S 会' 

一 C D / C W / W P . 24 .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器公约：给予各缔 

约国援助' 

― C D X C W / 5 7 P . 2 5 .澳大利亚提出，题为'化学武器核查：甲基 i f的 

" 指 紋 印 " ， 

"1981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期间还提出了下列会议室文件： 

― C D / C W / C R P . 5和R e v . 1和2。题为'主席对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 

年工作期间在化学武器方面要讨论的特别技术冋题的建议， 

― C D / C W / C R P . 6 ,题为'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要讨论的主要的定义和 

标准的题目清单， 

CD/-CWyCRP. 7 , 

件的修正）， 

C D / C W / C R P . 8 ， 

比利时提出，.题为'拟议的定义（对CI)/94号文 

法国提出，题为'定义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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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X C W / C R P . 9 ,题为' 1 9 8 1年 3月 3 0曰会议上就C D / 1 1 2双 

边报告和主席关于小组工作的纲要向苏联和美国两国代表团提出的冋 

题单' 

― C D X C W / C R P . 10和Add. 1和 2及C o r r . 1和Re v. 1 , 题为 '囱 

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进度报告草案， 

一 C D / C W / C R P . 1 I ,题为'主席的说明， 

一 C D / C W / C R P . 1 2 ,题为'就确定毒性进行协两的建议， 

― C D / C W / C R P . 1 3和C o r r . 1 ,题为'到 1 9 8 1年 6月 2 6日，星 

期五.收到的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组成部分一，一（之二）和附件一 

的建议经充实后的案文'。 ' 

一 C D / C W / C R P 1 4 .澳大利亚提出，题为'代表团就C D / C W / W ? . 1 9 

和CD/CW/WI>. 20号文件提出的修正案，供修改用， 

一 C D / C W / C R P . 1 5 .题为'主席对化学武器公约组成部分的修正建议' 

― C D / C W / C R P 16和Add. 1题为'对主席在C D / C W / W P , 1 9至20 

号文件中建议的组成部分和附件草案所提的修正案的汇编，' 

―0)/0界/0!11?.17/1?67.1,入(1(1.1和2以及367.2和3以及0 01̀1̂ , 1题为.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草案， 

一 CD/CWy-CRP. 18，题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关于与一项化学武 

器公约的范围有关的、为分类所需的毒性确定方法进一步要做的工作 

的决定所提的建议，供该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作出建议。， 

"三、1981年会议期间实质性的审议 

"工作小组在执行其任务中，又一次对关于一项全面有效的禁止发展、生产 

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ii:胂武器的多边公约3^谈判中有待处理的冋题进行了 

实质性的和更为详尽的审工作小组在委员会 1 9 8 1年第一期会议期间根据 

载于CD/CW_/WP. 7, 8， 1 0， 1 2， 1 SfPl 4号文件中主席建议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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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其工作，小组主席在 1 9 8 1年 4月 2 4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笫1 27次全 

体 会 议 上 提 出 了 如 号 文 件 所 载 的 小 组 在 1 981年第一期会议期间的 

工作裉告。在第二期会议期间，工作小组审议了主席建议的并载入 

WP. 1 9 , 2 0和2 I号文件中的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组成部分草案。 

"根据各囯代;^团的发t以及提出的口头和书面 ;1见，主席为了拟定未来的 

化学武器公约的初步基本结构以利进一步工作，编写了这样一项公约组成分 

草案的修正案文。伹;^该案文并没有反映在某些问题上所表示出来的所有 

意见并且包括代表团有分歧意见的组成部分。有些代录团认为茌目前阶段就 

对某些组成部分，特别是有关核査冋题，逬行讨论是不可取的，这是由于相信 

现在这样做为时过早，而应直等到在禁止范围上达成全面协议，然而其他代 

表团也对这些组成鄧分发录了 m见，相信在工作时的现阶段可以对这些组成 

分加以审^并有利于今后的谈判。主席捷出 5 ^组成鄧分的修正案文以及注 

释中表明的不同意见列于下:t» 但 ; t»这鉴注释并没有记载反对这些不同 ;1 

见的代表团5^所有立场。各国代表团保留它们在适当时侯逬一步审议这些或 

其他提案的权利。 

"主席建议的组成部分和有关 ; t见的摘要 

第 一 条 

" 总 规 定 

"本公约每个締约国承担义务，如以下各M成邵分中所规定KI，决不在任何 

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发展、生产、或用其他方法取得、储存、保有或转让化学武 

器，并销毁或用其他方法处理稱有的化学武器的储存邪此种武器的生产手段。 

"评论 

―"有些代表团认为这一条是多余的，理由是它将使公约规定的主要禁止的结 

构复杂化，从而降低它的鲜明'1^他们断言，在这一条中只提到某几项禁 

止而未提到其余会引起公约的范围上的摸糊.另一些同意这一条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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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它是必要的，因为它以明确的语言讲了公约的两 :i主要目的，即一套 

禁止规定和一项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此种武器的手段的义务‧此 

外，这一条将确保未来公约的各締约国承寧:^务带有约束性质• 

―"有些代表团认为一项公约，为了在性质上做iji—面，应旨在禁止化学武器的 

"切方面，因此也应把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列入公约范围之内.他们认为 

这将加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中包括的禁止，因为可对其加上核查措施 

并可扩大其范围以包括某些他们认为议定书中没有包括的敌对情况，他们 

认为议定书的禁止范围只包括在战争中使用化学品。一些其他代表团认为， 

鉴于全面禁止使用已包括在1925年议定书中，因此不应再予重申，因为 

这样将导致削弱议定书.有些代表团认为，未来公约的核查机构也将根据 

议定书缔约国承抠的义务情况而把它们分成两类，即那些加入本公约的缔 

约国，并因此根据公约承担了核査义务，另外一种是没有成为本公约的绪 

约国因而也没有此种义务.有些代表团还认为，重申禁止使用将对已公认 

的议定书的价值引起怀氣然而大家都同意这个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应减 

损1925年议定书的效氪 

-"有些代表团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应特别把禁止皆在使在战斗中能利用化 

学品的毒性作化学武器的计划，组织和训练包括在公约范围之内，以彻^ 

消灭化学战争能力.其他一些代表团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这样的禁止将难 

于执行或核査•此外，有人断言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保有一切化学战 

争手段，包括有关的各种化学品、弹药、装置和装备以及化学武器生产手 

段，可导致消灭实际的化学战争潜力. 

—"有些代表团认为，公约的范围应包括禁止为敌对用途发展（生产、等等J 

化学品，包括不仅对人而且;?t动物和植物使用这种化学品的毒' iÉ«有些代 

表团指出，它们希望公约的范围能扩大到包括凡能对环境的所有组成部分 

产生毒性效应的一切化学品.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禁止应指敌对用途，只 

应包括对人便用化学品的毒性，因为某些这种化学品民用广泛'核查十分困难《 

一"有些代表团建议，生物武器公约的范围和化学武器公约的范围的联系，凡 

适宜处均应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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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条 

"化学武器的一般定义 

1, 部分第一条所指化学武^括： 

(a) 其类型和数量符合于为敌;?M军事用途利用其毒性作为武器的剧毒性 

致死化学品、其《死化学品和其他有害化学品、以及此种化学品的 

前体‧ 

(b) 为利用其中所含化学品的毒性造成死亡或其他伤窨而专门设计的弹药 

和装置，以及为直接使用此种弹药或装置而专门设计的设备. 

2. "关于剧毒性致死化学品、其他致死化学品、其他有窨化学品和前体 

的定义见附件一。 

"评论 

一"有些代表团建议，为了更明确起见，组成部分第一条和第二条应结合起来， 

并按C D / C W / W P . 1 9中组成部分第一条那样写法 •这样，禁止将包括发 

展、生产、取得、储存和保有：（a)剧毒性致死化学品，其他致死化学品和 

其他有害化学品及此类化学品的前体，只有旨在用于非敌对性用途或不涉 

及使用化学武器的军事用途、«型和数量适于这些用途者除外.03)旨在通过 

由于其使用而释放出来的化学品之毒性以造成死亡或其他伤害的任何专门 

设计的弹药或装置.（C)任何专门设计的直接用于与这类弹药或装置之使用 

直接有关之用途的装备.另一些代表团主张保一f组成部分笫一条的写法. 

它们觉得这样写很清楚地反映了公约的主要目的'即一方面有一套禁止规 

定，另一方面又有一项销毁现有储存和生产手段的明确义务‧然后^成部 

分第二条则可包括化学武器定义‧既是为了禁止的目的，也是为了销毀的 

目的， 

一 ".‧H^"\i^团建议，很«辑理由—条中的第1款下各项的次序应颠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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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lÈf^团建议,(a)项'前体，后加'制成的化学战剂，‧几字. 

'有些代表团还希望把'化学战剂，，'敌对性用途'，'非敌对性用途'， 

' 被准许的用途，， '化学弹药 '和 '化产手段 '的 ^写入公约‧ 

'有的代表团认为，所有的定义都应写在公约正文中，而不要放在附件中. 

但技术性细节，如与毒性确定方法有关的细节应仍写在附件中. 

'有些代表团建议，化学武器应被理觯为包括某些化学物质，它们虽然性质 

上无毒，伹也可当化学武器使用，如精神性化学品和除草剂。其他代表团 

认为这个提案中有很多实际的困难。 

'有些代表团认为，在本组成部分条文中，一般用途标准写得不够明确，他 

们认为化学武器的定义应当如此阐述，以便说明这些武器包括一切种类的 

化学战剤，只要它们的毒性可用于敌对用途，对人类、动物和植物造成死 

亡、损害或杀伤。" 

附 件 一 

" 定 义 和 标 准 

1. "为了本公约的目的，就本附件所载的定义、标准和方法达成协议。 

2. "'剧毒性致死化学品，是指任何有毒化学品，不论如何生产的，在 

以本附件第6款所规定的方法测量时，其半数致死剂量小于或等于。. 5

 mg/kg 

(皮下Si l t ) 或 2 0 0 0 mg-min/m3 ( 吸 入 ) 。 

3 . "任何'其他致死化学品，是壬何有毒化学品，不论如何生产的， 

在以本附件第6款所规定的方法测量时，其半数致死剂量大于0 .5 mg/kg ( 皮 

下 注 ) 或 2 0 0 0 mg-min/m3 (吸入），同时又小于或等于10 mg/kg(皮下注射) 

或 2 0 0 0 0 mg-min/m3 C 吸入)。 

4. "任何'其他有害化学品，是壬何有毒化学品，不论如何生产的， 

在以本附件笫 6款所规定方法测量时，其半数致死剂量大于 l O m g / k g (皮 

下: î iâ i^)或20000 mg-niin/m3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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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体，'是化学品的綮合，它们本身不一定是剧毒性致死化学品、 

有毒致死化学品或其他有窨化学品，伹在彼此产生化学反应时，形成各种化学 

品，其中也有本附件第2至第4款所提的那些化学品， 

6. "确定毒性鉴定化学品的方法。 

〔有待制订〕 

" f i仑 

一"大家普遍认为a关于"前体，，的定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有些代表团反对第 2 — 4款中"不论如何生产的"一语，理由是它 f导致 

与生物武器公约有关的混乱， 

第 三 条 

"禁止转让 

"本公约每个締约IS应承担义务： 

(a) 不直接或间接地将任何化学武器转让给任何人； 

(b) 不直接或间接地将为被准许的用途而生产的或用其他方法取得的、其 

类型和数量适合于化学武器用途的任何剧毒性致死化学品转让绘S 

人，转让给另一个締约国除外； 

(C)不直接或间接地帮助、鼓励或 i秀荧任何人从事締约国本身根据公约有 

义务不应从事的活动。 

" 冊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禁止转让剧毒性致死化学品的禁止mfflf i扩大到其龍致 

死化学品，然而，一个代表团认为，上述b î款所载的禁止!^錄约國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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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剧毒性致死化学品已归入(c)款，因此没有必要再对剧毒性致死化学品作 

任何特珠规定，特别因为这样可能意綠 ( C )款规定的运用可能不纟^格. 

一 一个代表团认为，第三组成部分所指的向另一个締约国转让剧毒性致死化 

学品，应该只适用于旨在将这些化学品用于防护用途时.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各締约国应被准许为了销毁这些武器的目的，将它们现 

有的化学武器储存转让给另一个缔约囯.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因为化学武器的定义不明确，这条禁止的措词不够清 I 

第 四 条 

" 公 布 

1 . "本公约每个締约囯承担义务在公约生效后或在締约国加入本约 

后3 0天之内公布： 

(a) 其拥有或不拥有化学武器； 

(b) 其化学武器的储存和此种武器的生产手段； 

(C)其销毁此种武器的计划，或在适当情况下，根据组成部分第五条，将 

所公布的化学武器储存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的计划； 

(d)其销毁或拆除，或在适当情况下，根据组成部分第五条，改装所公布 

的化学武器生产手段的计划。 

2 .应公布为非敌对性军事用途而取得的剧毒性致死化学品。也 i î i该公 

布为此目的生产剧毒性致死化学品的设施的地点。关于内容和形式事宜在附 

件二中阐明。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这个组成部分没有保证公布的不同办法,而每—个公布都 

有其自己专门的内容。这个组成部分茌需要公布的活动范围和各种公布的 

时限方面必须重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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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代表团认为'i拥有化学武器的储存和此种武器的生产手段的所有締约 

国，应同时做出有关的公布. 

有些代表团认为，所有公布应在公约生效时立即做出，或在締约国加入公 

约时做出. 

有些代表团认为，有关化学武器储存的地点不能在本组成部分规定的时限 

内提供. 

有些代表团建议.化学武器弹药充填设施和旨在使用化学战剂的专门武 

器系统应在公约生效时予以公布. 

有些代表团建议，締约各囿应至迗在本^^^C^年内公布:旨在使在战斗中 

能利用化学品的毒性作化学武器的计划，组织和训练所需要的活动已全部 

停止，所需要的材料和设施已销毁或改泉 

有些代表团认为，因为化学武器的定义不明确，这个组成部的措词不够 

清楚， 

附 件 二 

"公布拥有化学武器的储存和化学武器的生产 

手段、销毁化学武器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 

用途的计划以及作出此种公布的时限和形式 

1 .组成部分第四条规定的公布项目应包括以下资料： 

(a) 化学武器的类型和储存量以及其地点； 

(b) 化学武器生产手段的地点和能力，包括被准许生产剧毒性致死化学品 

的专门设施； 

(C)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或转用计划，包括销毁的时间、类型的规格、数 

量以及销毁工厂和改建工厂的地点； 

(à.)化学武器生产手段的销毁、拆除或改装计划，包括其地点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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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组成部分第四条规定所作的公布应交给保存者'保存者应在收到 

这些公布后一周内将其散发给其他的公约締约国， 

3. 公布之内容应充实，要足以使其他公约締约国能以它所掌握之国家与 

国际核査手&对所公布之内仏逬行独立的核査。 

-有些代表团认为，在尚未就组成部分第四条公布的各个总的方面达成 

初步协议以前.提出公布的性质和内容为时过早。 

―大家普遍认为，关于公布的标准形式必须逬一步详细拟定。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各締约11没有必要在公约生效时公布化学武器的储 

存地点，而应公布在公约生效后的特定时间内，这些武器将被菓中的 

地点。 

―有些代表团认为，因为化学武器的.更义不明确，本附件中的措词不够 

清楚. 

第 五 条 

销毁、转用、拆除和改装 

1. "本公约每个締约国,应承担义务： 

(a) 销毁其化学武器的储存，或将其锗存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 

(b) 销毁或拆除其化学武器的生产手段。 

2. "化学武器生产手段在最后销毀或拆除之前，可以为销毁此种武器` 

的储存这个用途而暂时改装。本条规定的销毁、转用和拆除工作应在公约生 

效后十年之内完處或在应执行这 种规定的締约囯加入 公约后十年之内完^ 

3. "与本条规定有关的程序，包括通知等筝宜在附件三中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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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 i仑 

一有些代表团表示，他们原则上反对默许改装/转用的可能性。伹如果 

始终只是为了销毁化学武器的储存而暂时地改装化学武器生产手段的 

话，那么它们,赁能够接受"改装"这个词. 

―有些代表团认为，销毁化学武器的储存不应长至1 0年。伹是，吔们 

认为，如果销毁必须进行这么久，化学武器的储存在过渡时期应当量 

于国际监督之下。 

一 有些代表团建议，应当设想出国际合作的合适形式，以便促进所有締约 

.国执行销毁化学武器的有关条款。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为了销毁的目的，属于一个締约国的化学武器储存 

可转让给另一个締约国，并在那里销 

附 件 三 

"销毁、拆涂已公布的化学武器的储存及其 

生产手段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 

1 ."销毁化学武器的储存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的准备工作应在本 

公约生效后立即形#9 通称的化学武器生产手段的封存应在本公约生效时立 

即着手逬行，并应持续直至开始对它们逬行销毀，拆除，或转用于被准许的用 

途， 

2 ."组成邵分第五条规定的各项条款在执行时.应容许能通过国家或国际 

核査手段对其逬行核査。 

3 ."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或转用进程及其生产手段的销毀、拆除或改装 

的进程应每年通知保存者，直至締约国公布已最后废除其储存和生产手段为jL 

保存者应在收到此种通知后一周内将此种通知转给其他的公约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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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本附件的内容必须进一步拟定.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本附件所建议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与组成部分五 

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涉及到其他组成部分中已规定的那些方面，并表 

示反对这一附件， 

―有些代表团认为，化学武器生产手段的封存应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第 六 条 

"非敌对军事用途的剧毒性致死化学品 

"*締约国承担义务不拥有在任何时候总数超过一千公斤的非敌对军事用 

途剧毒性致死化学品。一个生产非敌对军事用途的剧毒性致死化学品締 

约国应该只能有一处专门设施逬行此种生产，其生产能力不应超过⋯⋯-. 

"评论 

一 有些代表团提出疑问：准许所有締约囯不顾其11家大小，都拥有多达 

1000公斤的非敌对军事用途的剧毒性致死化学品，是否合逸 其 

他有些代表团认为，为了上述目的拥有1000公斤这数量对于任何締 

约国来说都是过多的。 

第 七 条 

"与其他条约的关系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S被解释为会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损任何国家在 

1925年6月1 7日于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fâ^毒性或其他 

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在1972年4月I 0日开 

放签署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犮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 

器的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或其他任何国际条约或任何现有&?适用于武装冲 

突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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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膽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在提到的几个条约中还应包括《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 

敌对目的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其他代表团希望删去所有提到 

的具体条约， 

―有些代表团认为，'任何国冢，等字应改为'各締约国"。 

一有些代表团建议删去'或任何现有的关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等字， 

而其他代表团则建议只删去'现有的"这几个字. 

笫 八 条 

" 国 际 合 作 

1'本公约的实施夯求不妨碍本公约各締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或在和 

平的和防护性的化学活动领域里的m际合作，包括化学品的s际交流以及按照 

本公约的条款为和平和防护目的而生产、加工或使用化学剂的设备的国际交流。 

2. 本公约每个締约国应承担义务，促逬、提倡并参加符合本公约的目的 

而把化学品用于祁平和防护目的的设备、材料祁«情报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流。 

3 . 本公约每个締约国H承担义务，把由于实施本公约中一致茼定的裁军 

措施而可能节省下来的大邵分军事开支用于经济 , tP社会犮;^特别是用于造福 

紐 中 国 ^ 

"评论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这一部分应载有明确的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训练 

并以防护措施装备它有一个代表团进一步认为，公约应包括一项对受 

到化学攻击的威胁或受到化学攻击的缔约国给予援助的条 t 

―有些代表团对这一部分提到的国际合措施的重要性并无疑问，但对一个 

缔约国向另一国转移生产化学武器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的危险表示担心‧ 

-有些代表团对第3款所设想的义务是否现实表示怀疑并提出它不适于包括 

在一项化学武器公约中。其他代表团提出，这一款提到的是'可能节省下 

来的，，该款所体现的原则已在联合国的其他文件中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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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条 

"关于核査的一般规定 

1. 为了为遵守本公约各条款提供保证的目的，各締约国同意核査将包括 

国家措施和国际措;^两者应被认为是互为补充的，犹如下述。 

2 . ，核査应通过下列方法逬行： 

(a) 监测遵守组成鄧分第一至第四条关于禁止发展、生产、用其他方 

法取得、储存、保有和转让化学武器的规定的情况； 

(b) 监测遵守组成部分第五条关于 

―销毁化学武器的储存或将其#用于被准许的用途， 

一销毁或拆除化学武器的生产手段， 

一为销毁此种武器的储存这 个用途而暂时改装化学武器的生产 

手段； 

(C)监测遵守组成部分第六条关于非敌对军事用途的剧毒性致死化学 

品所皿的义务。 

(à)査询有关被指控茌遵守公约方面态度不明或被指控违反公约的事 

实真相，包括必要时逬行现场视察。 

3. 国家核査措施将由每个締约囯根据其本囯的立法而组织、指派或雇用 

的国家核査系统执行。 

4. 关于国际核査措;^应设立一个专家协茼委员会，以提供一个常设机 

构代表11际社会来监测本公约条款的执行和遵守情〗JiL»其办法是保证可取得国 

际资料和专家意见。为评估此种遵守情况提供基础。 

―有些代表团强调建立信任措施的重要性，这些措施应与核查问题，特别是 

与公布有关的问题，一起讨论。 

-(第 1款）有些代表团认为，国际核査措施应成为核查的基础，国家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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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只应是对国际措施的一种补充 

(第1款）有些代表团认为，国家核査措施应成为核査的基础，国际措施 

即使需要也只是辅助手& 

(第2款(b)项）有些代表团说，暂时改装化学武器的生产手段是不能接受 

的. 

(第2款(d)项）有些代表团建议删去'包括必要时进行现场视察，数字. 

(第2款(d)项）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态度不明，一词的意思不够清楚， 

(第3款）有些代表团认为，每个締约国应自已决定进行国家核查是否需 

要任何特珠的国家组织。 

(第4款）有些代表团建议删去'代表国际社会，、'其办法是保n:E可取 

得国际资科和专家意见，为评估此种遵守情况提供5础，等字，以免与组 

成部分第十三条和附件五中所阐述的协商委员会在核查遵守公约方面的作 

用混淆起泉 

(第4款）有些代表团则希望把第4款中的`国际社会，改为'各締约国' 

(第4款）有些代表团认为，协商委员会还应评估搜集到的资科，并且， 

第1 3条的组成部分以及附件五中应规定这一活动的细节，但其他代表团 

则 认 为 ， M 要 由 締 约 国 自 己 进 行 评 估 . 

(第4款）有些代表团提出，在'设立一个专家协商委员会，之后，应以 

下列案文代替：'以保证取得国际资料和专家意见，为评估执行和遵守本 

公约组成部分第十三条和附件五所载各条款情况提供 基础 .， 

(第4款）有些代表团认为，'监测，一词不够清楚，因此它们保留对这 

一 诚 做 的 立 场 。 

有些代表团提出，应用'核査，代替这一组成部分中所用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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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条 

"国家立法和核査措施 

1 ."本公约每个締约国应承担义夯，按照其宪法手续采取任何其认为必 

要的措jë»在其管辖或控制的任何地方禁止和防止任何违反本公约条款的活动, 

包括按照组成部分第九条设立一个国家核査系统。 

2 ."关于园家核査系统的作用和组织的建议和方针在附件四中阐明. 

" m . 

- 有些代表团对这一部分 是否有必要表示疑问 * 

一有些代表团建议删去第 I款中'其认为必要的'的字句， 

一有些代表团建议删去第I款结束处的*包括••••••••国家核査系统，'一句， 

" 附 件 四 

"关于国家核査系统的作用和组织 

的建议和方针 

(本附件的内容尚待制订） 

一有些代表团愿文中更多地强调这一系统的作用的重要性，而不是其组织结 

构的重要'lÉ^ 

- 第 十 一 条 

"国家核査技术手段 

1 ."本公约每个締约国应承担贲任，使用其所能使用的国家核査手& 

包括国家技术手段，在符合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范围内监测本公约条款的 

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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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本公约每个締约国应承担责任，不阻碍—包括通过使用故意隐蔽 

的措施一其他締约国根据本条第1款进行的国家核査的技术手段。 

"评论 

一有些代表团建议在'締约国，和'应承担贲任，之间添入*按照其适宜的 

和组成部分第九条第1款，字样. 

一有些代表团说，只有在締约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把通过国家核査技术 

手段得来之情报散发给其他締约国得到澄清之后，才能同意这一条• 

个1 «团认为，'故意隐蔽的措施，一词应予进一步阐明和澄清. 

第 十 二 条 

"协荷和合作 

1."本公约各締约国承担义务，在觯决任何可能出现的与公约的目'标或 

公约条款之应用有关的问题H;l?fS互协茼祁合作，特别是包括通过组成部分第九 

条提到的协茼委员会。 

2 ."本公约任何締约国在它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締约国的行动违反了按 

照本公约它所承担义夯时，应有衩要求通过及边或通过协茼委员会取得情报 

以澄清情况。提这种要求时应对其表示关切的理由加以适当的说明。 

3 ."按照本组成鄧分逬行的协两和合作也可以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并根据 

其《宪章》通过适当3^ H际程序逬行。这些国际程序可包括专家协茼委员会 

以外的一些适当国际组织所提供的服务。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本条和组成部分第十三条谈到的申诉办法应写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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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表团感到，第1款中'觯决任何'⋯―问题，一语意思太模糊，需要 

进一步阐明* 、 

一另一个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加以明确的:^这一条中提到的双边协商过程 

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有义务向其他締约国提供憒 t 

一有些代表团觉得，第 2款中'说明，二字前的'适当的，三字不够确切， 

应进一步阐明或删除.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第3款中所说的程序应包括具体提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但关于两个机构都提，还是只提一个，意见有分歧， 

第 十 三 条 

"协荷委员会 

1 ."组成部分第九条和第二十条提到的协茼委员会应在本公约生效时设 

± . 本公约*締约国可指派一名代表参加该委员会。该代表可以有一或 

几名顾冋协助。公约保存人或其个人代表应任委员会的主席，并应每年至少 

召开一次会^îi*或在接到任何締约囯8^要求后立即召开会议。 

2 . "本公约每个締约11承担义夯，在委员会执行其任务时与其充分合作。 

#^代表有权通过主席要求各締约 i l祁S际机构提供他认为完成委贞会的工作 

所需m情报和援助。 

3. "协茼委员会应： 

(a) 监测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及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以及组成部分第 

五条规定的化学武器生产手投之销毁、拆除和临时的改装； 

(b) 监测很据组成部分第六条被准许的剧毒性致死化学品的生产情况； 

(C)对""^締约国很据本公约条款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应一个締约国的要 

求,就关于被指控为在遵守公约方面态度不明或被指控为违反公约的事 

件，进行适当的事实调査并提供专家意见； 

(d)为公约的遵守提供方便，例如，对国家和a际核査机构应用约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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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加以国际#准化； 

(e) 接收和分发.国家核查系统可能提供的与本公约条款有关的资科； 

(f) 在其他方面和国家核查系统密切合作并向他们畏供必要的帮助. 

4 ."委员会经与有关締约国协茼后,应有权进行现场视察： 

以便证实裉据本组成部分第3款(a)项所收到的关于计划好的、.正在 

进行中的或已实行的错施的情报； 

(b)以便裉据本组成部分笫3款(b)项进行监测. 

5 ."任何締约囯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締约囯违反本公约条款规定之义务 

时，应有权要求委员会对引起不安的情况迸行调査。这样的要求可包括现场-

视察要以便根据本组成部分第 3款 c )项确定亭实真相，并应附以为何认为 

需要迸行调査的适当说明。现场视察应只能在同有关締约囯协茼后逬行。 

如杲该国不同意现场视察，它必须做出适当解#i l明那时的现场视察将危机其 

最高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要求的囯家可根据组成部分第十二条， 

% 3款在联合国范围内逬行申诉。 

6. "委员会工作的安排应使其能有效地、公正地、不偏不倚地执行本附 

件第1款规定之委员会5^职务。它可为具体任务设立小组委员会祁核査组。 

在决定有关安排其工作的程序问题时，只要可能，委员会就应采取协茼一致 

办法，在不可能时，方采取由到会者投票录决，多数夾定的办法。实质冋题 

则不应逬行表5^ 如果委员会对调査结果敦提供专家;1见不能提出一致同意 

的很告，就应提交有关专家的不同意见。 

7. "委员会应向公约各締约囯提出其所有活动情况的年度报告。当某 

締约国要求委员会对一具体冋题逬行调查或提供专家意见时，委员会应将其调 

査结果或专家意见的综合材料，汇同在其逬行这些工作期间所收到3^所有意见 

和情报递交给保存人 保存人应将该综合材‧发给所有締约国。 

8 ."委员会JE在各阶段对任何争端都考虑及边觯决办法的可能性并准备 

提供帮助，任一締约国为假设中的违反条约情况而要求从有关締约国得到情 

报的权利不应受任何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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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有关委员会:组织与程序,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委派进行视察的人 

员的权利与义务，视察程序和报告规则等的详细规定在附件五中阐明' 

"评论 

―有些代表团觉得这一条必须进一步阐明*它们强调在核査程序上的协议可 

促进关于公约范围的意见走囱一 I t另一些代表团指出，协商委员会的作 

用和其他国际核查措施只有在适当注意到未来的公约的禁止范围和性质的 

时侯，并且在和它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能够，也才应该予以 

考虑和阐明。因此，它们迄今未详细说明它们对协商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 

范围的观点. 

一（第1款）有些代表团认为，如果协商委员会要每一个缔约国都有一位代 

表参加，其效率将降41因此，建议委员会应包括从缔约国提名的专家中 

选举出有限数量的成员.主席同意这一看法，并让大家注意1961年麻醉 

药品单一公约可为模丈 

一（第3款）有些代表团认为，协商委员会的职权应包括对关于指控一个绪 

约国，或在一个缔约国的帮助下，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事实进行了解，其理 

由是，使用的证据«明违反了所承担的不发展、取得、转让、储存或保 

有化学武器的义务， 

(第3款）有些代表团建i义，不为被禁止的目的生产化学品的核查应以实 

际的现场视察制度为基础.它们认为这可以在不有损于化学工业的利益的 

情况下进行 . « 1 ^ 团应碰鼓式的基 ? l l i h ^ 期进行 '以在实事求是和 

合作M下实行.另一些代表团断言，要对化学工业进行现场视察而可以 

不损及经济利益，现在没有材料可以证明这是可行的。 

(第3款）有些代表团强调说，0))项和(13)项中的任务不仅属于协商委员会, 

而且属于国家核查制度。 

(第3款）有些代表团说，他们看不到有任何必要承担义务设立专门的国 

家核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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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款）一个代表团建议'协商委员会的职能中应专门规定'应缔约国 

要求，它应向缔约国提供防护措施的技术援助. 

(第3款）有些代表团建议'对指控使用化学武器一一这是1925年日内 

瓦议定书所禁止的——的核查程序也可在设想中的化学武器公约的范围以 

外拟定 

(第4款）有些代表团觉得，现场核查作为证实从缔约国收到的情报的手 

段只能有助于加强各国间的互不信任，因此不能接受.他们还感到，对这 

些规定讨论不够充分。 

(第5款）有些代表团认为，只有笫一句是可接受的。-

(第5款）有些代表团建议，'引起不安的情况'这一说法不够准确，因 

此应该删去. 

(第5款）有些代表团认为，即使每个缔约国有权利要求进行现场视察， 

也不应该牿别写上.它们认为，只有在协商委员会无法通过其他的手段获 

得调査申诉所需的资料时，它才应决定进行现场视察。 

(第5款）有些代表团建议，在这一条中应有规定以使绪约国能够申请在 

其本国领土内进行现场视察。 

(第5款）有些代表团建议，应包括如下的规定，即协商委员会应考虑并 

釆取行动，以确定所涉案件之事实，其中可能包括需要取得情报，以及如 

果必要的话建议进行现场视察. 

(第5款）有些代表团认为，现有的第4句话应在'适当觯释，处就结束. 

( 第 5 款 ） 有 些 代 表 团 认 3 ^ , 应 在 另 一 单 独 的 组 部 分 整 4 ^ 诉 程 。 

附 件 五 

" 协 商 委 员 会 

(本附件的内容尚待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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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条 

" 修 正 案 

"任何締约国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修正案应自本公约多数締约国接受 

之时 ^对接受修正案的斜締约国生效。此后，对絲各締约国则应自其 

接受之日起生效。 

"评论 

笫 十 五 条 

" 审 査 会 议 

1. "本公约生效后五年，或在这以前本公约多数締约国以向保存人提出 

建议的方式提出要求后，应在日内瓦«^本公约締约国会 • i l » 审査本公约 

的实施情况，以便确保公约的各项目的正在得到实現 这种审査应考虑到与 

公约有关的任何新的科技发展。会议也可审议对公约提出修正案。 

2. "此后应每隔五年举行迸一步的审査会议，本公约多数締约国要求时 

亦可在其他时间举行。 

" 職 

―有些代表团认为，为审査会议提出时限为时过早. 

一有一《^H»团建议，第1款的最后一句应当M组成部分第十四条. 

第 十 六 条 

"有效期和退约 

1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2 ."本公约各締约S如断定与公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其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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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时，为行使其国家主 ;K>应有衩退出本公约，该国应提前三个月将此种 

退出决定通知保存人。此项通知应包括关于其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 

事件的说明。 

"评论 

―有些代表团建议，应要求缔约国不仅将退约通知交给保存人，而且也应交 

给安理会，其理由是：这样一类退出必须提出危害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 

一 一个代表团建议，以删去'非常事件，一词作为对这一条的相应改写. 

第 十 七 条 

"筌署、批准、加入 

1. "本公约应对所有囯家开放签字。未在本公约按照本条第3款之规 

定生效前在本公约上签字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 "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联舍囯秘书长。 

3 . " 本公约应自 2 0个画家的政府按照本条第2款之规定交存批准书起 

生 

4.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H i ^本公约应自各该 

国交存批准书赫入书之日起生效。 

5. "保存人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份批准书或加入书5^交存日期本 

公约及任何修正案的生效日期以及收到的其他通知亭项的日期迅速通知所有签 

字!1和締约国。 

6 ."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02条办理登记。 

7 ."附件一至附件五应被认为是本公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有些代表团认为，本公约应在具体数目的国家，包括所有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交存批准书起生效。其他代表团表示反对，其理由为，不应当以 

不同的方式对待缔约各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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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八 条 

"公约的散发 

"本公约应交存联舍国秘书"fe其P可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 

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联合国秘书长应将经正式核证的副本送»^国及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各会员囯政府。 

四、"结论与建议 

"工作小组注 ;1到载于第CDy^W,P. 1号文件中的主席关于就 

毒性确定有关问题所进行的协两的报告，并决定提出下列建议： 

(a) 裁军谈判委员会注意到1981年7月23日第C D / C W , P . 2Z/Re r,i 

号文件，并认为它是供各国代*团准备进一步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 

有待商定的毒性确定方法进行工作的一种合适基础； 

(b) 1 9 8 2年的委员会会议利用C D / 1 1 2中所列的剧毒性致死化学品' 

其他致死化学品和其他有害化学品的毒性价值对下列冋题进行讨论而 

作为工作的起点： 

H 利 用 C D y V W ， . 22/Hev. 1附件五中的有关各点釆确定急性 

致死毒性的特定测试方法； 

a要求吸入标准的各种情况，包括用静脉注射以补充吸入羞性测量 

的可能性； 

曰基于其他类型的有窨效应的可能标准； 

m关于确定毒性的国际材料的目录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代表团可能提供的专门知识，特别是毒理学以及科学技术背景材料对这种 

讨论将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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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于1982年3月1日至5日这一周里就(b)项下提到的问题进一步进 

行类似今年举行过的那种协商，除非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2年会议 

开始时作出另外的决 t 

(d)在其后一周内,应在本委员会内讨论有关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毒性标准的 

各种可能的应用的各种问鼠 

"工作小组的实质审议证实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反映的结 

论，即禁止化学武器和它们的销毁是最迫切的裁军措施之一，締结这样一个公 

约在多边谈判中占最高优先地位。鉴于1982年将召开的第二届特别会议， 

特别确认为此目的取得具体成果是迫切的。 . 

"工作小组在1980年和1 981年广泛审查了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各种冋 

题 之 后 ， 认 为 在 很 多 问 已 出 现 了 一 致 意 但 在 某 些 « ， 上 仍 存 在 着 

重要的分歧;fJL 小组还表示希望，委员会将适当考it正如本报告中提出的 

小组工作的成果以便其有助于谈判和拟订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进程。 

"在普遍同意小组在1981年会议期间取得了实质的逬展的同时，许多代表 

团感到遗憾的是未能获得修正了的职权，以使小组能够就公约案文形台谈判。 

小组强调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和拟定所负之责任，建议委员 

会于1982年会议开始时就重新成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并赋予经过适当修 

正的职权。这将能使委员会加强小组于1980年祁1981年会议期间所确定 

的共同1：见和解决所确定的分歧！:见，以尽早就化学武器公约运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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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 

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111.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在4月6日至 I 0日和 7月 6日至 1 0日期间， 

审议了议程中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的 

项目.在 4 月 1 3日至1 7日和8月3日至7日期间进一步审议了这一项目. 

112. 会议期间委员会收到了下面有关该项目的文件： 

C D / 1 7 4 . 1 9 8 1年4月7日匈牙利提出，题为"工作文件：关于就禁止发展 

和制造新型的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召开由合格的政府级专家参加 

的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建议"。 

113. 在1 9 8 1年2月1 2日笫105^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在1981年会 

议期间，重新设立1980年3月1.7日为1980年会议设立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以便它能在原有职权的基础上继续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决定，特设工作小组 

无论如何应在I98I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侯，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第 

C D / 1 5 1号文件). 

114. 在1 9 8 1年2月1 7日笫107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还决定提名匈牙利代 

表担任特设工作小组主席。 

115. 在1 9 8 1年4月2 4日第127次全体会议上，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发言,报 

告了特设工作小组在本届第一期会议期间的活动情况， 

116. 特设工作小组从1981年2月2 0日至 8月 1 4日举行了 2 1次会议，主 

席在这期间也进行了非正式协两.作为其审议的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交 

了一份报告（CD/2I8 ), 

117. 在1 9 8 1年8月2 0日第 1 4 8 ^ *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特设工作小组 

的报告.然而，对于该报告笫1 1段所载的提案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对于该报告笫 

2 3段中提到的工作小组于1982年1月1 8日重新开始工作的提案，也没有达成 

协茼一致。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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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 1 9 8 1年2月1 2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0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 

除别的事项外，关于议程项目5的如下决定： 

'委员会进一步决定，在1981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1980年3月17 

日为1980年会议设立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排、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它们能在原 

有职权的基础上继续工作。， 

此外，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各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1981年会议 

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告它们各自的工作进展（CIVISI号文件， 

第2 、第5段。） ' 

"二、工作安徘和文件 

"在其1 9 8 1年2月1 7 日第 1 0 7 次*会议上，裁军谈判委员会 M 

伊姆雷‧科米韦斯博士（匈牙利大使）为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任命联合国 

裁军中心丘延纳迪‧叶菲莫夫先生为工作小组的秘书。 

"特设工作小组在1 9 8 1年2月2 0日至 4月 2 3日和 6月 I 8日至8月 

1 4日之间举行了 2 1次会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都有代表参加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 

"在1 9 8 1年4月2 4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27次全体会议上，主席做了 

特设工作小组工作的进度报告。（CD/PV.I27) 

"应奥^、西 M 的申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 1 9 8 1 年 6 月 1 6日第 

129次<É^会议上和1981年6月2 4日第132次<ET#:会议上分别做出决定， 

邀请 上述非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参加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特设工作小组在执行其职权时，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联合 

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 6段，内容是应当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工作小组也考虑了联合国裁军审 i义委员会的 

有关建议，特别是与该委员会通过的关于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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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建 i义。工作小组进一步考虑了大会第35Z156 G 号决议，题为'缔结 

一项禁止犮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国际公约，，决议执行部分第 

一段全文 如下： 

' 1 .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使用刹 i性武器的条约，并将其结果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提出裉告.， 

"牿设工作小组在进行工作中，面前有以下的文件和工作文件： 

一 C D / 3 1——1979年7月9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给 

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转递题为"苏联一美画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提案" 

的一份文件. 

一 C D / 3 2 ~ 1979年7月9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 

席的信，转递题为"美国一苏联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 

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提案"的一份文件. 

― C 0 — 1979年7月2 3日，匈牙利代表团提出,题为"关 

于禁止发展、制造、储存和使用:性武器条约序言草案的工作文件' 

―C D / 4 2 — 1979年7月2 5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 

题为"关于禁止发展、制造、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第十一条第 

3款和第十二条第3款草案的工作文件"• 

― C D / ^ W / ^ P . 3—加拿大: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 

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 

一 CD/^W/^P 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新的第五条的建仏 

― C D / Î I W / ^ P . 5—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禁止发展、生产、I者存 

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意JiL 

― 6 — 关 于 第 一 条 ， 第 二 条 和 笫 三 条 ， 或 禁 止 发 

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建议* 

― C D / ^ W / ^ P 7 —意大利 s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十 

性 武 器 条 约 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 （ 1 和 2 号 文 件 ） 的 意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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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D/^w/^p. 8 — m m j 对苏联一美国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 

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 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提案的修正案. 

―CD/RW/Ï7P . 9 —巴基斯坦 s关于修正第五条和在第五条后增加新 

的一条的提案. 

CD/RW/I?P, 1 0-

款所提的建 

C D / H W / W P , 1 1 

CD/HW/WP. 1 2 

-南斯拉夫:就条约中有关放射性武器定义的条 

-阿裉廷:对禁止^于性武器条约的意见. 

-委内瑞拉:对苏联一美国关于禁止发展、生 

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的提案的 

标题的建议，和对其中第一、二和三条替代条文的建iSL ‧ 

C D / R W / ^ P 1 4 — 皿：关于研究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施的提案, 

C D / ^ W / ^ P 1 5——提交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关于禁止放射 

性武器条约的提茱汇编（秘书处编写的）。 

IS/ 'Add l/Rev, 1——，：就拟议的禁止放射性武 

器条约草案ILSS^部分笫一、二、三、五和七条提出的修正建it 

15/Add 2——印度龙西亚s 1 9 8 1年3月1 3日印 

度尼西亚代表团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笫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CD/<RW/^P 1 5 / A d d . 2 / B u p p . 1—印度尼西亚:对苏美共同同 

意的c:d /31~cd /32号文件'特别是其中第A条第3款关于遵守和核 

査的意见，以及对载入cd /AW/I : p . 8号文件的法国提案的意见. 

C D / R W / W P . 1 5 / A d d 3"一南斯拉夫:就拟议的禁止放射性武器条 

约草案组成部分第二条提出的修正建仏 

C D / R W / W P . 16/Rev. 1 一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C D / ^ W / W P . 17 ― 1981年2月2 0日主席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致词。 

C D / R W / W P . 18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关于未来条约中禁止的定 

义和范围的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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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 R W / W P . 1 8 / A d d 1 一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关于活动和义务 

以及和平用途的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一 C D / R W / W P . 1 8 / A d d 2 一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同其他裁军措施 

和协定的关系、遵守和核查的供选择的条款案 t 

―CDz/RWyWP. 18/Add 2/SUPP. 1 一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供选择 

附件的案文. 

- C D / B W / W P . 18/Add 3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修正案、期限和 

退约、审査会议、加入、生效、保存者的供选择的条款案文 

― C D / R w y w p . 19 一瑞典:就禁止放射性战争的某些方面提出的备忘 

录. . 

一 C D / R W / W P . 20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主席提交的根据提案综合 

的案文。 

一 CDynW/^p. 20/Add 1 一瑜典：对主席提出的综合的案文第六条 

的提案. 

一 CD/RW/WP. 20/Add 1/SUPP. 1 一摩洛哥:对主席提出的综合 

的案文第六条的提窠 

一 CD/RW/WP. 20/Add. 2 ~ 日 本 ： 对 2 0 ^ 五 条 拟 议 的 

修正案. 

― C D / R W / W P . 20yAdd 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主席的综合的案 

文第七条和附件的提案。 

―CD/HW/WP 20XAdd 4 一瑞典:对主席综合的案文第八条的提 

案. 

一 CD/RW/WP 20/Add. 5—委内瑞拉：对CVRW/WP. 20号文件 

第九条拟议的修正案. 

― C D / R W / W P 20/Add 6—摩洛哥：对CD/RWyWP, 20^文件笫七 

条拟议的修正案. 

―CCyRW/WP 20/Add. 7—主席关于定义和禁止范围的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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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化/RW,P. 20XA<id. 8 -主席关于和平用途的工作文件。 

―CD/RW/WP.21 —主席的工作文件，载有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 

年第二期会议本工作小组工作日程表。 

一 CD/RW/WP. 22 -澳大利亚:关于放射性武器未来条约的范围和 

定义的工作文件。 

-CDyRWyWP.23 - 2 1国集团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中的 

某些组成鄧分的工作文件。 

一 CDyîlW/WP.24 一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箪案。 

-CDyRWyWP.24 /^ev . 1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箪案。 

"除上述文件外，工作小组考虑了各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及大会第 

3 4届和第3 5届会议期间发表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的意JL» 

"应小组的要求，秘书处在15个会议室文件及其增编中编入了澳大利亚、 

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埃及、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匈牙利、印度、意大利、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巴基斯坦、罗马尼亚、 

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提出的提 

案和建议秘书处还整理了一份文件、工作文件和会议室文件的清单（CD^W/ 

WP.IsyRev.2 )n 

"应一个代表团的要求，特设工作小组同意，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 

第4 1条的规定，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提供有关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 

使用放射性武器公约簟案与《维也纳公约》关于核材料的实物保护以及核材料 

的实物保护指导方针之间的可能关系的资料，对小组的工作会是有益的。因 

而，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写信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请他就这个要求与委员会 

协商。有些代表团对这一建议提出了保留意见。有些代表团指出，这个资 

料应该是技术性的。其性质是向可能需要的代表团提供有关的材料。有些 

代表团指出，它与特设工作小组内进行的关于制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 

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谈判不应该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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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记要 

"在执行其职权时，特设工作小组根据主席综合的案文和为制订未来条约的 

各条款箪案而提出的其他文件和提案，审议了 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各主 

要组成部分。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表明，尽管在缩小存在的分歧方面做了进 

一步的努力，但是还存在着不同意见，特别在禁止范围、放射性武器的定义、 

核查遵守情况的程序、和平用途以及拟议的条约与裁军领域，包括核裁军领域 

中的其 他国际协定和其他措施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 

"关于条约的范围，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有些代表团指出，主席综合的案文和苏一美共同提案中所提出的具体的 

放射性武器的研制是个很遥远的可能'lÉo 它们回顾，这些武器还不存在，认 

为这些武器不能成为实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们认为，真正的大规模毁 

灭性的危险在于通过对核设施的攻击而发生的放射性物质的散布，而现有的国 

际协定都没有充分地包括这一可能因此，这些代表团认为，禁止放射性 

武器条约应包括一项条,化规定承拒义务决不攻击核设施或蓄意破坏这类设施， 

并认为放射性武器条约应该是制订这类国际法律准则的适当法律框^ 它们 

认为，不应把这样一项条款视为缔结条约的障碍。 

"也有人表示，由于放射性武器过去并不存在，也不能预见它们会作为一种 

具体类型的武器而存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应该是转向禁止放 

射性战争和禁止一切使用放射性物质产生的辐射来发幼放射性战争的行为。 

"其他代表团认为，不应该徘除将来出现放射性武器的可能性。这些代表 

团认为，应该在这些武器产生之前就预见到研制出放射性武器的可能性以及随 

后使用这种武器的威 1 这些代表团认为，苏——美共同提案和主席综合的 

案文中规定的禁止范围完全符合禁止发展、生产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目的。 

它们认为，试图把保护核设施与禁止放射性武器放在同一类谈判中来处理将导 

致混乱，会使有关两个冋题的任何协定实际上都不可能制定出^ 它们认为， 

有关这个问题的条款， 1 9 4 9年 8月 1 2日的日内瓦公约的日内瓦附加议定书 

已经包括，并同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问题的1977年第一议定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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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任何保护核设施的补充措施应在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范围 

之内加以考虑。 

"有人认为，确实存在着由于攻击核设施而造成放射性物质散播的大规模毁 

灭性的真正危险。但是有人表示保留意见，提出：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 

约是否是处理这个问题的适当文件，特别是考虑到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复杂'lÉo 

"有些代表团也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作为妥协办法，应在条约案文或在一个 

单独的声明中反映出就这个问题举行单独谈判的意JL 

"有些代表团强调，未来的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应包括一项明确义务，力求 

紧迫地达到停止核军备竟赛和达成核裁军的目标。它们指出，该条约应被认 

认为是在未来的旨在禁止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谈判过程中的积极的"步。 

"普遍达成的协议是条约的范围除其他事项外，应包括禁止转让放射性武器。 

"关于定义问题，一些代表团继续认为，为放射性武器下定义时可以对核武 

器采用一项例外条款。另一方面，其他代表团认为，放射性武器的定义不应 

包括这个例外条^因为它们认为它将会使核武器合法化。有些代表团不同 

意这样来觯释一项例外条款。主席就定义提出了 一个新提案。 

"关于和平用途，有些代表团指出，关于放射性武器条约应该承认所有国家 

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制订并实施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和包括核能源在内的辐射 

资源的计戈|]•并有权利自由接触和获得有关的材料、设备、资料和技术。这 

些代表团认为所有国家应该承抠义务，充分设法加强在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和 

辎射资源方面的国际合作，其中包括交换和转让技术、设备、材料、科学情报 

和专门知识等，并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特别需要。有 

些代表团指出，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特别为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在这方面的 

援助，应包括一项在研制防止辐射有害效应的防护措施中促进国际合作的新条 

款。另一方面，有些代表团表示，考虑到条约的主要目的，条约中关于相平 

用途的条款不应该太全面或太详细，无论如何，这些条款不应违背防止核武器 

扩散的目标，也不应违背各国根据在这个领域内的有关国际协定所承抠的义务。 

这些代表团认为.根据国际法，一项条约的条款只能应用于该条约各締约国。 

主席就与和平用途有关的问题提出了 一个新提案。 



CD/228 
Page 84 

"在审议核查遵守情况的程序时，有些代表团认为，主席提出的综合的案文 

中所列的旨在觯决未来条约的目标和实施方面所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的程序是 

符合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内容和范围的，对未来条约的目的而言可以认为是切题 

的。有些代表团认为，当本条约某締约国认为有人违反本条约各项条款规定 

的义务、并考虑到这种违反行动可能构成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时，安全理 

事会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合适的机构。 

"其他代表团不同意这些意见，它们指出，有待制订的根据条约提出申诉的 

程序不应该专门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些代表团认为，应该向大会提出 

申诉。 

"有人认为应该加强专家协商委员会的职能，以便包括特别是进行现场视察 

的规定，并认为，所有締约国应承抠义务，和专家协商委员会充分合作，以便 

于其执行任务。还有人建议，如果该委员会内达不成协议，则应提出一份载 

有所有不同意见及其理由的报告。 

"特设工作小组在关于活动和义务以及同其他裁军协定的关系（主席提出的 

经充实的案文第四条和第六条）的条款拟出方案方面做出了一些进展，但是对 

主席综合的案文第四条中提到的"国际安徘，，和第六条中关于提到"国际法现 

有规则"的提案还存在不同意JL» 

"关于提出条约修正案的程序，有人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负起研究拟议的 

修正案的任务。另一方面，有些代表团认为，只有締约国才有权参与修正条 

约的程序。有人提出一项补充条款，建议如果有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的本 

条约締约国要求，保存人就应召开会议，邀请所有締约国参加审议本条约的修 

正案。 

"关于期限*退约的条款，尽管普遍接受条约应是无限期C效，对主席提出 

的综合的案文第九条所载关于退约条款的措词，有人持保留意J)L 有人就此 

提出了 一个供选择的方案。 

"有些代表团建议，审查会议应每隔五年召开一次，但其他代表团提出十年 

召开一次。 

"有些代表团认为本条约应自2 5个国家（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政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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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批准书之日起开々è生效。其他代表团建议应减少此种批准书的数字。有 

些代表团认已，应删去关于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批准这一要求。 

" 四 、 结 论 

"本届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组得以在制订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方面取 

得一些进展。但是，相当多的工作有待进行，一些重大而复杂的问题需要觯 

决。为了满足在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制订出这一条约的愿望，特设 

工作小组同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它是否认为小组应在1982年1月1 8 

日恢复其工作。特设工作小组还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2年会议开始 

的时侯，设立一特设工作小组，并届时决定其适当的职权范围，以便继续就禁 

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制订工 作进行谈判。 " 

118. 共举行了三次非正式会议，一些成员国的专家就新武器发展的可能的领域 

发了言，并介绍了这些武器在某些领域中的潜力。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出现任何 

新的武器，是否可能发展出这些武器仍是一个争论的问I 

119. 有人提请委员会注意苏联于1977年提出的关于禁止犮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国际协定的草案（C C D / S l l / R e v . 1 ),有些代表 

团认为'这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需要引起委员会的不断注意n他们强调 

指出，有必要谈判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的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 

综合协定，以及各项禁止出现特定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单独的协^其他一 

些代表团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意有些代表团认为，只要定期注意这个冋题就足够 

了.大家普遍地敦促,有必要获得有关这些领域中最近发展趋势的较为深入的情报。 

120. 有人还认为，使这一问题不断得到审査的最妤办法是设立一个政府级专家小组, 

为此目的的一项建议未能取得协两一 iL另外有一项建议要求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一 

个专家小组.以便审査目前科学发展的各种趋势，识别任何可能的新型大规模毀灭 

性武器并就防止出现这些武器的最适当的手段提出建 i t还有A!U建议裁军谈判委 

员会应每年召开同专家讨论这一项目的非正式会 i t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加 

以不断地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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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 .综合裁军方案 

121.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在1981年3月5日至1 3日和 7月 2 0曰至 

2 4日期间，审议了议程上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 4月 1 3日至 1 7日 

和8月3日至7日期间委员会进一步审议了这一项目。 

122. 向委员会提交了有关该项目的下列文件： 

(a) CDX155. 1981年2月2 4日意大利代表团提出，题为"工作文件: 

综合裁军方案一 '目标，" . 

(b) CD/160. 1981年3月3日苏联代表团提出，题为"加强和平、加 

深缓和以及遏制军备竟赛"。 

(C) CDX166. 1981年3月2 3日苏联代表团提出，题为"争取和平与 

裁 军 ， 争 取 国 际 安 • 证 " 。 

(d) GD/172 , 1981年4月2日中国代表团提出，题为"工作文件：关 

于 4综合裁军方案'的主要内容"， 

(e) CD/198 ， 1981年7月2 0日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日本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等国代表团提出，题 

为"工诈文件：综合裁军方案"。 

(f) CDX205. 1981年7月3 1日澳大利亚、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日本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等国代表团提出，题为"综 

合裁军方案草案"。 

(g) CD_/208， 1981年8月1 0日2 1国集团提出，题为"关于综合裁 

军方案中题为'原则，一章的工作文件"。 

(h) CD/214, 1981年8月1 3日中国代表团提屮，题为"关于综合裁 

军方案的制订工作的工作文件"。 

(i) CD/223. 1981年8月1 9日2 1国集团提出，题为"关于综合裁 

军方案中题为'措施，一章的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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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在 1 9 8 1年 2月 1 2日第1 0 5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决定，于1980 

年 3 月 1 7日设立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应按照委员会在第100次全体会议 

上达成的结论立即恢复工作（第CD / IS转文件第6 8, 16 g : ) . 委员会进一步决 

定，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1981年会议结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 

告其工作进展（第C D / l S l号文件）。 

124. 在1 9 8 1年2月1 7日第1 0 7 次 # 会 议 上 ， 委 员 会 还 ^ 提 名 墨 西 

哥代表抠任特设工作小组主席. 

125. 在1 9 8 1年4月2 4日第1 2 7次全体会议上，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发言， 

报告了特设工作小组在本届第一期会议期间的活动情况， -

126. 特设工作小组从1981年2月1 9日至 8月 1 7日举行了 2 4次会 i : L作 

为 其 审 议 的 结 果 ， 特 设 工 作 小 组 向 委 员 会 提 交 了 一 份 报 告 （ 和 C o r r . l ) . 

127. 在1 9 8 1年8月2 0日第1 4 8 ? ^全体会M a委员会通过了该报告第 I 7 

段所载的建议，即该特设工作小组应从1982年1月1 1日重新开始工作'并通过 

了该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这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一 、 导 言 

" 1 9 8 1年 2月 1 2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0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议程 

项目6的如下决定： 

'委员会决定， 1 9 8 0年3月1 7日设立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 

按照委员会在其第1 0 0次全体会议上达成的结论（3 9号文件第6 8、 

1 6段）应立即恢复工作。， 

此外，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特设工作小组无论如何应在1981年会议结 

束前的任何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CIV151号文件）。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在其1 9 8 1年2月1 7日第107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委员会任命阿 

方素‧加西亚‧罗夫菜斯大使（墨西哥)为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联合国裁 

军中心艾达.路易莎.列文小姐任特设工作小组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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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工作小组4 1 9 8 1年 2月 1 9日至 4月 2 3日和 6月 1 8日至 8月 

1 7 日 共 « ^ 了 2 4次会议。 

"应芬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和挪威的申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 

年 2 月 1 0日第104次全体会议上决定，邀请上述非委员会成员国各国的代 

表参加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在 1 9 8 1年 4月 2 4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 1 2 7次徘会议±»主席口头 

提出了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进度报告。 

"除在议程项目6下提出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和特设工作小组以前 

有的文件外，在1981年会议期间提出了下列文件： 

一尼日利亚代表鸟卢'阿德尼言大使应主席要求编写的关于"执行阶段， 

的工作文件。(CD/CPDyWP. 17 ) 

一尼日利亚代表乌卢*阿德尼吉大使应主席要求编写的关于《综合裁军 

方案》的性质的工作文件'（CD/CPD/WP. 18 ) 

―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应主席要求编写的关于"执行阶段"的工 

作文件。(CD/CPD/^P . 19 ) 

― 1 9 8 1年3月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答复主席所提关于 

苏联政府对1962年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在严格国际 

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立场的冋题发言，（CD/CPD/1/7P. 

2 0 ) 

― 1 9 8 1年3月5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答复主席所提美国政府对1 9 6 2 

年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上提出的"关于在和平世界中实现全面彻底裁 

军条约的基本规定的大纲"的立场的冋题发言。(CD/CPD卢P, 21)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文件，关于"目标" ^分，意大利提出。（ C D / 

C P D / W P . 2 2 )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载有关于措施S«补充建议，中国提出。 

CDXCPD/^P. 24)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载有措施部分的进一步建议，中国提 

出。（CD/CPD"P.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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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巴基斯坦提出。（CD/CI>D卢P. 26)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文件，关于"措施"部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 

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囿、匈牙利、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提出，（cD//c:pd/wp, 28) 

载有题为"原则"的综合裁军方案部/A草案的工作文件，捷克斯洛伐 

克提出'（CD/CPD卢P. 13/Add. 1)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怍文件，意大利提出。（cd/ci>VW:p. 30)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的工作文件，中国提出。（CD/CPD/WI>, 

3 1) 

载有题为"目标"的综合裁军方案部分草案的工作文件，墨西哥提出， 

(CDXCPD/^P, 3/Rev, 1 )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日本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CD/CPD/ 

W P. 3 3 ) 

载有题为"目标"的综合裁军方案部分案文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提 

出'（CD/CPD卢？ • 3 5 )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丈件，2 IS集团提出。（C]VCPD/，P. 

3 Ô和C o r r . 1和Adds. 1̶ 3)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文件载有关于核武器的提.案，澳大利亚提出。 

(CD/CPD/^P, 37) 

关于综合裁军方茱的工作文件载有关于和平区的提粟，澳大利亚提出。 

(CD/CPD/WP. 38 ) 

载有C D / C P D " ? . 2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器"部/A的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法国提出。（CD/CPD卢!>. 39) 

载有CD/CPDy^P. 2 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器"部的修正案 

的 工 作 文 件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提 出 。 （ 4 0 ) 

关 于 综 合 裁 军 方 案 的 工 作 文 件 ， 波 兰 提 出 。 （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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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题为"机构和程序"的综合裁军方案部分草案的工作文件，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和委内瑞拉提出，（CD/CPD/^P. 43)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第一阶段核裁军措施的工作文件，中国提出，（CD 

/ C P D / W P, 4 4 ) 

载有CD/C?D,I>. 2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器"部分的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 

蒙古、波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CD/CPIV，P. 45) 

载有CD/CPD/WP. 2 7号文件（第一阶段）"常规武器和军队"和"采 

取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两邵分的修正案的工作文件，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提出，（cd /c :pd ,p . 46 ) • 
载有CD/CPD,I>. 27号文件（第一阶段）"核武器"部分的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德囂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 

(CD/CPD/WP. 47) 

载有CD/CPD/WP. 27" |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施"部分的修正案 

的工作文件，波兰提出。（cD/cpD/yy?. 48) 

载有CD/CPD_/WI>. 2 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施"部分的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保加利亚提出.（CDXCPD/WP, 49 ) 

载有CDZCPD/WP. 27号文件（笫一阶段）"其他措施，，部分的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1蒙古提出.(CDXCPD/WP. 50) 

载 有 2 7 号 文 件 （ 第 一 阶 段 ） " 其 他 措 施 " 部 分 的 修 正 

案的工作文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提出。（CD/CI>D/WP. 51) 

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澳大利亚、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和 

大 不 列 颠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提 出 。 5 2 ) 

载有CD/ZC? vw?. 27号文件（第一阶段）"其他措施"部分的修正 

案的工作文件，尼日利亚、波兰和委内瑞拉提出.（CD/CPD/WP.SS) 

关 于 《 综 合 裁 军 方 案 》 则 " 一 章 的 工 文 件 ， 2 i n婁团提出。 

(CD/CPD/WP.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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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秘书处编制了下列文件： 

―在 C D / ^ C P D / W ? . 11和14号文件的一览表中没有明确列入的措施表 

( C D / C P D / W P . 23) 

一初步审査综合裁军方案第五章（"措施"）和笫六章（"执行阶段"） 

的结氣 （CD/CPD/WP. 27)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载有的原则 

的一览 I (CDXCPD/WP^ 29) 

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载有的目标 

的一览表 32) 

一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所载有关机 

构和程序的规定一览氣 (CD/CPD/WP 34) 

一第十届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 2 si:所列关于机构和程序的若 

干提案汇编‧ (CD/CPD/WP 41) 

一关于审查载于CD/CPD/WP ‧ 27号文件中的第一阶段措施及与其有 

关的书面和口头提案的结果. （cd/ci>d/W:p'54 ) 

'"三、1981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特设工作小组根据1980年通过的包括下列几章：导言或序言；目标；原 

则；优先次序；措施；执行阶段；以及机构和程序的大纲。继续审议综合裁 

军方案. 

"特设工作小组决定，鉴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形式和实质将决定方案的性质和 

内容，方案的导言或序言部分的审议工作将推迗到审查方案的实质性章节之后。 

"特设工作小组完成了对方案所有实质性章节的初步审查。在审查有关措 

施和执行阶段两章——这两章是一起审议的——时，工作小组也能就第一阶段 

措施进行了第二轮更详细的讨论。大家有一项谅解，在小组工作的这个初步 

阶段，不会就所讨论的事项达成任何确切的结论。 

"特设工作小组通过根据秘书处编制的一览表审查《最后文件》的有关规定, 

开始了对每一章的审议工作，在审议措施时，也包括审议了 1979年裁军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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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制订的综合裁军方案的各组成部分中规定的措施和《宣布1980年代 

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中规定的措施。工作小组然后审查了与每一章全部 

有关或部分有关的现有工作文件。在有些情况下，有人表示怀疑把某些提案 

放在某一章内是否适合。大家同意，工作小组若在稍后阶段来处理这类问题， 

将更为合适。 

"关于《方案》的目标，大家同意将CD/CPD,I> ‧ 32号文件所裁《最后文 

件》的有关规定包括进去。同时，有人建议，对综合裁军方案言，这些规定 

需要予以进一步的阐述。此外，也审议了下列工作文件：CD/CPD,I>。3/ 

R E V - 1, C D / C P D / W P - 4, C;D/CPD/WP。5， C D / C » 22, C D / C P D / 

wp。31， CD/cpD/rp。33和cd/cpd/w:p。35，裁于这些工作文件中'的一 

些提案也初步获得通过，尽管在个别情况下，有人怀疑某一案文是否明确了某 

一目标。其他一些提案引起了各种反对意见，有的是关于草案文字问题的， 

有的是关于实质问题的。 

"同样地，特设工作小组同意将《最后文件》第2 6至4 2段所载的裁军谈 

判的原则，.以及该文件中可被认为是原则的其他规定，如有关的一览表（CD/ 

CPD/wp.29 )中所提出的，包括进去。有人建议《综合裁军方案》应首先 

强调《最后文件》中所载之原则。工作小组还审查了下列工作文件：CD/ 

CPD/WP - 6, CD/CPD/V?P 。 8， CD/CPD/WP 。 10-fn CD/CPD/WP ‧ 13 / 

A d d . l , 在目标问题上，对有些提案达成了初步协议，而对其他提案则显 

示了分歧意见。工作小组也就什么才算"原则"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有， 

人认为，在审议中的各种案文，包括《最后文件》中的一些段落，严格地说， 

并不构成"原则"。有人建议，可在以后对这个问题做出决定，可以考虑对 

这一章釆用一个较广泛的标题，例如"原则相指导方针"，的可能性。 

"关于优先次序问题，同意将《最后文件》第4 5和4 6段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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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构和程序，特设工作小组同意将CD/CI>VWP ‧ 34号文件所载《最 

后文件》之规定包括进去，有的意见认为在拟定方案的这一章时，工作小组必 

须考虑到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在联合国范围内关于机构与程序发生的情况，在 

这方面，有些代表团提到成立了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有人还提出.应对发展 

象1962年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案（CD/CPD/^I>.7和Ad(i.l )及《最后文 

件》第125段（CD/C:PD/，I>.4 )所列举的向第十届大会特别会议提出的各 

项提案中所设想的国际机构的必要性加以考虑，有人建议，裁军审议委员会 

所拟《综合裁军方案》组成部分中机构和程序一节的结构可作模式.有人指 

出，这两种办法不是不能相容的，在裁军审议委员会拟定的组成部分的范围内， 

考虑一些新的想法，如在特别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提案中所载的一些想法,'是适 

宜的.有意见认为，工作小组在将向第3 6届大会提出的关于机构安排的研 

究报告中不应事先就断定其结论.* 

"在第一轮讨论中，特设工作小组确定以四阶段方案措施为执行阶段的工作 

假定.大家有个谅解：不意味着任何代表团承抠了任何义务。除《最后文 

件、、裁军审议委员会拟定之《综合裁军方案》的组成部分和《宣布1980年 

代为裁军十年》文件中规定之措施外，工作小组审查了下列文件中建议的其他 

措施：CD/128. CD/166. 9, 24. 25^26 , 关于作 

为工作小组文件（CD/CI>VV7I>.7和A(id.i )分发的苏联和美国向1962年 

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案，这些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回 

答了主席提出的关于m们各自国冢的政府对此的立场的冋题（CD/^CPD/TrP.20 

和2 1 ) . 按照执行阶段对措施初步审查的结果反映在CD/CPD/¥ :P .27号 

文件中.这个文件是进一步详细审查将包括在《综合裁军方案》中的措施的 

框架.在这方面，还审议了下列文件中所载的其他提案：C D / C ? D , ? . 28， 

CD/CPD/^P.30, CD/CPD/^P.33, C D / C P D , P , 3 g和A d d . 1， CD/CPD/-

W P . 3 7 , CD/CPD/TVP . 38, CDXCPD/V7P.39. CD/CPD/V7P . 40. CD/CPD/ 

在通过前审议这个报告时，有些代表团建议机构和程序问题在特别会议《最后 

文件》中已拟定妥善.在这方面，在《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中只需提到《最后 

文件》的有关规定就够了。其他几个代表团认为目前这一段的内容已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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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 . 42, C D / C P D / y 7 P . 4 4 , C D / ' C P D / ^ P . 4 5 . C D / C P D / 1 ¥ P . 4 S . C D / C P D / 

WP . 47. C ; D / C P ; D / r P . 4 & C D / C P D卢P , 4 9， C D / ' C P D / Ï 7 P . 5 0 . C D / C P D / 

WP • 51, C D / C P V W P • 5 2 和 . 53 • 前面已提到，第二轮讨 

论谈了—阶段措施.对所审议的具体措施和若干一般性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 

见，如应如何确定这些措施，决定要包括在方案的措施与澄清阶段的概念二者 

之间的关系，审议的结果反映在 C D / C P D , ? . 54号文件中附于本报告之后. 

"在1981年会议期间开始工作时特设工作小组将其最初两次会议用于对时 

间限制问题和方案的性质进行一般性讨论，如工作小组给委员会的报告（ 

139^文件第68 .13和15段）所示，这两个问题在1980年会议期间引起了 

分歧意见.在主席的要求下，提出了工作文件，说明了在这些问题上é?j不同 

立场（C D / C P D /节？ .17, 18和19 ) • 这些文件为有益的交换意见提供了 

基础，伹大家同意在晚一些的阶段，当各代表团对方案的内容的概貌更加清楚 

时，再去寻求共同基础，效果会更妤一些.有些代表团后来向工作小组提出 

的其他工作文件也谈到这些问题，伹没有在这后来的文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讨 

论。 

" 四 、 结 论 

"在本届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组在制定《综合裁军方案》工作中取得了良 

妤进展.但是，在觯决有关拟定方案，特别是关于方案的措施、阶段和性质 

的一些重要和复杂的问题方面，还有大量工作有待进行.由于这原因，并考 

虑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被要求及时完成关于方案的谈判，以便提交给第二届裁军 

特别联大，工作小组同意向委员会建议小组应在1982年1月1 1日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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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关于审査载于CD/^CPD/l^P. 27号文件 

中的第一阶段措施及与其有关的 

书面和口头提案*的结果 

第 一 阶 段 

一 , 裁 军 措 施 

A . 核 武 器 

1 .禁止核试验** 

〔立即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将对停止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和犮展新型 

的核武器，以及防止扩散核武器的目的作出重要的贡献。 

(a)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毫不迟延地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这样一个条约目的应在于永远地全面和彻底停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的核武 

器试验。这样的条约应是平等的和无歧视的，以便能使各国普遍加入。该 

条约应包括也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谈判达成的、所有国家都能取用的核查制度。 

(b) 正就"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及其组成部分和平核爆炸的议定书"进行 

* 书面的提案载于下列文件：CD/CPD,P. 28， CDyCPD^P. 30, CD/CPDy 

WP. 3 3 , CD/CPD/WP. 36和Add. 1, CD/CPD/ffP, 3 7 , CD/CPD/WP^ 38， 

CD/CPD/WP, 39, CD/CPD/WP, 40, CD/CPD/WP, 42, CD/CPD/WP_ 44， 

CD/CPDyWP. 45*. CD/CPD/WP. 4 6 , CD/CPDyWP, 4 7 , C D/CPD/ffP,48, 

CD/CPD/WP* 4 9 , CD/CPD"P, 50, CL/CPD/WP^ 51, CD/CPD/WP, 52 

和 5 3 。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在(
2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项下(

2
)中放入下列案 

文："禁止核试验，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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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谈判的各方应 i即恢复并加速它们的谈判，并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它们 

会谈进展的全面情况，以便有利于并有助于该条约的多边 谈 判 . 〕 

〔考虑到禁止核试验是制止核^竟赛的措施之一，也是核裁军整个过程的 

有机组成部分，并考虑到需要在公正和可核查的基础上实现全面禁核试，两个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该承担立即永久停止核试验的义务，并采取切实行动 

缩小它们同其他核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而为其他核国家实行永久停试创造 

必要条件.〕 

〔在这个阶段，应竭尽全力在各适当论坛进行谈判，以期就一项禁止核武 

器试验条约以及一项作为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关于为和平用途的核爆炸议定 

书，达成协议。〕 ‧ 

〔在第一阶段，应采取下列步骤，包括普遍加入、全面执行和保证严格遵 

守《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2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停止各个方面的核军备竟赛和朝达成核裁军方向的重大进展会构成《综 

合裁军方案》第一阶段的重要措施。在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中，所有核武 

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极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的贡任。核裁军的 

过程应以下述方式进行，并须采取措施来保证，即：考虑到各核武器!il家和其 

他有关国家现有武库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相对重要性，便所有111家的安全在逐 

渐降低的核军备水平上得到保证。防止爆发核战争也是第一阶段应考虑的紧 

迫优先问题.〕 

〔虽然根据这《方案》达成全面彻底裁军是所有SI家的贵任，伹核武器国 

家对核裁军负有主要的贲任，并应与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一起在制止和扭转世 

界性的军备积累方面承抠主要的责任。应考虑到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的情况， 

确保在不同裁军领域采取的各种措施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起破坏稳定的作用a 

就裁军和军备管制协定进行何种谈判，；^c边的或区域的、多边的或全球的，取 

决于在每个情况下怎么能最快达成有效裁军协定。国际裁军机构应确保所有 

裁军问题都能在一个适当的组织内得到处理。第一阶段的目标将是胜利结束 

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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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寻 求 旨 4 〕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系统〔的措施〕。 

〔《综合裁军方案》第一阶段期间的谈判是要达成一个或一些协定，协定 

旨在禁止： 

H发屣、生产、部署和储存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并彻底销毁 

其锗存； 

(=)研究、发畏和试验新型核武器系统，包括一切类型的核弹头及其运载 

系统； 

曰以新的和现代化的孩武器系究代替目前已部署的系统； 

m发展、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系统； 

GE)发展、试验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 -

(t)〔寻求旨在〕停止生产所有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停止生产作 

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的措施〕。 

〔随着停止核武器技术上的军备竟赛措施，应该采取步骤停止生产这种武 

器及其运载工具，并停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 

就实现停止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协定以及停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 

变材料的协定开始进行谈判。这种协定可按以下一步一步的方式进行谈判： 

H所有孩武器囯家在共 i司商定m日期公布它 in现有的孩武器及其运载工 

具的锗存，并公布它们现有的和拟有的生产核武器、孩武器的运载系 

统和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的设施，以便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 

(=)谈判核查惜施，11家技术手段和包括现场视察的国际措施都在内，为 

执行禁止生产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禁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 

的条约莫定基础。 

曰就全面彻底禁止生产作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以及停止生产孩武器的谈 

判涉及到对所有国家的一切孩设施应用国际保障制度，以防止将裂变 

材科转用于武器用途的问題。这种国际保障制燮应在普遍的和无埂视 

的基础上应用于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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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为此 

目的，在所有孩武器国家和某些无孩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立即展开适 

当的谈判。同时，应釆取措施来加强对各囿安全的政治和国际法律保象〕 

〔考虑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48段："在实现核裁军的 

任务中，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的 

责任"，为了达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核裁军的最终目标，应该首先 

采取以下措施： 

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立即停止核军蚤竟赛，停止改进孩武器/1量和 

增*其数量的一t刀活动，并率先裁减它们的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其后，其他 

核国家也应按照合理的比例，同它们一起裁减孩武器。 -

(c)〔寻求旨在〕开始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储存，〔尽早导致其最 

后彻底销毁的措施。〕 

(a)〔决定各参加国根据在今后谈判中达成协议而决定的停止军备竟赛和 

核裁军各项具体措施的内容。〕 

(e) 〔考虑到各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现有武库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重 

要性，决定各个核武器国家参加各核裁军措施的程度。〕 

(f) 〔在本阶段和下一阶段，在持续不断地降低核力量水平的情况下，保 

持核力量领域内现有的平衡不受破坏。〕 

(g) 〔締结一项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性条约。〕 

3 .避免使用核武器并防止核战争 

在实现核裁军之前一为实现这目的，应有力地进行谈判，并锘记核战争 

将会对交战国和非交战国同样地造成破坏性的后果一应谈判紧急措施，防止 

爆犮核战争并避免使用核武器。在这一方面，应在第一阶段毫不迟延地结束 

有关下列措施的谈判： 

(a)〔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其 

中考虑到在这方面已提出的各项提案和建议，〕 

〔一项保证无条件、无保留、无限制地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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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结一项加g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公约.〕 

〔考虑到消除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核威胁的迫切需要，所有核国家应该无条 

件地承抠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b)〔尽可能通过国际协定来设法确保避免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和实 

现有关的目标，同时须考虑到各项旨在确保这些目标的提案，并须根据《最后 

文件》第5 7和第58段的规定，从而保证人类的生存不致受到危害。〕 

〔一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 

〔永远禁止核武器，并由所有国家宣布不在彼此关系上使用武力。〕 

(C)〔改进各国政府之间、特别是紧张地区和紧张时期各国政府之间的通 

讯的各种措施，通过建立热线和其他方法来减少发生冲突、特别是核冲突的危 

险。这些措施应澄清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在防止核战争爆犮方面的作 

用，特别是防止由于偶发事件、估计错误或联系失灵而触发战争方面的作用。〕 

〔制定防止未经授权的或意外使用核武器的各项措施。〕 

4 .〔苏联和美国继续就核裁军进 行谈判 

(a) 苏联和美国立即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 

(b) 苏联和美国毫不迟延地就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开始进一步的谈判，以 

导致达成协议大量裁减战略武器和质量上加以限制.这些谈判应尽早 

地在第一阶段締结一项条约，以达到： 

H至少裁减百分之二十的苏联和美国武库中的核弹头和战略运载工 

具. 

t )全面限制战略武器质量上的改进，包括限制发展、试验和部署新 

型的战略武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就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进行 

谈判 '〕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紧急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 

武器条约。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进一步限制战略武 

器继续进行谈判。在适当的时候，这些谈判应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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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旨在按M定大量裁减战略核武器和质量上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进程 

.〔早日締结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各国谈判的一项协定，在安全不受减 

损的原则基础上，对部署在欧洲战区的中程和其他核武器运载系统和弹头进行 

大量的裁减。〕 

〔进一步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并进一步在质量上限制这种武器，这方面 

要考虑到影响国际战略形势其中包括欧洲形势的所有因素a 应毫不迟延地讨 

论在欧洲的中程导弹问题，同时有机地结合美国的前置核武器问题。这一讨 

论应导致适当的协定，可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批准后予以执行。也 

应在这个基础上撤销关于在西欧生产和部署新型中程导弹的决定。〕 

〔根据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范围内平等的原则，继续就限制和裁减战区核 

力量进行谈判。〕* 

5 .按照《最后文件》第6 5 — 71段规定，采取进一步步骤，防止核武器 

的扩散。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应联合采取进一步步骤，在普遍的和无歧视 

的基础上就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途径和方法，拟定一项国际协两一致的意见，以 

此作为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防止核扩散的目标，― 

方面是为了防止在现有的五个核武器 i l家之外出现另外的核武器国家一（横 

向扩散）一另一方面是为了逐渐地减少并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纵向IT 

散）。防止核扩散的a际协商一致意见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上述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各种措施； 

(b) —切国家按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行使其应用和发展和平利用 

核能以促进其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C) 一切国家应不受阻1^地获致核技术，其中包括和平利用核能的最新成 

就、设备和材料。这方面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出现在第96页第1段中的关于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以及一项关于和平用途核 

爆炸的议定书的案文中载有的介绍性文字也适用于这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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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每个国家é和平利用椟能方面所作的选择和决定，应当在不妨碍各自 

的燃料循环政策或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协定和合同的情况 

下予以尊重； 

(e) 采取共同商定的在普遍的和无歧视的基础上应用的核查措施。〕 

〔采取国家一级的和通过国际协定的有效措施，以便在不影响能源供应或 

核能和平用途的发展的情况下防止核武器的扩散，这些措施应包括： 

(a) 普遍遵守并充分执行现有各项不扩散文件的所有规定，特别是《不矿 

散核武器条约》； 

(b) 充分执行并加强在无歧视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运用的商定和 

适当的国际保障制度； 

(C)在普遍的和无歧视的基础上制定出进一步的途径和方法，以防止核武 

器的扩散，〕 

〔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加强不散核武器的制度，并为此目的务使所有国家 

普遍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应采取补充措施加强不IT散制度，包括通过国 

际原子能机构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为全面执行和加强商定的适当国际保障制度 

的 进 一 步 措 施 . 〕 ' 

6 .建立无核武器区 

在有关区域国家之间自由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是一项重要的 

裁军措施，应予以鼓励，其最后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无核武器的世界。这方 

面要考虑到每一区域的特点，参加这种无核区的国家应承诺充分遵守建立无 

核区的协定或安排的目标、宗旨和原则，从而保证它们真正没有核武器，与此 

同时，核武器国家应承担义务，特别是：H严格尊重无核武器区的地位； 

P不对这些区域的 a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考虑到维护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需要，所有核国家应积极支 

出现在第96页第1段中的有关《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 

试验条约》的案文申载有的介绍性文字也适用于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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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各地区有关国家建立无核区的倡议，严格専重无核区的地位，并无条件承抠 

不对无核区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参加无核区的国家应承诺遵守有 

关无核区的协议 .〕 * 

(a)考虑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以及其他有关 

的论坛所表示的关于加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的意见，有关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确保该条约获得充分履行。 

{b)所有有关国家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附加议定书一》： 

( C )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已决定了非洲大陆的非核化。联合国大会在 

一系列的决议中支持了非洲提供的非洲大陆非核化的倡议，并在其大会第十届 

特别会议上协商一致地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有效步骤以防止这项目标受 

到阻挠。非洲核扩散的主要危险以及非洲大陆和平和安全的主要危险来自南 

非的核能力‧ 因此，为了帮助实施《非洲非核化宣言》，所有国家应 

H不断注意南非的核能力； 

P不与南非在核领域内进行任何会帮助这一种族隔离政权生产核武器的 

合作《 " 

(d) 按照大会第35/147号决议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将大大地加强国际 

和平与安全。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以前，该区域各国应J i T声明在相互基 

础上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他办法拥有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置，不允许任何第 

三者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并同意把一切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俅障 

制度之下。应当考虑安全理事会对促进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立所起的作用。 

(e) 南亚区域的所有 ! i l家都已表示确保本国不拥有核武器的决心。该区 

各国不应采取任何足以偏离这项目标的行动。在这方面，大会已通过了若千 

有关建立南亚无核武器问题的决议，大会仍在继续考虑这个问题。 

文列在括号内有一项谅觯：它应在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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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在希望成为无核武器区的一部分的那些国家的 

倡议下，〕应努力促进建立无核武器区。 

(g) 确保这些地区真正没有核武器，再由核武器国家尊重这些地区，乃是 

一项重要的裁军措施.* 

7 .〔締结一项关于不将核武器都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条约。〕 

8.〔为了使核裁军措施的实现得到可靠的保证，核裁军进程的各方面都 

需要有充分的、严格的核查，它需要国家技术核查手段的监督，还需要切实的 

国际核查。第一阶段各项核裁军措施实现并经过充分的核査后，下一阶段的 

核裁军措施才能开始实施。〕* 

B、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1. 〔1925年6月1 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 i L齒棘 t t ^ â â ' l ^毒性 

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 

2. 〔普遍加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及储存œ销毁 

这类武器公约》‧〕 

3. 〔締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iJ:种武器的公约。〕 

〔締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 

〔締结一项全面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 

国际公约，〕 

4. 〔締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 〕 

C締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 

列入这一案文有一项谅觯：其内容和放置需要进一步审议. 

出现在第9
6页第1段中的有关《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 

试验条约》的案文中载有的介绍性文字也适用于这些措 



CD/228 

Page 104 

5. 防止新型夭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出现： 

(a)〔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根据新的科学原理和成就制造新型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的危险。应当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而,出适 

当的努力，对于可被确定的特种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締结具体的协定. 

这个问题，应经常予以审议。〕 

〔开始就防止出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问题进行谈判, 

以便締结一项或多项协定，同时要考虑到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締结一项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全 

面协定。并就特殊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締结各个别协定.〕 

6. 〔締结一项公约，禁止生产、储存、都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 

C .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 

〔1.停止常规军备竟赛： 

(a)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限制和逐步裁减，连同核裁军措施谈判，应当坚决 

地在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的范围内进行。 

2 .关于限制和裁减常规武器和军队的多乏区域和双边的协议和措施： 

(a)特别是逋过适当的相互裁减和限制的协定，使欧洲能在大致均等和均 

势的基础上，并在一切11家安全不受减损和充分尊重没有加入军事联盟的各国 

的安全和独立的基础上，以较低水平的军事潜力达成更加稳定的局势，将可对 

欧洲安全的加强作出贡献，并将构成朝向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步骤， 

目前为此目的的努力应竭尽最大努力予以继续。 

{ b )当适当条存在时，举行由一切有关国家参加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协 

商和会议，来审议裁减常规军备的各个方面；例如1974年1 2月 9日八个拉 

丁美洲国家签订的《阿亚库乔宣言》所设想的倡议。 

(C)达成一项关于中欧相互裁减军P人和军备以及相关措施的协议。 

(d)按照《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采取限制和裁减常规武器和武装都队 

的多边、区域和X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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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接受国之间就常规武器的国际转让问题进行磋两： 

(a)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考虑到殖民地和外国统治下人民享有 

自决和独立的不容剝夺的权利、并考虑到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各国建 

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尊重这种权利的义务，各主要武器供应 

国和接受国应特别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的基础上就限制常规武器各种形 

式的国际转让问题进行协商，以促进或加强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 

4.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包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 

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 

(a)签署并批准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 

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所谈判好的协定。 . 

W按照《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公约》第八条，通过现有议定书的修正案或通过达成附加议定书， 

扩大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 

的范围。 

(C)关于将此种武器转让给其他国家的问题，一切国家，特别是生产国， 

应考虑到该会议的结果.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公约》；为帮助全面和有效地执行并确保遵守该公约而确立适当的 

方法和程序，以保证完成其人道主义的义务，从而加强公约各締约国的安全。〕a 

〔应达成有关限制和裁减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的协定和其他措施，同时要 

考虑到一切国家都有保护它们安全的权利，铝记《联合国宪章》中体现的固有 

的自卫原则，不损害《宪章》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并铭 

记必须保证每个阶段的均势和一切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 

1.拥有最大的军事武库的国家在进行常规裁军方面负有特别的责任。因 

出现在第96页第1段中的有关《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 

试验条约》的案文中载有的介绍性文字也适用于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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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第一阶段结束时，苏联和美国都各应至少裁减百分之二十五的常军备 

和武装力量。 

2. 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应承诺按一个商定的较小的比例裁减各自的武装 

力量的水平。 

3 . 到第一阶段结束时，欧洲应在较低一级的军事潜力的水平上，在大致 

平等和均衡的基础上达到一种较为稳定的形势。除了上面提到的苏联和美国 

的裁减之外，这将涉及到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应裁减常 

规军备 和武装力量，以致达到一致同意的都队 和军备水平.这可以通过维也 

纳正在进行的谈判或者通过一次关于安全、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问题的更为广 

泛的欧洲会议来达成。上述常规武器裁军措施将包括： ‧ 

(a) 人员的复员和从外国领土和基地撤军并拆除外国军事基地； 

(b) 销毁商定类别的常规军备和其他军事设备，特别是具有巨大摧毁力的 

武器； 

(C)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包括对部队的移动作出一些限制。 

4 . 上述措施还应包括这样一些协议，即随着商定的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 

的裁减应成比例地缩减常规武器的生产。 

5. 在第一阶段期间，各国也应举行双边、地区和多边各级水平的磋商和 

会议，以审议各种关于建立信任、关于管制、限制或裁减常规军备一特别是 

在军备集中的地区、紧张的地区等等——的创议和提茱。 

在这方面，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考虑到殖民地和外国统治下人 

民享有自决和自主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并考虑到各国按照《联会国宪章》和 

《各国建立友妤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尊重这种权利的义务，各武器 

供应国和接受国也应特别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的基础上就限制常规武器 

各种形式的国际转让问题进行协商，以促进或加强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定。 

6. 一项停止发展、生产和部署新型的高度破坏力的常规武器的协定。〕* 

本建议中载有的关于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 

的案文已略去，因为它和第105页第4段的案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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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常规军备竟赛： 

(a) 第一阶段一开始，核武器国家和同它们有军事协定关系的国家就应冻 

结它们的军队和常规军备。在第一阶段期间，这些国家应该按商定的百分比 

裁减它们的军P人和常规军备， 

(b) 其他军事上重要的国家也应采取类似步骤直到第一阶段结束。〕 

〔两个拥有最大规模常规军备的国家，立即停止常规军备竟赛；作为第一 

步，它们承诺不对别国进行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并率先大量裁减其重型和新 

式常规武器装备，特别是进攻性的武器装备.〕 

〔在中欧和世界上任何其他行得通的地方实行共同均衡裁减武装部队和军 

备以及有关措施。〕* 

〔停止发展新型高度破坏力的常规武器.〕 

〔在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和接受国之间就常规武器的国际转让进行协商： 

为了监督、控制和限制国际上的武器买卖，作为朝向达成真正的和可靠的 

安排的第一步，应在现有的裁军机构的范围内以及地区性的范围内进行初歩的 

-办商。〕 

D . 军事开支 

1 .裁减军事开支： 

(a)在共同茼定的基础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逐渐裁减特别是核武 

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S家的军事预算，将是一项有助于遏制军备竟赛的措 

施，并将增加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特别 

是造福犮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本措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国 

予以商定，并需要所有参加国能予接受的执行方法和途径，但应照顾到评定不 

同国家进行裁减的相对比重所涉的问题，并对各国就裁减军事预算的各种问题 

出现在第96页第I段中的关于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以及一项关于和平用途核 

爆炸议定书的案文中载有的介绍性文字也适用于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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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提案，给予应有的考虑。 

〔1.本《方案》一开始，苏联和美国就应同意立即将它们的国防预算冻结 

在目前水平上。也请所有其他核武器国家仿效这个做法. 

2 . 在第一阶段期间，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应随着裁减核武 

器、常规武器和其他武器，缩减此种武器的生产，裁减它们的武装力量和拆除 

军事设施、基地等等，成比例地缩减它们的军事开支。 

3. 其他国家从双乏地区或多边裁军协议的角度也可以缩减它们的军事 

开支；或达成协议将它们的军费的水平冻结在一定水平上。 

4. 关于军费的缩减情况，包括已经缩减的各类费用的细目，上述国家应 

向有关国际当局提交详细的报告。 

5 . 应根据商定的比较不同时期间和不同国家间的军事开支的方法，拟订 

缩减军事开支的各项协定。所有成员国，特别是武装得最厉害的国家，应该， 

只要可行的话，在汇报它的军事开支时努力利用载于第A / 35/479t文件中 

的汇报表格。这种汇报表应予进一步改善。〕 

(第一阶段一开始，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大国应两定立即把它们的国防 

预算冻结在当时的水平，以便有助于在随后阶段削减它们的军事开支。〕 

〔两个超级大国应将裁减军备和削减军事开支节省下来的大部分资源用于 

援助发展中国家。〕 

E . 核 查 

1.规定有关具体裁军措施的核查办法和程序，以利于裁军协议的締结和 

有效执行，并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 

(a) 为促进締结和切实执行裁军协定并建立信任，各国应接受这些协定中 

的适当核査条款。 

(b) 核査问题应当在国际裁军谈判范围内予以进一步审议，并考虑这方面 

的适当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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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是裁军#军备管制取得进展的一个基础。因为军备管制和裁军措 

施关系到有关国家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所以这些措施必须是可核查的。它 

们也应该把余留下来的军备情况査得较为清楚，为加强有关国家间的信任作出 

贡献。没有严格的国际核查和国家核查的适当手段，各国就很难产生足够的 

信任来遵守协定。因此，谈判各项具体裁军措施应在各个相应的协定中包括 

适当的核查安排，各国应当接受充分核查的适当规定。 

有效核查在裁军过程中对保持各国安全不受减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各 

国对发展必要和适当的核査措施，包括每个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中的现场视察 

措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并应愿意接受这些措施，不要夸大执行这些措施的 

困难.应该承认核查能对促进国际合作作出宝贵的贡献。 

任何具体协定所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都要取决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 

围和性质。〕 

有关措施 

1. 采取进一步步骤，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而使用改变环境的 

技术： 

(a)审査进一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而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 

需要，以便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此种使用对人类造成的危险。 

〔(b)《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 

2 . 采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 

(a)拟订和采取属于裁军领域里的进一步措施以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 

进行军备竟赛，以便促进这一环境的和平利用并防止在这一环境中的 

军备竟赛，〔同时要考it到根据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将产生的规 

章制度，〕 

〔W《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约》。〕* 

出现在第96页第1段中的关于一项《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 

武器试验条约》的案文中载有的介绍性文字也适用于这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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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取进一步步骤，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 

(a) 为了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应按照《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 

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 

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在第一阶段期间，应谈判一项国际协定，禁止 

各国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置于外层空间。〕 

(b) 缔结一项1967年《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 

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附加议定书，以便以可核查的手段防止在外层 

空间进行军备竟赛。 

〔 (c )《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活动所应遵守原 

则的条约》。〕* ‧ 

4. 按照《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款，建立和平区： 

(a)按照区域内各有关国家明确确定和i由决定的适当条件，并考虑到区 

域的特点〔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 

在世界各区域建立和平区，将有助于加强区内S家的安全和莶个国际和平与安 

全。〔所有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不得在各无核区、和平区、和平自由中 

立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在这些地区取消一切形式的外国军事存在。〕在这 

方面，大会注意到特别在下列地区建立和平区的提案： 

H 〔东南亚，该地区各国已经表示有兴趣裉据其葸见建立和平区。〕 

〔东南亚地区各有关国家应采取步骤.进一步阐明"和平、自由和中 

立区"的概念，以便締结一项关于设立这祥一个区的协定，〕 

a 〔考虑到大会的审议经过和有关决议以及确保维持印度洋地区的和平 

与安全的需要，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和平区。〕 

〔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定和决议，应紧急釆取具体行动以确保 

印度洋地区内和平与安全的条件，特别要消灭该地区的外国军事基地 

和外国的军事存在，并要早日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 

〔印度洋.考 i t到印度m#i殳翻姚决定、大^过的有义确保él#i^ 

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出现在第9
6页第1 g:中的关于一项《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 

试验条约》的案文中载有的介绍性文字也适用于这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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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措施 

I .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同时考虑到各个地区的牿点： 

(a) 为了促进裁军程序，必须采取和推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建立各国 

间信任的措施和政策。对建立信任措施的支持大有助于裁军进一步进展的准 

备,为此目的，应釆取下列各项措施和尚待商定的其他措施： 

〔所有国家，特别是几个军事上重要国家应着手釆取诸如下列的和其他还 

有待商定的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作为对准备在裁军方面取得t步进展的贡献：〕 

H通过建立"热线"和其他减少冲突危险的方法，采取各种步骤改进各 

国政府之间特别是紧张地区的各国政府之间的通讯，以防止由于意外、 

估计错误或联系失灵而发生的攻击； 

〔制订措施，防止可能的突然袭击.〕 

C=)各国应评价军事研究和发展对现有协定和裁军领域的进一步努力的可 

能影响； 

曰秘书长应定期向大会提出关于军备竟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极其有窨影响的报告. 

(b) 考虑到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和要求，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以便加强 

各国的安全。 

〔H在欧洲召开军事缓和与裁军会议； 

(=)在欧洲进一步扩大建立信任的措施；締结一项关于对海、空军演习和 

大规模部队调动逬行通知的协定； 

曰在互惠基础上扩大在欧洲建立信任措施的应用地区.〕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与会国应就有效建立欧洲信任的措施和裁军措施进 

行谈判，其中考虑到为此提出的各项倡议和提案。〕 

〔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所有国家间締结一项条约，各缔约国须在其 

中保证不首先对任何别H使用核或常规武器。〕 

〔締结一项协定，规定从商定的日期起，欧洲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得在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规定的地区内增加武装都队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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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立信任措施推广到地中海地区，裁减该地区61:武装力量，从地中 

t载有核武器的军舰，不在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和非欧洲无核武器国家领土 

上部署核武器。〕 

〔在远东一切有关国家间开始就建立信任措施进行谈判。〕 

〔有关国家应采取步骤締结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的协定以加强亚洲和太 

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通过立即彻底和无条件地从该地区某些国家领土上 

撤出一切外国占领军，早日觯决冲突和争端，严格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和不千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达成这些协定是可能的〕。〕 

〔在世界各个地区，各国应就各种建立信任措施寻求达成一致意见，要考 

虑到有关地区的特定的条件和需要。 ‧ 

各g在采取这种建立信任措施时，应充分考虑联合国政府间专家小组就此 

问题编写的研究报告。 

这类措施应包括规定必须预先就重大军事调动和演习发出通知的协定，〕 

〔在综合裁军方案第一阶段期间，应就当时正在审议的那些附带的和其他 

的措施进行谈判、加以引进或予以实行。在此期间，应竭尽全力进行谈判， 

以期就下列问题达成协议：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一在考虑到各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和要求的情况下，在全球和区域范围采 

取有效的建立信任的措施，例如： 

一发表和交换关于与安全有关的措施，包括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的 

措施，的资料； 

一政府代表就这些与安全有关的冋题进行定期的双边和/或区域的 

协商； 

一各军事院校为培训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提供奖学金； 

一交换军事代表团和军事专员； 

一按照预先制订的程序'对正常的军事行动加以说明并对诸如演习、 

特别调动等等特定的军事活动的范围和程度予以通报； 

一限制某些军事活动和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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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邊制冲突、包括建立热线等的程序； 

一就采取导致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冲突的步骤达成协议； 

一做到使人更清楚地看清军事态势，特别是对军事开支建立一种标准的、 

可核査的报告制度，以便对它们进行比较，作为均衡裁减这些开支的 

一个步骤； 

一为了纪录为使人清楚地看清军事态势和对军事态势进行比较所必需的 

数据，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登记制度。〕 

2. 采取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 

{a)通过对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限制和裁减，坚决地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基 

础上执行旨在以较低水平的军事潜力来加强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协定或其他措施. 

{T=)按照《最后文件》第8 2段，通过适当的相互裁减和限制军备及军队 

的协定，使欧洲能在大致均等和均势的基础上，以较低水平的军事潜力达成更 

为稳定的局势，这将可对欧洲安全的加强作出贡献，并将构成朝向加强'S际和 

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步骤。 

{c)〔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并遵守不千涉和千预别国内政等原则，从别国 

领土撤出一切外国占领军。〕 

(d) 〔从世界各个区域拆除外国军事基地并撤出和消除外国的军事存在和 

抗衡，〕 

(e) 〔第一阶段一开始，现有的军事联盟成员国应商定不扩大这些联盟， 

不把它们的活动扩及新的地区，并缩减它们的军事活动。一切国家都不应建 

立新的军事联盟。〕 

(f) 〔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都应予以 

废除。〕 

(g) 〔为了和平和国际局势稳定的利益，以及为了保证重要的国际海上交 

通的安全及不受阻碍的使用的利益，应当采取措施，限制并降低在适当地区， 

无论是在大西洋、印度洋或者太平洋，在地中海或在波澌湾，的军事存在和军 

事活动的水平。〕 

3. 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各项条款的情况下，采取旨在防止在国际关系 

中使用武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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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尽可能通过国际协定来设法确保避免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和实 

现有关的目标，同时须考虑到各项旨在确保这些目标的提案，并须根据《最后 

文件》第5 7和5 8段的规定，从而保证人类的生存不致受到危害.〕' 

〔所有国家，特别是军事上重要国家，应达成一项国际协定或一项庄严的 

谅解，表示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中关于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 

和政治独立，不千涉它们的内政，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 

并不在国际关系中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的原则。〕 

〔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是与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紧密不可分的。〕 

4 .执行《最后文件》所载旨在动员世界舆论支持裁军的各项规定：** 

(a)为了动员世界舆论来推^裁军，应当采取下列各项旨在加强传播关于 

军备竟赛和停止并扭转军备竟赛方面所作努力的新闻的具体措施。 

0))因此1980年代期间，各会员国政府和非政府性新闻组织和联合国、 

各专门机构及各非政府组织的新闻部门都应该采取适当的进一步方案，宣传军 

备竟赛的危险，并宣传各项裁军努力和谈判及其结杲的有关资料，特别是通过 

举办裁军周各项年度活动的途径来进行。这些活动应该构成一个大型方案， 

进一步使世界舆论认识到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 

(C)为了促进各国间谅觯和信任的气氛，设想制订旨在使 (1际公众舆论深 

刻地了觯军备竟赛所造成的冋题的一个广泛的行动方案，包括各国政府、联合 

国系统内的各国际组织和各非政府组织根据《联合国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 

做好准备的宣言》的原则和猾神制订的一些具体活动。 

(d)作为促进审议裁军领域各项问题的过程的一部分，应按照大会决定， 

就某些特定问题进行研究，以便为谈判或达成协议作好必要的准备工作。联 

合国主持下进行的研究，特别是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范围内根据1979年1 2 

这一段列在括号中，是因为就这一措施应包括在哪一个阶段的冋题存在着不同 

的意见. 

这些措施是临时地包括在这一段中的，同时有一项谅解：在起草有关案文时， 

将考虑到联合国关于世界裁军运动的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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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i 1日大会筹.34>83M号决议设立的裁军研究所进行的研究，也可以对裁军 

问题，特别是裁军问题的长期认识和探讨，作出有用的贡献。 

〔H对常规军备的一切方面和有关常规武器和军队的裁减问题进行研究； 

P 进行联合国大会商定的其他的研究.〕 

(e) 发出呼吁，要求被选作人民的代表的各国议会和各国政府加紧活动， 

揭露军备竟赛的危险后果并宣传和平与裁军的理想。 -

(f) 同样地，应发出呼吁，吁请世界宗教领袖、各种宗教的和其他非政府 

组织对和平和裁军事业给予全力支持。 

〔(g)还没有这样傲的所有国家应该加入现有的有关限制军备竟赛和裁军的 

各项协定。〕 ‧ 

三，裁军和发展 

1.〔铭记裁军和犮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考虑到联合国在这方面进行的 

调査研究，综合裁军方案应包括旨在确保裁军能有效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特 

别是充分实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措施，*办法是： 

(a) 把消耗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和社会犮展，特别是为了造福发 

展中国家。 

(b) 裁减军费，特别是裁减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军费所节省 

下来的钱，应该促进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为了造福发展 

中国家。〕 

〔和平与发展是不可分的。为了保证使综合方案中所设想的裁军过程对经 

济和社会发展，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对充分实现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作出有效贡献： 

(a)军事上重要国家应釆取国家一级的具体措施，将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 

重新分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要有利于发展中的国家并就打算采取的或 

已经采取的措施向联合国和/或国际裁军当局汇报。 

这些措施是临时地包括在这一段中的，同时有一项谅解：在起草有关案文时， 

将考虑到联合囯关于裁军和发展的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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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f‧从缩减军事开支中省下的很 

大一部分钱，应提供出来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犮展的一种额外的资 

金来源。在综合方案通过之后，应立即在联合国发展计划名下为转移他用的 

裁军省下的钱单列帐户。〕 

2.所有国家应采取具体的措施，以加强旨在促进将核技术转让和用于经 

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犮展方面的国际合作，同时要 

考虑到《最后文件》所有有关段落的规定，特别要保证使1979年II月29日 

大会第3《63号决议中决定的原则上定于1983年召开的联合国促进和平利用 

核能国际合作会议取得成功，也要保证使联合国系统内在这个领域里的其他宣 

传鼓动活动包括那些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范围内的活动，取得戍功， -

四、裁军与国际安全* 

〔1.加强服务于下述目的的国际程序和机构： 

(a) 按照《联合国宪章》维持和平与安全. 

(b) 和平解决争端。 

(C)增进《联合国宪章》安全体系的效能。 

( d )按照《联合国宪章》进行的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 

〔1.所有国家都应承担庄严的义务，支持一切旨在加强联合国的机构、 

权威和工作的措施，以改进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 

2 .所有国家应保证利用一切旨在和平'觯决争端的适当手^ 〕 

〔加强维持和平与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遏制冲突和有效处理危机的国际程序. 

和组织机构。〕 

〔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1^ 〕 " 

这些措施是临时地包括在这一段中的,同时有一项在起草有关案文时，将考虑 

到联合囯关于裁至和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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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竟赛和裁军 

的其他领域和其他有关措施 

128. 1981年会议期间，委员会面前另有一份在其他领域的有关停止军备竟赛 

和裁军以及其他有关措施的文件： 

(a) CD/'ISS. 1981年6月1 2日，加拿大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 

军备管制核查的概念性工作文件". 

(b) C D / 2 0 9 , 1981年8月1 1日印度代表团提出，题为"关于裁军 

领域中核查问题的工作文件". 

H,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袭 

巴格达附近的塔木兹核研究中心 

129. 在审议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委员会面前有1981年6月1 7日C]V187号 

文件，题为" 1 9 8 1年 6月 7日 2 111集团就以色列空袭核设施的声明". 

130. 委员会听取了成员国中各个集团的代表对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袭巴格达 

附近的塔木兹核研究中心一事进行的谴责，也听取了各单独的成员国对此事的谴责. 

131. 21国集团在谴责这个公然的侵略行为时，重申其强烈反对一切这样的行为， 

反对违反联合囯宪章的原则。2 1国集团认为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最后文件》关 

于核不扩散和为了和平用途发展核技术的规定，是对每个国家为此目的取得和发展 

核技术的主权和不可剝夺的权利的挑战.21国集团拒绝接受把在发展中国家发展 

和平的核能源计划描绘成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核武器横向扩散危险的说法，并表示它 

们相信，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以色列或其他任何国家不再采取这种侵略行动。 

它还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重申禁止在任何情况下攻击一II和平用途核设施的II际 

原则"。它建议，委员会应采取有助于逆转这一行动的有害影响的适当步骤（CD/ 

187), 一些其他成员支持这些意 

132. 一^ 团作为一个原则问题谴责了以色列对塔木兹核中心的袭击，同时，强 

烈地谴责了伊拉克政权对伊朗犮起的公然和残暴的侵略，这造成了成千人的伤亡， 

并使得二百五十万人成为无辜的难民.该代表团说，伊朗是国际上密谋保持缄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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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品，说伊朗为了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正在反对伊拉克政权的残暴侵略、为行 

使自卫的合法权利而战斗，该代表团提出，国际私会应该谴责使用武力和侵略行动, 

不管这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形式出现，这种谴责将会制止各个不负责任的和冒险的 

政权通过象伊拉克政权强加于伊朗的那种残无人道的和非正义的战争达到它们不合 

法的目标。 

133. 有的代表团指出，象以色列这样的军事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不利的‧有 

些代表团强调了以色列袭击的严重性以及对国际上不扩散的努力和和平核合作产生 

的后果.有些代表团谈到了它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完整性的影响，特别是考 

虑到这样的事实：伊拉克是参加不扩散条约的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它接受了国际原 

子能机构的保障，甚至是严格的监督，有些代表团强调指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不 

扩散制度。各代表团广泛认为，朝向核裁军的更大努力对防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是 

必不可少的。 

134. 有些代表团指出，以色列的袭击表明，遵守不IT散条约显然不足以防止对 

手对另一个国家的核计划傲出主观的和片面的判断。它们认为，为侵略辩护的站不 

住脚的根据，部分来源于一些国家发动和继续的宣传运动，而这些国家又是不扩散 

条约最强烈的拥护者，这些宣传声称核扩散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和 

平核设施.它们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袭击应被看作是逐步升级的难于接受的压力和 

惩罚性的行动的最后一步，它们提出，这种做法是某些供应国为阻挠一些发展中国 

家正常发展和平的核计划而采取的。 

135.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明确地谴责以色列对巴格达附近的核研究中心的袭击是野蛮 

的行动.它们把这个称为是以色列对在国际社会中有着正式和平等地位的一个主权 

国家的无端武装侵略.它们还认为这个袭击是以色列推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另 

一个例子，而且，这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是针对着不扩散条约的一个締约国.而该 

恐怖主义的国家恰恰断然拒绝参加这个条约. 

136. m:^Wr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在核能方面停止给予以色列以任何种类的援 

助和合作，直到它接受不扩散核武器的适当国际保障为 j L它们还推荐a通过专门 

会谈的办法，审查加强保护民用核设备不受军事攻击的现有国际规定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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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全体一致认为有必要确保以色列或其他任何国家不得再次对核设施进行攻击. 

禁止对核设施进行攻击的呼吁受到广泛支持.在这方面，委员会审议了将这种禁止 

包括在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提案.同时，有的意见认为，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关于保护 

民用核设施不受军事攻击的国际规定可以通过一项适当的国际文书来觯决. 

I . 其他事项 

138. 在1981年2月27日第110次全体会议上，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应委员 

.会的邀请，就该研究所的活动作了一次犮言. 

139.. 1981年4月245^ 127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按照其议事规则第16条 

的规定,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参加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咨询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 

年度报告和任何其他有关报告 

140. 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在1981年8月1 0日至2 1日期间，审议了 

议程上题为"审议并通过 î ^ f ^ ®大会的年度报告和其他有关报告"的项目， 

141. 在审议和通过给联合国大会的这个报告期间1提出下列文件包括入记录： 

(a) CD/221, 1981年8月1 8日，题为"中国代表团对1981年裁军 

谈判委员会工作的评论"。 

cr>X222. 1981年8月 I 9日，题为" 2 1国集团关于裁军谈判委 

员会1981年度会议的结果的声明"。 

CD/224. I 9 8 I年8月2 0日，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 I 9 8 I年会 

议的成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 

142. 本报告由主席代表裁军谈判委员会递交大会. 

(b) 

(c) 

委员会主席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签字） 





CD/228 

Appendix 

Page 1 

附 录 一 

出席裁军'谈>|j委^会各国代表团的综合名单 

( 1 9 8 1 年会议）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阿尼斯。萨拉赫。贝先生 

迈萨乌德。马提先生 

阿哈迈德。本亚，先生 

阿马尔。阿巴德先生 

斯马伊尔‧本贾巴拉赫先生 

迈尔泽卡德。贾巴拉赫先生 

穆罕默德。梅德库尔先生 

布茱姆。拉胡埃先生 

穆罕默德。迈尔泽卡德先生 

阿赫迈德。赫拉勒先生 

阿很廷代表团 

~ 恩 里 克 。 罗 斯 先 生 

胡利奥。塞。卡拉萨«先生 

大使 

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 

随员 

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团 

秘书、外交部 

顾问 

大使 

外交部副部长 

在日内瓦停留期间为代表团团长 

大使 

裁军事务特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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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费尔南多。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大使 

侯补常驻代表、日内瓦 

内利.弗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阿蒂略。莫尔特尼先生 

维森特‧埃渐佩切。希尔先生 

何塞。奥特吉先生 

胡安》 5` 。戈门索罗先生 

诺尔玛。纳西贝内女士 

劳尔‧卡洛斯‧费尔南德 澌先生 

澳大利亚代表团 

~ 罗 纳 德 ‧ A ‧ 沃 尔 克 先 生 

罗里‧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全 

权公使 

阿裉廷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全 

权公使 

阿很廷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纽约参赞 

一等秘书 

裁军事务侯补代表 ‧ 

外交部 

一秘 

阿裉廷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二秘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化学武器问题顾问 

驻丹麦大使 

代表，代彔团团长 

澳大利亚常驻•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专家（化学武器）、国防部 

二秘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候补代表 

比利时代表团 

安德烈‧昂克林克澌先生 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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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雷先生 

让一玛利。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戈德利夫。范登堡小姐 

让一玛利。范吉尔斯先生 

巴西代表团 

C ‧ A‧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塞尔希奥^斯。杜亚尔特先生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全权公使 

裁军问题代表 

外交部，布鲁塞尔 

一秘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随员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比利时皇家天文台地震科负贲人 -

专家（化学武器） 

国防部陆军技术科，布鲁塞尔 

大使 

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公使 

副代表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 彼 得 . 武 托 夫 博 士 ~ 

伊凡。索蒂罗夫先生 

克利门特。普拉莫夫先生 

大便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 

保加利亚常驻日内瓦代表处 

三秘 

保加利亚常驻日内瓦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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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多澌拉夫‧德扬诺夫先生 

彼得‧波普切夫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 i i i i i 

吴维温先生 

吴昂丹先生 

吴藻敏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代表团 

* D . S .麦克费尔先生 

G . R . 斯金纳先生 

査尔斯'卡奇亚阁下、议员 

布茱恩。撒克先生 

* 西 罗 伊 斯先生 

戈德罗先生 

D . 维纳斯先生 

* 夫人同在日内瓦. 

三秘 

外交部，索非亚 

三秘 

外交部，索非亚 

大使 

缅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缅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 

二秘，缅甸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团 

二秘,缅甸常驻^国日内瓦办m《"^团 

二秘，納常驻騎国日内瓦办代表团 

大使兼加拿大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錢 

加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副代表 

议会顾问 

议会顾问 

一秘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一秘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一秘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李长和先生 

杨明良先生 

萨本望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 成 先 生 

葛绮云女士 

潘菊生先生 

李巍岷先生 

古巴共和国代表团 

~ 路 易 斯 ‧ 索 拉 . 比 拉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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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公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副代表 

代表团副团长 

参赞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代表 

外交部国际司副处长 

代表 

国防部官员 

代表 

国防部官员 

代表 

二秘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 

m : 

二秘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 

代表 

外交部国际司官员 

储 

长沙工学院讲师 

代表 

国 部 官 员 

大使 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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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奥尔蒂斯。罗德里格,先生参赞 

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贝拉。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裁军问题专家 

外交部 

普雷多‧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二祕 

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卡洛斯‧帕索澌上校 专家 

弗朗西斯科。库》靳比内拉上尉 专家 

^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米洛斯拉夫。鲁热克博士 

帕维尔 •卢凯什先生 

伊里》弗拉涅克博士 

埃夫增‧礼波托茨5博士 

安德烈。齐马先生 

扬‧伊鲁谢克先生 

卢杰克。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及代表团 

* 赛义德'阿卜德乌夫。里 i è i f c生 

* 夫人同在日内瓦. ~ 

大使 

«；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曰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大使，外交部 

候补代表 

参赞 

外交部 

参赞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曰内瓦办事处副代表 

外交部 

三秘，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 

#国日内瓦办事处 

外交部 

大使 

埃及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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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卜拉希姆'阿里‧哈桑先生 

* 穆罕默德'纳比尔。法赫米先生 

* 瓦 圭 赫 ' 哈 纳 菲 先 生 

瓦法‧巴西姆小姐 

‧俄比亚代表团 

*塔德塞，特雷费先生 

t吉特‧赛恩乔吉 斯小姐 

* 费塞哈。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代表团 

弗朗索瓦‧德拉戈尔斯先生 

雅克‧德博斯先生 

伯努瓦。达博维尔先生 

热澌贝尔上校 

莉迪.加泽兰小姐 

米歇尔。库蒂雷先生 

代表,团团长 

参赞，埃及常«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二秘/^及常驻联 ê"国日内瓦办事处团 

二秘，埃及常珐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常驻^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特命全'仅大使 

埃塞俄比亚常驻•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J 

代表团团长 

参赞，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副代表 

代表 

一秘，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团 

侯补代表 

大使 

法国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副代表 

外交部裁军处副处长，巴黎 

国防部 

外交部裁军处副处长，巴黎 

一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 

* 夫人同在日内瓦. 



GD/228 

Appendix 

Page 8 

« `格哈1 1=德尔博士 

» 胡贝特‧蒂利克先生 

曼弗雷德.考尔富澌中校 

诺特策尔先生 

汉内洛雷。霍佩女士 

彼得。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格哈德，普法伊费尔博士 

诺贝特.克林勒博士 

米勒先生 

沃尔夫冈‧勒尔博士 

大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S内瓦办事 

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一秘 

德意志民主共和菌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团 

代表团副团长 

国防部 

一秘，外交部 

外交部顾问 

外交部顾问 

大使 

德意;t、联邦共和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 

表团团长 

赫尔穆特‧霍夫曼教授博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 

表团后补代表 

(海军）上校 

军事顾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席裁军谈 

判委员会代表团 ` 

二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 

表团 

顾问，美因茨大学和乌塔尔大学 

夫人同在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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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普费尔斯克教 授博士 国防部顾问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伊姆雷‧科米韦斯博士 

费 伦 克 。 加 伊 ^ 生 

恰巴‧哲尔费先生 

安德拉什。洛考托斯先生 

埃茱克。谢博克博士、上校 

哲尔奇.赞蒂西博士、上校 

印度代表团 

A . P .温卡特澌瓦朗先生 

什亚姆.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团 

C H . 安瓦尔 '萨尼先生 

大使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 

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 

二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代表团 

二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常^联合国曰内 

瓦办事处代表团 

专家，布达佩斯 

专家， 

特命全权大使 

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f i * 团团长 

一 秘 , 印 庹 常 驻 # 国 日 内 事 W 诚 团 

侯补代表 

大便 

外交部特别頋问，雅加达 

代表团团长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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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约诺‧达鲁斯曼先生 

莫哈默德‧西迪克先生 

恩尼‧苏普拉托先生 

英德拉‧达马尼克先生 

萨姆苏尔《恰迪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准将 

福齐‧卡西姆上校 

阿克迪阿特中校 

卡约诺中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奢团 

阿赫迈德•贾拉利先生 

-法，达比里先生 

贾汉吉尔‧阿梅里先生 

候赛囡‧沙里菲上校 

图拉杰‧阿夫萨尔先生 

印尼驻瑞士特命全权大使，伯尔尼 

代表，代表团候补团长 

公使衔参赞，印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团 

候补代表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处长，雅加达 

候补代表 

二秘，印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 

侯补代表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处长，雅加达 

候补代表 

国防和安全部，雅加达，顾问 

国防和安全部，雅加达，顾问 

国防和安全部，雅加达，顾问 

国防和安全部，雅加达，顾问 

大使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 

参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曰内 

瓦办筝处代表团 

一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代表团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德 

里 

二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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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利尔‧礼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代表团 

爱德华多‧斯佩朗札先生 

维托里奥 雜 生 

*安东尼奥 *齐亚拉皮科先生 

*布鲁诺‧卡布拉斯先生 

玛利奥‧巴伦吉先生 

埃托雷‧ à*焦万尼先生 

卢伊季.萨拉礼拉少校 

日本代表团 

* 美雄先生 

* 高 桥 雅 二 先 生 

* 小西正木先生 

* 田 中 健 二 先 生 

* 石 井 龙 一 先 生 

* 市川昌治先生 

* 押 川 孝 雄 先 生 

三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代表团 

外交部副部长 

代表团（当然）团长 

大使 

常驻日内瓦各国际组织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全权公使 

常驻副代表 

参赞,意大利常驻日内瓦各国际组织代表团 

一秘 

意大利常驻日内瓦各国际组织代表团 

海军上校，告家 

专家（化学武器） 

特命全权大使 

代表团团长 

参赞，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代表团副团长 

外务省裁军处处长 

一秘 

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一秘，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研究官员，日本气象局地震处，东京 

防务厅参谋，东京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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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田邦雄先生 

* 岛田贯吾先生 

* 新 井 励 先 生 

肯尼亚代表团 

西米翁‧希特米先生 

乔治‧恩乔罗盖'穆纽先生 

墨西哥代表团 

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茱斯先生 

萨达琳达‧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克劳德‧赫勒先生 

米格尔‧卡塞雷斯先生 

玛丽亚‧德洛斯安赫茱斯.^^/jNJi且 

卢斯 •玛丽亚‧加西亚小姐 

i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鲁夫桑道尔金。巴雅特先生 

色赫一奥其林‧包勒德先生 

外务省联合国局裁军处官员 

一秘，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随员，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 

参赞，肯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处，纽约 

代表团首席代表 

一秘，肯尼亚使馆，波恩 

代表 

大使 

墨西哥常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候补代表 

一秘，候补代表（自1981 年 4 月 1 日起） 

一秘，候补代表（a 981年3月31日止） 

二秘，顾问 

代表团秘书 

杜格苏兰金•额尔德姆比列格博士 大使 

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絲 

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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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哈希德先生 

摩洛哥王国代表团 

阿利‧斯卡利先生 

穆哈迈德•什赖比先生 

穆罕默德‧阿拉森司令 

阿卜德哈米德‧拉胡特先生 

荷兰王国代表团 

理査德 * H•费因先生 

亨德里克‧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A. J . J .乌姆斯博士 

尼曰利亚代表团 

*乌卢‧阿德尼吉先生 

* M. B .布里马赫先生 

二秘，蒙古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团 

大使 

摩洛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一秘a摩洛哥王国常驻联合囯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团 

拉伯特内阁办公室秘书长 

外交事务秘书 

特命全权大使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筝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代表团副团长 

专家（化学武器） 

大使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 

代表 

0 .科克尔先生 参赞，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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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0 .阿金桑亚先生 

T.阿圭伊一伊龙西先生 

巴基,坦代表团 

*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 

* •穆尼尔•阿克拉姆先生 

*塔里克•阿尔塔夫先生 

* 萨尔曼‧巴希尔先生 

秘鲁代表团 

费利佩‧巴尔迪维索先生 

阿尔瓦罗‧德索托先生 

胡安‧奥里奇先生 

豪尔赫*贝纳维德斯先生 

* 夫人同在日内瓦* 

代表 

参赞a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囯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代表 

二秘，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代表 

大使 

巴基斯坦常驻代表 

参赞，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一祕，巴g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二秘，巴基浙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大使 

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公使衔参赞，秘鲁常胜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团 

一秘，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筝处代表 

团 

一秘，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畢处代表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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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托。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博古米尔。苏伊卡博士 

*博格丹。鲁辛先生 

斯塔尼斯拉夫。科尼克先生 

亚射十。恰 #奇上校 

* 塔德乌什。斯特 罗伊沃斯先生 

卡齐米耶日‧托马谢：靳5先生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米尔恰。马利塔先生 

奥维迪乌。伊奥内斯库先生 

泰奥多尔。梅列斯卡努先生 

列翁。托阿代尔先生 

米赫伊。比基尔先生 

阿卡迪耶。萨苏上校 

三秘，秘鲁常驻騍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团 

大便 

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团 

外交部长顾问，华沙 . 

国防部，华沙 

一秘，波兰常驻M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顾问，外交部，华沙 

大便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曰内 

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一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II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一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二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军事专家，国防部 

夫人同在曰内瓦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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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蒂萨。贾亚科迪先生 

H . M . G . S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代表团 

英亚‧图尔森夫人 

*瑟特。利德戈尔德先生 

*拉斯。诺尔贝格先生 

* 卡尔。马格尼斯。希尔特纽澌先生 

汉斯‧伯格伦德先生 

乔治‧安德松先生 

斯特尔‧埃里克松先生 

贡纳尔 •约南格夫人 

英格丽德‧松德贝格夫人 

吕 内 ' 安 « 特 勒 姆 先 生 

古斯塔夫，埃克霍尔姆先生 

乌尔夫。埃里克松先生 

约翰‧隆丁博士 

扬‧普拉维茨博士 

奥拉‧达尔曼博士 

拉尔斯‧埃里克。德格尔先生 

大使兼常驻代表 

斯里兰卡常驻联合S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三秘，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外交部副国务大臣 

代表团团长 

大使 

代表团副团长 

参赞 

上校，军事顾问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议会议员 

公使 3外交部 

公便，瑞典驻维也纳大使馆 

科学顾问 

科学顾问、国家国防研究所 

科学顾问、国防部 

科学顾问、国家国防研究所 

科学顾问，国家国防研究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 

夫人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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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代表团团长，大使 

外交部委员会委员 

苏联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 B ‧ P ‧ 普罗科菲叶夫先生 代表团副团长，公仏外交部国际组织司 

副司长 

* V , A • 谢苗诺夫先生 顾问，外交部 

* L . A . 瑙莫夫先生 顾问，外交部 

T ‧ `E ‧ 德米特里切夫先生 顾问，外交部 

V ‧ P .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顾问，外交部 

!« • S* 莫什科 5 ^ 生 顾问，外交部 

V * M ‧ 甘贾先生 顾问，上校，国防部 

A • T • 库热佐夫先生 顾问，国防部 

V * V * 洛什希宁先生 参赞，苏联常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日 

内瓦办事处代表 

A , G . 杜勒扬先生 专家，外交部 

Y ‧ V * 科斯坚科先生 专家，外交部 

I . S * 什切尔巴科夫先生 专家 

B , T ‧ 索乌里科夫先生 专家 

G ‧ A ‧ 索科勒斯5先生 - 专 家 

V , F • 库列晓夫先生 专家，科学院 

M ‧ M ‧ 伊波利托夫先生 专家，外交部 

y ‧ E ‧ 贝拉晓夫先生 专家，外交部 

V * E ‧ 普荦^呔先生 专家，外交部 

S * B ‧ 巴沙诺夫先生 专家，外交部 

`S ‧ I . 丘古诺夫先生 专家 

A . P • 库捷波夫先生 专家 

L ‧ V * 格拉奇科娃夫人 专家，外交部 

夫人同在曰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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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 .柳欣先生 专家，外交部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 

大卫 • M . 萨默海澌先生 

H . 马歇尔先生 

B . 诺布尔先生 

贝宾顿博士 

T . D . 英奇博士 

J . I . 林 克 夫 人 

C . A . 布 茨 夫 人 

美 利 众 国 代 表 团 

* 査 尔 斯 。 C . 弗 洛 韦 雷 先 生 

* 弗 兰 克 德 西 蒙 先 生 

R . 弗 茱 谢 尔 先 生 • 

凯瑟琳 • J t l 顿伯格女士 

罗伯特‧米库拉克博士 

*约翰‧米斯克尔博士 

赫克罗特先生 

査尔斯。G。皮尔西先生 

曼纽尔》桑切斯先生 

罗杰。：B̀  .斯科特先生 

大使 

代表团团长 

联合王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团 

参赞，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3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国防部化学防护所 

国防部化学防护所 

二秘，联合王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军蚤管制与裁军司 

大使，代表团团长 

美国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 

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代表团侯补团长，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代表团候补团长，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顾问，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顾问，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顾问，能源部 

顾问，能源部 

顾问，中校，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 

顾问，上校，美国II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 

顾问，上校（海军陆战队），国防部参谋 

长联席会议 

夫人同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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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W小姐 

杰 弗 逊 . E '特伦顿先生 

普雷斯科特。沃德先生 

亨利。威尔逊先生 

顾问，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顾问，少校（空军），国防部部长办公室 

顾问，阿伯丁器材试验场，国防部 

顾问，中校，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组织 

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代表团成员： 

拉尔夫。艾茱温先生 

安'克尔女士 

理査德。毛罗先生 

唐纳德。斯酱林杰博士 

劳伦澌•特恩布尔博士 

委内瑞拉共和国代表团 

阿道弗。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罗德里«。纳瓦罗先生 

奥椬塞。阿特亚加博士 

罗梅利亚。穆希卡‧德阿达梅澌M 

吉利米娜。达席尔瓦小姐 

奥斯卡'安德列斯。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代表团 

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博士 

顾问，国防先进项目研究署 

顾问，国防先逬项目研究署 

顾问，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顾问，能源部 

顾问，国务院 

大使 

委内瑞拉常驻欧洲共同体代表，布鲁塞尔 

代表团团长 

大使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参赞，外交部 

一秘，委内瑞拉常珐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一秘，外交部 

二秘，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团 

大便 

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 

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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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奥德拉格‧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德拉戈米尔‧乔基奇先生 

布兰科.布兰科维奇先生 

弗拉多‧妖伊沃迪奇先生 

米洛拉德。拉多蒂奇教授 

礼伊尔共和国代表团 

巴格本尼‧阿代托。恩藏热亚先生 

联邦外交部特别顾问，贝尔格茱德 

代表团团员 

联邦外交部国际组织司裁军处处长，贝尔 

格茱德 

代表团团员 

# ^ ， 南 « 夫 常 驻 # 国 日 内 瓦 办 * ^ 1 ^ 

代表团团员 

专家（化学武器） 

专家（放射性武器） 

大便 

礼伊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 

恩孔戈*东托尼。布万达先生 

隆 戈 。 B 。恩达加先生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代表团团长 

礼伊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 

代表 

代表团团员 

一等参赞，礼伊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团 

‧ 团 团 员 

二秘 

礼伊尔共和S常驻联 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 

表团 

团团员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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